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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推进全方位防疫工作。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是党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防疫理念的生动诠释。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防疫理念，就是在防疫全过程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充分尊重人民意愿与需求。这突出体现在不惜一切代价救治尽可能多的患者，

扶持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依靠人民和社会组织的防疫资源和力量，及时回应

和满足人民的现实生活需要方面。从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角度推进

防疫，必须坚持以人民战争方式推进防疫，具体表现为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

导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组织动员方面的优越性，依靠人民群众的主体力

量，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布局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防疫战线，打赢疫情防控人

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从源头治理角度深入防疫，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和

谐理念指导防疫工作，即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原则的前提下进行防疫，在坚持

人和人之间和谐原则的前提下进行防疫，以和谐理念涵养人的自然观和社会意

识，以和谐理念引导人的实践活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促进人与人之间的

社会关系和谐，具体可以通过推进和谐防疫的教育，完善和谐防疫的制度法规，

推进防疫常态化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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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疫是当前中国的一件大事，中国共产党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

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的防疫理念，即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将人民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将服务于人民

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和最高职责，

这也是党和政府防疫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

点［１］。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国一盘棋，提出“科

学救治、精准施策”的防疫要求，在领导人民防

疫的同时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发动广大人民群

众主动参与防疫工作的各个环节，以人民战争

等方式构建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防疫战线，为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保障，人民的主

体性和伟大力量在这场疫情阻击战中得到了充

分的展现和证明。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

和谐理念指导防疫工作，在防疫过程中推进人

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

　　一、以人民为中心进行防疫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认为，“人民立场是中

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

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根本标志。党与人民风雨同

舟，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

险的保证”［２］。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共产

党始终秉持人民立场，坚持一切以人民为中心

进行防疫，为战胜疫情，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做了许多务实性工作。

其一，秉持“一切为了人民”的信念和宗旨

进行防疫。“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

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

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

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

业。”［３］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之初，就把实现好、

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的

奋斗目标。在防疫过程中，党和政府以维护和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第一要

务，紧紧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攻坚克难、齐心

协力打赢防疫的人民战争、总体战和阻击战。

在对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的救助问题上，由李

克强总理任组长的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

领导小组明确要求相关部门要落实患者救助的

补助政策，保证任何人不因治疗费用问题而影

响耽误治疗；同时提出对参加防疫工作的医务

和其他防疫工作者要有相关的补贴措施；此外，

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特别发布

通知，要求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困难群众

兜底保障工作，强调对重点困难人群要坚持应

保尽保，保障到位，做好贫困人口救助帮扶，依

靠社区力量加大对新冠肺炎患者及受影响家庭

的帮扶力度［４］。这充分地展现了党和政府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坚定的人民

立场。

其二，坚持依靠人民进行防疫。“只有始

终相信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广大人民

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凝聚起众志成

城的磅礴之力。”［５］此正所谓“人心齐，泰山

移”。历史事实证明，越是面对重大风险挑战，

就越要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从人民群众中汲

取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疫情严重威胁人民

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社会中的每个人

都不能置身其外。只有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从

人民战争的战略高度统筹协调，联防联治，群防

群控，才能控制疫情蔓延，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５］。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人民高度

重视，团结战“疫”，涌现出了许多先锋模范事

迹。目光所至，是人民行动的身影。广大医务

工作者、公安民警、社区工作者、志愿者舍小家、

顾大家，奋战在抗疫第一线，为发现和救治病

人、救助困难群众、控制疫情蔓延做出了自己的

贡献；众多科研工作者争分夺秒地分析新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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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病毒并致力于研发能科学预防新冠肺炎的疫

苗；全国各地的人民群众、社会组织积极捐款捐

物，在为重点疫情地区人民战“疫”提供支持和

保障的同时积极配合相应的疫情排查和防控工

作。在防疫过程中，正是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

紧密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弥补了我国现阶段

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力量的不足，最终使全国疫

情得到有效遏制。

其三，充分尊重人民对防疫的建言献策。

应对此次疫情是对国家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

既要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健康，也要保障社

会安全稳定［６］。人民群众是防疫工作的直接参

与者和监督者，能够观察体会到防疫工作的合

理与不足处，并对此提出自己的关切和需要。

在防疫期间，由于保持社交距离的需要，传统的

线下反馈平台向线上转移，人民群众可以借助

于互联网和即时通信设备来表达想法和建议，

各种热点话题层出不穷，集中反映了人民各方

面各层次的利益诉求和疑惑。对此，本着对人

民负责的态度，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和各省级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高频率地召开新闻发布

会，公开透明地发布疫情实时消息、应对措施和

相关防护知识，回应热点话题；相关部门严厉打

击疫情期间的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等扰乱社会

经济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保证生活必需品供

应充分，价格总体稳定，防止因生活物资短缺造

成社会恐慌。此外，对于困难群众的生活问题，

政府也作了精准帮扶，保障其基本生活正常有

序；同时相关部门注重对舆论的引导，对一些传

播迅速的谣言及时一一进行辟谣，发布科学有

效的防疫措施，引导全社会依法防控，提高人民

群众自我防护能力；针对疫情期间人民群众的

心理问题，相关单位通过开通心理热线、网上咨

询等方式对群众进行心理疏导。这些措施充分

尊重了人民的意愿、关切和需求，从而缓解了人

民群众的紧张心理，坚定了人民群众战胜疫情

的信心。

　　二、以人民战争方式进行防疫

　　习近平总书记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０日在北京调

研时指出，“坚决把疫情扩散蔓延势头控制住，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

战”［７］。抗击疫情是一场人民战争、总体战、阻

击战，这是党中央从战略的高度进行防疫的战

略部署，同时表明了疫情防控的严峻性和艰巨

性，体现了党中央对战胜疫情的坚定信念。以

人民战争的形式推进防疫工作，具体表现在以

下三个方面。

１．以人民战争方式布局各条防疫战线

由于新型冠状病毒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可

发生聚集性感染，是严重威胁当前人民群众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头号敌人，是人民群众进

行斗争的对象。人是社会中的人，生产生活离

不开社会交往，很大一部分时间要置身于公共

社会生活之中，而人员大量流动给疫情传播扩

散创造了有利条件，整个社会因此都卷入了防

疫的“无边界战场”中；当前没有治疗新冠肺炎

的特效药，只有通过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

径、保护易感人群的方式方法来遏制疫情发展，

而正是这些措施构成了防疫的“无形战线”［８］。

可以说，防疫单靠某些人或某个组织拉大社会

交往距离、减少聚集活动不可能达到减少病毒

传播的目的，也不是单靠卫生健康部门和医护

工作者拼命工作就能够完成阻击病毒的任务

的，防疫需要全社会成员共同参与，需要发挥出

全社会的合力作用。更确切地讲，这是一场人

民战争。从战争组成部分来看，人民战争的主

体是全体人民群众，即需要全体人民共同参与

防疫。从防疫空间上来看，从中央到地方、从重

灾区湖北到全国各地，从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的

基层党支部到城乡社区，每个人都是防疫的参

与者和战斗员，都要积极作为；只有人人守土有

·３·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０年６月　第２１卷第３期

责，守土尽责，才能遏制疫情蔓延趋势，阻击病

毒于各个角落，因此，这也是一场背水一战、没

有后路的疫情阻击战。从防疫展开过程来看，

疫情就是命令，防疫就是责任，党中央从疫情蔓

延之初就高度重视，果断决策，实行 “武汉封

城”等有力措施切断病毒传播途径，要求联防

联控、群防群治，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各级党委

和人民政府遵照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根

据本地疫情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响应机

制，引起人民群众重视，为进一步防疫提供支持

与保障。防疫工作是具有总体性和全方位性

的，即疫情防控是一场总体战［９］。习近平总书

记明确指出，“疫情防控要坚持全国一盘棋

……疫情防控不只是医药卫生问题，而是全方

位的工作，各项工作都要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提供支持”［１０］。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之间

是存在普遍联系的。在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中，

整体居于主导地位，整体决定部分，部分影响整

体。从全局的观点来看，疫情防控是一场总体

战。因而，不能仅仅认为防疫是医学方面的新

课题和难题，而要看到疫情的发展已经影响到

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等，必须统筹各个领域、各项资源开展防疫工

作；要看到各项工作之间的相互联系，从而打出

一套防疫组合拳，使整体的防疫效果大于单方

面或局部的防疫效果之和。

２．以人民为主体开展防疫战

以人民为主体开展防疫战，就是发动人民

群众，依靠人民群众，整合全国资源，全面动员

部署，将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融为一体，以

充分展现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１１］。从主体架

构层面来看，其一，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下，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加强统一

领导、统一指挥，这可以称作我国防疫的“大

脑”和决策指挥中心；建立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即中央人民政府层面的多个国家机构部门

明确职责，相互协作，包括成立医疗救治、科研

攻关、宣传、后勤保障等工作小组，推进防疫工

作，多点共同推进，使中央决策落实到防疫具体

工作中，而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可以理解为防

疫工作的具体抓手，即执行者。其二，群防群

治，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无论是乡村还是

城市社区，通过各个基层党组织发挥先锋模范

作用，各个党员积极参与防疫工作，更广泛地动

员人民群众行动起来，投身防疫工作，严格遵守

各地疫情防控的相关公告的要求，包括减少外

出、外出戴口罩、注意公共卫生等。人民群众作

为防疫的主体，需在党的领导和组织下理解当

前防疫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积极配合相关的防

疫举措，全方位构筑起疫情防控的人民防线。

防疫的主体和根本力量在于人民群众，只有将

人民群众广泛动员起来，才能最终打赢疫情防

控人民战争。其三，调动社区民众防疫的主动

性和警觉性，坚决拒病毒于社区之外。为防止

疫情向社区进一步蔓延，各地采取了社区防控

网格化管理，即以社区为主要防控单元，建立社

区防疫服务点，使用数字化管理手段和平台，摸

排和登记社区居民的相关信息，并且每个网格

配备由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下沉干部等组成

的网格管理员队伍，居民可以通过联系网格员

提出自己生活的基本需要，让网格员代为处理

和解决，从而大幅度减少人员流动，确保社区整

体安全。

３．构筑群防群治的防疫战线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曾从１３个方面总结

和概括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

势，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坚持全国一盘棋，

集中力量办大事”［１２］。这一优势不仅在我国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长期发挥着重要作用，也

鲜明地体现在此次防疫过程中。坚持全国一盘

棋，意味着要准确分析全国的疫情形势，同时集

中力量，形成防疫合力，保证重点领域和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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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２月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召开会议，专门听取有关疫情防控工作情况的

汇报，研究下一步疫情防控工作。会议强调，

“要着力做好重点地区疫情防控工作”，“要重

点抓好防治力量的区域统筹”［１３］。疫情在武汉

暴发，使湖北特别是武汉成为全国疫情防控的

重中之重，因而要优先保障重点地区的医疗卫

生资源和力量。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各方面

各领域防疫抗疫的积极性在充分调动和涌流。

比如，人民军队坚决贯彻中央军委决策部署，秉

承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宗旨，迅速启动联防联控

工作机制，累计派出三批次共计４０００多名军队

医护人员驰援武汉。军队医护工作者冲锋在第

一线，承担了武汉火神山医院等大型、重点医疗

机构重症患者的救治工作。此外，各省区市响

应中央号召迅速组建专业医疗队，先后有１９个

省区市对口支援湖北省除武汉外的１６个市州

和省直辖县级行政单位，使全国的救治资源和

防护资源集中在抗疫第一线［１４］。针对防护物

资短缺的问题，政府责成并组织口罩和防护服

等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尽早复工复产，为防疫提

供必需的物资保障。同时在防疫的科研攻关关

键领域，全国医药科研工作者与时间赛跑，开展

疫苗研制工作，向科学要防疫的利器。正是通

过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尤其是组

织动员的优越性，防疫战线得以全面部署和展

开，推进防疫向纵深进行。

　　三、以马克思主义的和谐理念进行

防疫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

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深入开展爱国卫

生运动，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预防控制重大

疾病［３］。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是一种

传染性很强的重大疾病，直接扰乱了人类社会

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给人类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从某种程度上讲，人类

医学事业的进步总是滞后于新疾病的发展速

度，投入更大规模和更优质的医疗资源往往只

能治标不能治本，因而必须将关口前移到预防

端，即从源头控制疫情的传播与发展。根据科

学家的研究，新冠病毒与人类食用野生动物有

密切关系，至今，新冠病毒的起源和变异过程仍

不清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根据恩格斯在

《自然辩证法》中所表述的自然哲学和科学哲

学思想，这直接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或更确切

地说，这是频繁的无节制的人类活动导致的一

次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事件。因此，以和谐理

念来推进防疫显得至关重要。唯物辩证法认

为，和谐不是矛盾双方没有差异，不是均质化的

发展。和谐是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达到的统

一关系，是事物之间和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处

于平衡、协调的状态。因此，根据马克思主义的

和谐思想，我们党领导下的防疫战必然是一场

和谐的防疫战。对此，我们要从“两个和谐”出

发，整体把握防疫的全过程。

１．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原则的前提下进行

防疫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和谐思想，人与自然是

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

护自然。这是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科学论述，

是和谐防疫的理论支撑。作为自然存在物，人

类从自然界中获取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和生活

资料，因而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马克思

指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

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

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

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

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

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

的一部分。”［１５］１６１由此，我们认为，在现实性上，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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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一种类存在物，离不开自然界的资源供给，

与自然界之间发生直接的物质、信息和能量的

交换。从广义上理解，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已经

有了自身的组织架构和发展规律，但仍然是自

然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

是建立在与自然界紧密联系的基础之上的。由

于病毒来源于自然界，因而防疫需要深入探究

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认为：“社会是

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

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

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１５］１８７在这里，马克思

是将人与自然及其所处的社会看作一个有机联

系的关系。从本质上来看，自然和社会是内在

统一的，即人与自然之间并不是对立的关系，也

不是简单的主客关系，而是和谐统一的关系，我

们应以此视角认识防疫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倘

若我们忽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进行防疫，防疫的

成果会大打折扣，且疫情在未来仍可能以新的

形式卷土重来。恩格斯强调：“但是我们不要

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

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

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

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

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１６］这

次疫情的发生充分证明，人对自然的破坏就是

对人自身的破坏，表现为以自然为中介的人的

问题、社会问题的日益复杂化和尖锐化［１７］。此

次疫情导致的不只是公共卫生安全问题，更是

社会问题，是人如何处理好自身与自然界的有

机统一关系的问题。对此，我们不应该仅仅满

足于战胜疫情，而应该从源头上入手，从人与自

然的和谐关系上推进防疫效果制度化或常

态化。

如何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来推进防疫

呢？笔者认为，人类需要适宜地控制调节人与

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从而实现人与自然

的和谐共生。这次疫情从侧面证明，人的发展

仍然是不充分的，具体表现在对自然的无知和

漠视，对人类长远利益的短视方面。

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来推进防疫的具

体途径有二。其一，应加强健康通识教育和生

态常识教育，让人们认识到改造利用自然与保

护敬畏自然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生态利益和人

类发展利益是一致的。在整个自然生态系统

中，人类的活动最终会影响到自身发展，因而必

须寻求在合理的尺度和范围内改造自然，使自

身的物质性需要和其他社会性需要得到满

足［１８］。其二，应倡导健康卫生的生活方式，可

以通过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来推进防疫，这不是

简单地清扫干净屋子，更多地应该从人居环境、

饮食习惯、社会心理健康等方面改变，帮助群众

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其三，应依法治疫，即完

善相关的卫生健康法规，如对《野生动物保护

法》进行相应修订以适应防疫现实的需要。只

有通过相关措施推动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

系，才能有效控制疫情的发生和发展，从根本上

保障人们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２．在坚持人与人之间和谐原则的前提下进

行防疫

如蜘蛛网一般复杂交错的人类社会是防疫

的主战场，坚持和保障社会和谐对于防疫至关

重要，是决定防疫能否取得实质性成果的关键。

从人的社会属性方面分析，人在通过生产劳动

改造自然界的同时也在生产着人与人之间的分

工与协作关系，在这种分工与协作关系的基础

上进一步发展出多种多样的社会关系，也正是

这些社会关系确立了人是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

质性存在。随着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人类

活动遍及世界各个角落，自在自然日益转化为

人化自然。自然生态问题进一步表现为社会问

题，影响社会生产生活秩序。从这次疫情的暴

发原因来看，与社会关系的内容存在不和谐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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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素有关。从表象来看，是人类超越尺度入

侵自然界，捕捉和贩卖野生动物以谋取经济利

益。从深层来看，恰恰是背后有一个肮脏的野

生动物产业链或是供应链在驱使，而其中众多

顾客为满足口腹之欲或是奢侈性消费的行为，

客观上在支撑着贩卖野生动物灰色产业链的存

在和发展。因此在社会和谐中进行防疫，要着

眼于对防疫前后社会中出现的不和谐因素进行

反思和改善。针对上述防疫的不和谐因素，一

种途径是对目前的生产方式以及在其基础之上

构建的制度因素做出相应改革，包括倡导绿色

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健全完善《生态环境保护

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此外，笔者关注到，

在疫情快速蔓延时期，社会生产生活普遍停摆，

大部分群众居家防疫或是处于隔离观察阶段，

在经济上无收入或是少收入，加之疫情期间物

价出现上涨等因素，群众尤其是困难群众、弱势

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出现问题。对于防疫期间

的这些社会不和谐因素，如果不加以注意，会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的安全稳定，影响防疫人

民战争的平稳有序推进。因此，党和政府高度

重视防疫期间的民生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统

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部署会议上指出，要落实对因疫情返贫致贫的

困难群众的帮扶措施，确保其基本生活不受影

响；对疫情期间在家隔离的孤寡老人、困难儿

童、重残重病等群体，要加强走访和提供必要帮

助，防止发生冲击社会道德底线的事件；要通过

落实“米袋子省长责任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

制”，保障生活必需品供应，等等，这些举措是

为了保障防疫特殊时期人民群众物质生活资料

的基本需求［１９］。而在社会心理层面，党和政府

重视心理疏导，引导全社会关心关爱确诊人员、

隔离人员和病人家属，给予其信心支持。此外，

精神文娱活动也从线下转到线上，群众可以借

此排解焦虑紧张情绪，从中获得心理层面的

支持。

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和谐思想，无论是人与

自然的和谐还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其最

终目的都是为了防疫、抗疫，避免或减少对社会

的冲击，使社会稳定、人民安康，这是以马克思

主义和谐理念推进防疫的动因。

　　四、结语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背景下，以马克思

主义为指导推进防疫至关重要。从防疫的紧迫

性来看，应在思想上牢固树立生命至上、人民至

上的防疫理念，在行动上以人民战争等方式方

法推进防疫有力进行，构筑联防联控、群防群控

的防疫战线，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从防疫的长远目标来看，应以马克思主义的和

谐理念深入推进防疫工作，包括通过促进人与

自然之关系的和谐、促进人与人之关系的和谐，

推动防疫常态化，最终取得战“疫”的彻底

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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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下的脱贫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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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脱贫攻坚；

疫情防控；

创新路径

吴宁，宁甜甜
ＷＵＮｉｎｇ，ＮＩＮＧＴｉａｎｔｉａｎ

上海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２００２３４

摘要：２０２０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时间紧、任
务重、要求高，突如其来的疫情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带来新的挑战：一是产业扶贫

项目短期内影响就业和脱贫效果；二是疫情导致脱贫人口返贫、贫困边缘人群

陷入贫困；三是基层干部脱贫抗疫工作强度加大。脱贫攻坚任务没有退路和弹

性，应坚持防疫与脱贫“两手抓”，创新疫情影响下的脱贫攻坚路径：一是坚持党

的集中统一领导；二是加大产业扶贫力度；三是借助消费扶贫抗疫；四是注重激

发脱贫内生动力；五是发挥基层党组织在战“疫”脱贫一线的优势；六是兜牢贫

困人口保障底线。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脱贫攻坚战，有助于凸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优势，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展现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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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贫攻坚本来就有很多硬任务要完成、硬

仗要打，突发的疫情又给这“最后一公里”带来

了新挑战。坚持防疫脱贫两不误，既要充分把

握疫情对中国经济发展尤其是脱贫攻坚可能带

来的不利影响，又要积极谋划和创新疫情影响

下的脱贫攻坚新路径，分析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和脱贫攻坚战的重大意义，为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创造条件，将

疫情影响降到最低的同时，高质量完成脱贫攻

坚目标任务。“行百里者半九十”，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的奋斗起

点，必须一任接着一任干、一代接着一代干，持

续推进减贫战略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激发欠

发达地区和农村低收入群体发展的内生动力，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为“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实

现夯实基础。

　　一、疫情突发对脱贫攻坚战带来的

新挑战

　　中国的贫富差距体现在城乡之间和东西部

之间的差距，农村是中国脱贫的主要对象。但

在这次疫情中，我国农村并没有因贫穷而付出

巨大的代价或承受更大的损害，整体上没有出

现因为是贫困群体就成为疫情的主要受害者的

情况。“救急不救穷”是近代以来资本繁衍、滋

生的自然逻辑，只怕投资的钱收不回来而不管

人的死活；而救急更救穷才是社会道义所在，抗

疫救灾和脱贫攻坚“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才

是社会主义。面对严峻复杂的疫情形势，坚持

毫不放松地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控工作，既需

要坚持科学依法防控，也需要密切关注疫情对

脱贫攻坚带来的各种影响。

１．疫情短期内影响产业扶贫项目就业和脱

贫效果

产业扶贫是脱贫的根本之策，产业不稳则

基础不牢。脱贫攻坚进入“最后一公里”，疫情

导致产业扶贫项目和企业进展缓慢，影响短期

内带动就业和脱贫效果。由于资源、技术水平、

资金和劳动力等方面的制约，脱贫产业普遍存

在规模小、主体弱、竞争力不强、抗风险能力差

等问题，疫情给产业扶贫带来市场风险、技术风

险、政策风险、资金风险等。疫情导致贫困地区

龙头企业复工复产受到影响。龙头企业是产业

扶贫的生力军、乡村振兴的主力军，凭借自身的

优势成为实现贫困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的

重要载体。疫情在资金、生产、储存、运输、销售

等环节影响贫困地区龙头企业参与扶贫，延迟

企业的复工复产，制约扶贫产品生产，影响贫困

户就业和脱贫效果。涉农企业因疫情影响无力

向农户支付土地流转租金或履行产品收购合

同、向入股农户分红等，对于贫困地区农户收入

影响较大。贫困地区扶贫产品滞销。为防止疫

情扩散蔓延，各地对交通进行严格管制和限制，

部分贫困地区出现扶贫产品“难卖”问题，扶贫

农产品出现滞销、积压现象。畜禽产业的饲料、

原材料等运输出现不通畅、费用高的问题，养殖

成本增加；蔬菜运输成本提高，极大地影响菜农

收入；水果产业通行受限，果商、电商不能进村

收购，导致扶贫水果产品滞销。以上问题对贫

困地区产业发展计划和管理、贫困户收入等产

生不利影响，尤其是部分深度贫困地区，产业发

展较为落后，分散的小规模生产方式缺乏规模

效应和抵抗风险能力，疫情导致农产品严重积

压，影响贫困地区生产和消费能力，产业扶贫效

率下降，导致贫困户因疫情减产减收。疫情让

农户利用春节假期吸引游客的愿望落空，休闲

农业、乡村就业等新业态面临新困境，依附于乡

村旅游脱贫的贫困群众可能再度陷入贫困。

２．疫情导致脱贫人口返贫、贫困边缘人群

陷入贫困

疫情使贫困人口外出务工受阻，出现工资

性收入下降甚至减收风险加大的现象。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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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国农民工总数量达到 ２９０７７万人。其

中，本地农民工１１６５２万人，外出农民工１７４５２

万人。从农民工就业、工资状况看，从事第三产

业的农民工比重为５１％，农民工月均收入３９６２

元，呈现出平稳增长趋势，并且外出农民工月均

收入增速明显快于本地农民工［１］。疫情使中小

企业延迟复工、贫困地区扶贫车间停工停产，农

村转移劳动力就业的脆弱性明显影响贫困人口

外出务工的数量，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明显减少。

脱贫人口经济能力较为薄弱、抗风险能力较差，

一旦出现收入骤减、支出陡增等情况，有可能重

新返贫。此外，有的家庭则可能因为感染病毒

而使生活陷入贫困，少数家庭甚至因为家庭顶

梁柱亡故而出现生活难以为继的困境。疫情导

致贫困户考虑风险因素不愿外出，受“平安是

福、健康为上”等心理的影响，一些扶贫对象更

有可能“懒于脱贫”“疏于脱贫”，使得“等靠要”

思想再度滋生，增加脱贫攻坚的难度。

３．基层干部脱贫抗疫工作强度加大

在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决战

中，基层是底盘更是基础。要确保如期完成脱

贫攻坚目标任务，就要提振广大基层干部的士

气，适度降低基层干部的工作强度。基层干部

作为脱贫抗疫的排头兵，“上面千条线，下面一

根针”，脱贫抗疫工作强度、压力均较大。一方

面，基层干部不仅承担着疫情宣传、监控、统筹

数据等基础性工作，还要协助相关部门筹措运

送物资、迎接上级检查督查，同时在面对突发事

件时还要对民众进行及时疏导劝诫。在控制疫

情影响的同时，基层干部还面临着复工复产促

经济、凝心聚力保脱贫的困难挑战，此前的脱贫

攻坚工作中投入过大、精力透支，长时间的高负

荷工作和精神的高度紧绷使其心力交瘁。同时

基层干部还面临着层层考核的压力，人财物资

等严重不足的现状，工作能力与工作责任不匹

配，导致形式主义、痕迹主义等滋生，一定程度

上挫伤了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疫情

导致包村干部进村入户帮扶遇难题。一些驻村

工作队和帮扶干部因疫情暂时不能到岗到位，

只能借助电话、微信与贫困户沟通联系，无法进

行面对面交流，降低了帮扶效率。此外，基层干

部虽然有怕担责、不善为，甚至不作为的主观原

因，但一些客观方面的原因或许才是问题的症

结所在。各项复工复产的政策方针传递至基层

地区，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进程快慢也因

地而异，需要制订出符合当地实际的具体方案，

研究提出相关制度规定，杜绝“捆绑式”“封门

式”“断路式”的执法乱象，减少基层干部机械

执行、“眉毛胡子一把抓”等情况。

　　二、在战“疫”中创新脱贫攻坚路径

　　疫情给脱贫攻坚战带来新的风险与挑战，

统筹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和脱贫攻坚战，坚持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确保脱贫目标高质量完成，必须创新脱贫攻坚

路径。

１．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脱贫攻坚是一场硬仗，越是到最后关头，任

务越艰巨、越繁重。面对疫情给脱贫攻坚战带

来的新挑战，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党

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凝聚起强大的动员力量、雄

厚的综合实力的政治保障，是确保疫情防控阻

击战和脱贫攻坚战双胜利的关键。一方面，要

继续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

的扶贫体制机制，强化各级党委总揽全局、协调

各方的作用，依靠“五级书记”抓扶贫，一级抓

一级，层层压实，把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贯穿全

过程，坚持不懈推进脱贫攻坚领域全面从严治

党向纵深发展，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战斗堡垒

作用和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凝聚起统筹推

进脱贫攻坚和疫情防控工作的强大力量，不获

全胜决不收兵。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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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充分发挥社会

主义制度优势，举全国之力抗击疫情，集中全国

优势力量，优化东西部协作扶贫，对尚未脱贫的

贫困县、贫困人口发起总攻，充分发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决胜脱贫攻坚收官战。另

一方面，要将脱贫攻坚和疫情防控作为重大政

治任务，强化责任担当。脱贫攻坚任务能否高

质量完成，干部队伍作风是关键。要加强脱贫

攻坚领域作风建设，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痕迹主义，切实有效减轻基层负担，做好基

层干部在工作、生活、安全等方面的保障工作，

让基层扶贫干部心无旁骛投入到疫情防控和脱

贫攻坚工作中去。在脱贫攻坚战中成长起来的

扶贫干部应成为一支冲锋在前的“铁军”，要加

强脱贫攻坚干部培训，增强其服务精准脱贫的

能力。此外，要严格考核、开展普查。对未摘帽

的贫困县和贫困发生率高的贫困村挂牌督战，

严把退出关，加快建立常态化督促指导制度，坚

决防止数字脱贫、虚假脱贫，继续开展脱贫攻坚

成效考核，分析差距和不足，以较真碰硬的精神

抓好整改。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

相统一，瞄准政策实施的“最后一公里”，确保

脱贫成效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

２．加大产业扶贫力度

产业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产业兴

旺的关键之举。要打赢脱贫攻坚战，攻克深度

贫困难题，有效克服疫情给脱贫攻坚战带来的

挑战，必须加大产业扶贫力度。产业扶贫要继

续聚焦未摘帽贫困县和重点贫困村，聚焦“三

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围绕保脱贫、强产

业，加强统筹协调，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强化措

施落实，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切实做好

产业扶贫工作。一方面，要加强对产业扶贫的

风险监测。应根据产业扶贫项目的特点，科学

合理设置监测内容、指标、评估方法，主要包括

产业扶贫项目的数量和类别、贫困人口情况、贫

困户发展产业、贫困村主导产业培育、新型经营

主体培育、村集体经济发展情况、政策扶持的执

行和落实等情况，系统评估疫情对生产经营、扶

贫能力等方面的影响，有效提高风险监测的针

对性和有效性，准确反映产业扶贫项目对贫困

群体的影响。另一方面，要加大对受疫情影响

的贫困地区产业扶贫的政策支持力度，加强产

业扶贫财政投入和金融保险支持。应针对龙头

企业因疫情而“复工难”的情况，优化贫困劳动

力输出地和输入地精准对接机制，优先组织贫

困地区劳动力外出务工和有序返岗，多途径协

调解决扶贫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的“用工难”

问题，支持扶贫企业尽早复工复产。为有效推

进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进程，贫困劳动力输出

地应及时主动对接用工市场，与输入地有招工

需求的企业、已经复工或即将复工的企业保持

实时联络，及时发布、推送企业用工信息，主动

为贫困劳动力联系企业、推荐就业，向企业点对

点输送务工人员，与输入地相关单位做好健康

管理、疫情监测对接工作，创新客运组织与衔接

模式，实行点对点包车、专车专送等多样化和个

性化客运服务，加快恢复正常出行活动，稳妥有

序推进贫困人员返岗就业。应加大对贫困地区

受疫情影响大的扶贫新型经营主体、扶贫成效

突出的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创业致富带头人

的信贷支持力度，优先发放扶贫小额信贷，适当

延长企业、贫困户的还款期限，鼓励保险机构和

贫困地区开展特色产品保险，降低对贫困地区

特别是深度贫困地区担保费率，助力贫困地区

发展壮大农业产业；加大专项扶贫资金、涉农整

合资金、东西协作资金等支持产业扶贫力度，贫

困县应因地制宜确定支持的重点产业项目和重

点环节，激励企业尽可能多地提供就业岗位。

此外，应针对疫情对乡村旅游业造成的不利影

响，加快建立合作机制，因地制宜、科学合理地

指导不同地区、类型、规模的乡村景区自救和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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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开放；推进红色旅游和乡村旅游融合发展，推

动沿线贫困地区的旅游开发和高质量发展，助

力革命老区脱贫攻坚；发展多种旅游业态，组织

旅游行业协会与脱贫攻坚地区对接，为贫困地

区、贫困户脱贫增收提供多重保障。

３．借助消费扶贫抗疫

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消费扶贫必须先

解决好供需两端的对接，即实现贫困地区的产

品、服务与广大消费者的有效对接。一方面，应

推进扶贫农产品体系化建设，提升扶贫农产品

供给质量和规模化供给水平，创设区域性扶贫

农产品品牌，充分发掘扶贫农产品的潜在价值。

消费扶贫贵在精准，各地应坚持自愿原则，杜绝

“一刀切”和“捆绑式”下达指标任务，对扶贫农

产品的质量和价格、带贫成效等进行有效监管，

以有效杜绝打着消费扶贫旗号敛财牟利的非法

行为。另一方面，应坚持“数字化消费扶贫”，

大力拓宽贫困地区农产品流通和销售渠道，利

用大数据精准识别、分类贫困人口，包括地域、

年龄、性别和经营种类等，合理分配扶贫资源，

实现精准帮扶，将贫困人口纳入产销大数据平

台与产业链，实现农副产品的网络化与数字化

管理，解决信息不对称与供求失衡问题，提升精

准营销水平，确保贫困农户能够真正利用大数

据平台脱贫致富，让贫困人群真正享受到数字

时代红利。应强化产销对接，深入分析疫情对

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影响，通过微信、微博、抖音

等多平台进行宣传对接，利用新零售模式推广

销售农副产品，合理制定农产品滞销卖难应急

销售方案，防止因疫情导致扶农产品积压，保障

贫困群众稳定增收。应利用淘宝、京东、拼多

多、苏宁易购等为代表的电商平台，充分发挥

“互联网 ＋消费扶贫”作用，推动农产品销售，

帮助贫困户拓展销售渠道，解决市民买菜难的

烦恼，降低交叉感染风险。利用电商平台将

“宅家”消费者与受阻贫困户连接在一起，有效

缓解疫情阻隔的屏障，使农产品生产与消费直

连，以凸显电商平台在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中

的社会担当。与此同时，应将贫困群众的增收

脱贫与解决城市“菜篮子”“米袋子”问题相结

合，承接好扶贫产品货源，确保扶贫农产品质量

和安全，坚持政府鼓励引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

坚持“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原

则，精准对接东部地区和大中城市居民对优质

安全扶贫产品的需求，支持和引导有信誉、有实

力、有责任心的市场主体和有意向的贫困地区

开展消费扶贫行动创新试点，加快建立扶贫产

品与市场需求有效对接的长效机制。

４．注重激发脱贫内生动力

扶贫先扶志，激发贫困群众的脱贫志向极

为重要。针对贫困群众因疫情产生的消极心

理，应加强心理疏导，正确引导贫困群众接纳疫

情现实、消除负面情绪，采取正向激励，提高贫

困群众自我调节心理和情绪的能力，确保其形

成积极健康的心理状态。

应根据精准识别机制，监测出因疫情而出

现的返贫情况，有针对性地分析原因，精准采取

各种帮扶措施。应根据用工市场需求开展免费

技能培训，为建档立卡的贫困家庭设立专门劳

动技能培训机构，大规模开展脱贫攻坚专业技

能培训，加强对脱贫对象实用能力的综合培训，

帮助失业人员尤其是低技能的农村务工人员及

时更新知识、获取新的技能。与此同时，应完善

教育扶持政策，确保教育扶贫“最后一公里”畅

通无阻。继续执行对于已脱贫贫困户子女的义

务教育阶段教育扶持政策，适当加大对边缘户

子女的教育扶持力度，确保适龄儿童不因贫困

辍学失学。应加大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和边缘户

子女各阶段教育扶持和救助力度，适当提高教

育补助标准，加大贷款和奖学金、助学金等扶持

力度，防止出现因学而返贫或者陷入贫困现象，

做到应享尽享、应助尽助。应加强贫困家庭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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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扶持政策，探索建立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定向

招录贫困家庭大中专毕业生机制，有效遏制贫

困的代际传递。应继续实施好农村教师特岗计

划，增加配额和指标，为贫困地区输送合格的乡

村教师，设立乡村教师激励计划，为乡村教师提

供特别的奖金和补偿金，确保高素质教师下得

去、留得住、教得好。

５．发挥基层党组织在战“疫”脱贫一线的

优势

基层党组织是实现乡村振兴和带领贫困群

众脱贫的忠实实践者，应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

的堡垒作用和引领作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

在战“疫”脱贫一线的优势。一方面，应发挥基

层党员在战“疫”脱贫中的“领头雁”作用。基

层党员干部是疫情防控有力有效的安全屏障，

是脱贫攻坚的重要基石。党员干部应勇于担

当，紧密地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深入了解群众

的想法、诉求、情绪，从民声中感受民意，从民意

中体悟民心，激发群众脱贫和抗疫的信心和决

心。在工作思路上，应坚持精准原则。这是打

赢两场硬仗的“金钥匙”，要确保更快、更准、更

好地打赢两场硬仗，务必要弄清楚抓什么、怎么

抓，坚持科学统筹、突出重点的原则。应根据疫

情风险等级划分，有针对性地分类分区采取防

疫和复工措施，理清扶贫思路，把解决贫困农村

产业发展、产销对接、春耕作业、群众和贫困户

等问题摆在突出位置。基层党组织应发挥先锋

模范作用，把精力放在创新工作方式上，围绕

“防疫脱贫”两大核心主题，时刻保持紧迫感和

责任感，要有切掉“中梗阻”的魄力和决心，依

靠和发动群众，抓牢抓实抓细防疫脱贫工作，才

能更好地服务群众，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取

得战“疫”脱贫双胜利。另一方面，应为基层干

部减负，提高基层干部待遇。特殊时期，应优化

工作流程，切实为基层干部减负。基层一线干

部工作压力、强度大，应避免多头管理和重复调

度，精简会议，有效破除痕迹主义，保护和激发

基层干部脱贫抗疫的热情，最大程度激发基层

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考核方面应给

基层干部“松松绑”，在疫情防控形势整体向好

的局面下，应将基层过度防控耗费的人员与时

间成本最大限度解放出来，在做好科学防控的

同时，要让基层干部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放在脱

贫抗疫的工作落实方面。同时，考核评价应坚

持内部与外部、结果导向与群众导向相结合的

基本原则，坚持群众路线，注重吸纳广大群众的

意见建议；应提高基层干部待遇，确保其工资及

时发放，并根据工作量和加班情况提高待遇，要

及时启动基层一线干部的心理干预机制，帮助

其纾解压力，保持攻坚一线基层干部的战斗力，

防止出现因工作效率降低导致的隐性减员和因

身体、精神扛不住导致的显性减员，全力做好其

生活、心理、安全等保障措施。应建立对一线干

部的识别、考察和评价机制，对在脱贫和防疫一

线表现突出的基层干部优先提拔任用，确保勇

担责任、攻坚克难、实绩突出的干部受重用，最

大限度地凝聚起脱贫攻坚和抗击疫情的不竭动

力，以正确的用人导向传递压力、激发活力、催

生动力。此外，基层干部还应利用好“大喇

叭”，积极宣传党中央关于疫情防控和脱贫攻

坚的决策部署和文件精神，坚持正确的舆论导

向。宣传是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工作

的新举措，应注重宣传基层扶贫干部脱贫和疫

情防控的典型事迹和贫困地区人民群众艰苦奋

斗的感人故事，宣传脱贫给贫困村贫困户带来

的新面貌、新气象，对恶意攻击、炒作、触碰底线

等影响脱贫攻坚工作大局的要坚决依法依规制

止，为决战决胜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提供有力

的思想保证和舆论支持。

６．兜牢贫困人口保障底线

脱贫攻坚已到全面收官的决胜阶段，兜底

保障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最后一道防线，是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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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的重要举措。当

前，疫情加大了已脱贫群众返贫风险，给兜底保

障带来新的挑战，应下定决心采取有效措施，统

筹发挥社会保险、救助、福利等综合保障作用，

全面落实社会保障政策，努力将疫情影响降到

最低，坚决完成脱贫攻坚这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使广大困难群众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一方

面，应加快建立健全监测预警机制。应密切关

注未脱贫和返贫致贫风险高的群众的基本生活

状况，发挥大数据的信息共享机制，充分发挥好

驻村帮扶、结对帮扶全覆盖的优势，做好贫困户

和贫困人口的排查和预警工作，采取逐户、逐人

核实的方法确定兜底保障对象，做好最低生活

保障的兜底工作，结合“两不愁三保障”标准，

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因户因人研究

措施，及时帮扶、精准施策，确保后续工作的稳

定性。应将防止返贫放在重要位置，针对因疫

致贫、因疫返贫的群体，重点关注家里有确诊人

员的贫困群体，关注因疫情或其他原因导致收

入骤减或支出骤增户，对符合条件的及时启动

临时救助，救治过程中临时性纳入医保基金支

付范围，按医保统一统筹支付，确保贫困患者得

到良好救治，确保不因救治费用而致贫或返贫。

应及时将受疫情影响的就业困难人员纳入就业

援助范围，确保失业保险待遇按时足额发放，密

切关注低收入困难人群、潜在救助对象基本生

活状况，用足用好社会保险、救助、福利等综合

保障作用，发挥好农村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

养、临时救助等兜底保障政策，确保符合条件贫

困人口全部纳入兜底保障范围，不断巩固提升

兜底保障成果。另一方面，应切实加强对特殊

困难群体关爱帮扶。应及时足额发放低保金、

特困供养金、孤儿基本生活费和残疾人补贴，对

受疫情影响在家隔离的孤寡老人、社会散居孤

儿、留守儿童、留守老年人和重病重残等特殊困

难人员，应保持经常联系，加强走访探视，及时

提供监护或照顾，坚决防止冲击社会道德底线

事件的发生。应全面落实农村留守儿童、妇女

和老年人关爱服务政策，实施特困人员供养服

务设施改造提升工程，加大资金投入，健全工作

机制，加强管理服务队伍建设，确保有集中供养

意愿且生活不能自理的特困人员都能得到集中

供养服务，实现应帮尽帮、应扶尽扶。此外，应

动员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脱贫攻坚，加强对

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的研究部署，多渠道筹

措社会帮扶资金，为监测对象购买保险，及时化

解生活生产风险，继续动员引导全国性社会组

织积极参与“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脱贫

攻坚，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

特优势。

　　三、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脱贫攻

坚战的重大时代意义

　　疫情防控阻击战和脱贫攻坚战都是重大政

治任务，都是硬仗，是检验我们党、国家、制度的

重要试金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脱贫攻坚

战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

１．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疫情防控阻击战和脱贫攻坚战是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收官阶段我们党面对的巨大考

验，也是中国人民面临的巨大考验，更是彰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项大考。中共

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

理体系具有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这些显著

的制度优势为坚定“四个自信”提供了基本依

据，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脱贫攻坚战提供了

制度保障。疫情防控阻击战和脱贫攻坚战必须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党的领导为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和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

证和组织保证。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审时度势、综合研判，提出“坚定信心、同舟共

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及时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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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工作，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指明了方向。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给打赢脱贫攻坚战带来的新

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脱贫攻坚，在疫情防控阻击战和脱贫攻坚战

中践行初心使命，彰显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制

度优势；疫情防控阻击战展现了集中力量办大

事的制度优势，举全国之力修建火神山、雷神山

医院，展现了中国速度、中国效率、中国规模，全

国各地支援湖北和武汉抗击疫情，深化对口支

援帮扶，实施“强扶弱”的帮扶机制、划定“责任

田”的定向方式为抗击疫情提供支持和援助，

体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大爱精神，为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重要的制度

保障。

２．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

“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

有关。”［２］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

的主体和创造者，具体到中国语境，人民群众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持生机活力的力量之

源，离开人民群众的拥护和参与，制度建构和国

家治理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疫情防

控阻击战和脱贫攻坚战面前，中国共产党人坚

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这是一脉相承、

一以贯之的价值理念，是我国制度完善发展的

价值遵循。在统筹兼顾战“疫”战贫双战役中，

我们党始终坚持和把握好人民满意这一最高标

准。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为新时代更好维护、

保障人民福祉、激发人民活力进行了顶层制度

设计，用健全的制度体系巩固人民当家作主地

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

显著优势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始终把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情防

控当作当前头等大事，彰显出鲜明的人民立场

和为民情怀。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脱贫攻坚

战必须统筹兼顾才能因需施策，确保疫情防控

抓得紧，脱贫攻坚不松懈。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和脱贫攻坚战的源泉在广大人民群众之中，

必须坚持一切依靠人民，构筑人民战线和防线。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指示要求，人民利益高于一

切，疫情防控的成效受益于全民参与的广度。

坚持群防群治，广泛吸收、集中用好群众的智慧

和力量，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疫情防控中的积

极性、主动性，为疫情防控注入强大推动力，这

是最深厚的力量基础。与此同时，党中央和各

级政府根据疫情防控发展趋势，科学合理、因时

因地制宜地作出分区分级精准复工复产、稳岗

扩岗政策等措施推动经济复苏，着力帮助贫困

劳动力有序返岗，解决贫困地区农畜产品销售

难等问题，进一步落实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的

双重部署。通过构筑起一座座防控坚强堡垒，

各级党组织密切联系群众的制度优势得到进一

步发挥。

３．展现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面对疫情，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把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明确要

求扩大疫情防控国际合作，展现中国负责任的

大国形象。在抗击疫情中，中国充分发挥制度

优势，举全国之力抗击疫情，打响了疫情防控的

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构筑起联防联控、群

防群控的严密防线。中国第一时间分享病毒研

究成果，同世界卫生组织保持良好沟通，加强抗

病毒药物与疫苗研发国际合作，向有关国家分

享抗疫和救治经验，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关切，向

其他疫情扩散国家和地区提供援助，为全球抗

疫注入中国力量。中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

好、取得的显著成效，为世界各国防控疫情争取

了宝贵时间、做出了重要贡献，得到了国际社会

普遍认可和赞扬。抗疫不仅是对中国人民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是对全球公共卫生事

业尽责。疫情没有国界，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

人，各国团结合作是战胜疫情的最有力武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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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社会必须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携手应

对疫情所带来的风险和挑战。疫情与脱贫攻坚

事关全球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国

在坚持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前提下，采取超常规

措施积极推动复工复产，持续向国际市场供应

防疫物资、原料、生活必需品等，为全球经济恢

复和产业链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习近

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脱

贫攻坚，决不能松劲懈怠，多措并举巩固脱贫成

果，最大程度减小疫情对脱贫攻坚带来的影响。

２０２０年底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我国将有一亿

左右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将提前十年完成联合

国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的减贫目标，世界上没有

哪一个国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帮助这么多人

脱贫，这对中国和世界减贫事业发展都具有重

大意义［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危和机总是同生并

存的，克服了危即是机”［４］。用唯物辩证法看

危机，就会发现“危”和“机”其实是相伴相生

的，是一个矛盾统一体。“危”和“机”作为矛盾

的对立面，相互包含、相互转化。“危”和“机”

同生并存，克服了“危”即是“机”，失去了“机”

就是“危”。当前，如何在疫情之“危”中抓住经

济社会发展之“机”，化疫情防控之“危”为如期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之

“机”，关键是提高化“危”为“机”的能力，变压

力为动力，把我国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

充分释放出来。疫情是暂时的、可控的，疫情倒

逼脱贫攻坚战进度，为创新脱贫路径带来新的

机遇和契机，我们应该应势而为，确保脱贫攻坚

目标高质量实现。

总之，我们要做到生产和防疫“两手抓”

“两手硬”，实现战“疫”脱贫双胜利！统筹实现

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两不误、共推进、双胜利，

努力克服疫情影响，如期实现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既定目标，积极谋划后脱贫时期的相对贫困

治理体系和制度，从产业发展、教育发展、基础

设施体系建设、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多措

并举协同发力；“要坚持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

加快推进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抓紧解决复

工复产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力争把疫情造成的

损失降到最低，确保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５］。脱贫是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打赢脱贫攻坚战只是完

成了阶段性工作，相对贫困将长期存在，需要分

阶段地逐步解决。因此，应切实做好解决相对

贫困问题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把乡村振兴

理念贯穿到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各个实践领域

和环节中，构建缓解相对贫困的有效机制，通过

延长产业链、推动乡村“新基建”、增加公益性岗

位等举措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推动现代“三农”

建设迈上新台阶，加快建设“强富美”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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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段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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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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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阳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阜阳 ２３６０３７

摘要：苏俄文化建设必须遵循什么样的原则与方式，这是列宁进行社会主义建

设时面临的必须回答的问题。从领导力量看，列宁提出文化建设必须坚持党的

领导。之所以强调加强无产阶级政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是因为在他看来这是

保证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的必然要求，有助于抵制无产阶级中旧文化的偏

见与恶习。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主要是思想、政治和组织领导。从经济、政

治、文化之间的关系看，列宁提出文化建设必须坚持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推

进。他认为经济和政治的变革是文化变革的先导，文化促进政治和经济建设。

他还强调文化建设的革命性，并把这种革命作为文化落后的苏俄建成完全社会

主义的必要条件和基本标志之一。从文化建设队伍来看，列宁主张利用资产阶

级专家为苏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同时提出要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

从而体现了利用和培养相结合的文化建设原则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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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指导，立足

于苏俄文化相对落后且小农经济占主体的具体

国情，提出了苏俄文化建设必须遵循的原则与

方式。这就是：文化建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

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必须坚持以文化建设为

核心的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文化发展战

略，必须坚持利用资产阶级专家和培养无产阶

级知识分子相结合的原则和方式。

　　一、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

义的思想路线

　　苏俄的文化建设高度重视坚持党的领导地

位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在俄共（布）代

表大会、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和苏维埃国家的相

关立法活动中，都着重强调了文化建设的思想

路线和政治路线。例如，在１９１９年俄共（布）

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中和在１９１８年颁

布的第一部苏维埃宪法中，都强调了文化建设

要遵循党的领导的原则和方针。此外，俄共

（布）也把广泛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

一项任务。因此，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俄国

取缔了资产阶级的报刊，组建了社会主义的无

线电台，建立了罗斯塔新闻社，对文学艺术的发

展进行了积极的干预，对文化工作者的相关社

会团体和组织进行了整顿，也将图书馆收归国

有进行集体管理，这些都是加强党对文化领域

领导的具体措施。由此可见，在苏维埃创立初

期，列宁就把加强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和在文

化建设中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摆在了一

个十分重要的位置。

列宁之所以强调要加强无产阶级政党对文

化建设的领导，是因为这是社会主义事业向前

发展的重要保证。列宁认为，党对文化建设的

领导“这个事业十分重要”［１］１７３，这是基于全部

历史经验做出的正确决策，绝不能忽视这一点，

必须认识到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不

可少的一部分。此外，他还联系十月革命胜利

以来国家建设取得的成就来证明这一点。列宁

指出，“三年来，苏维埃俄国抗击世界帝国主义

进攻的全部斗争，是与党认识到自己的任务是

帮助无产阶级起到教育者、组织者和领导者的

作用这一点分不开的，无产阶级起不到这种作

用，就无法打垮资本主义”［２］３０４。也就是说，如

果不坚持党的领导，就不能打垮资本主义，社会

主义社会自然也就建立不起来。所以，他要求，

对于文化建设要坚持党的领导，“不能有任何

怀疑”［１］１７４。就是说，在文化建设必须坚持党的

领导这个问题上头脑应特别清醒，立场应特别

坚定，决不能也不允许有任何动摇或违背。

此外，列宁认为，在文化建设中坚持党的领

导，是保证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的必然要

求。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艺术家们被新生活

所感染，迸发出了炙热的革命热情，反映时代变

化的文化作品大量涌现。但由于每个艺术家以

及每个想成为艺术家的人都拥有自由创作的权

利，所以就可能出现不符合社会主义建设要求

的文化作品，从而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危害。

因此，列宁强调，文化建设必须要以社会主义为

发展方向，并明确提出要加强党对文化艺术领

域的领导，他指出，“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决

不可以无所作为，听任混乱随意扩散开来。我

们还必须有意识地努力去领导这一发展，去形

成和决定它的结果”［３］。这就是说，既然是共

产党人，就必须保证自己领导的国家建设始终

保持社会主义的建设方向，如果有其他势力试

图改变这一方向，那就要及时阻止。列宁还强

调，“要运用全部国家机构，使学校、社会教育、

实际训练都在共产党员领导之下为无产者、为

工人、为劳动农民服务”［２］１２５。这实际上是在表

达文化建设要由党来领导的原因，即党的领导

是为了保证文化建设最终要实现为劳动人民服

务的发展目标，这个目标是共产党人的内在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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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使然。

列宁认为，坚持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有助

于抵制无产阶级中旧文化的偏见与恶习。在俄

国，由于大量文盲的存在，俄国整个社会的文明

程度很低；由于大量小生产者、小商业者的存

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

产阶级，侵害无产阶级。这种侵害包括小资产

阶级自身的个人主义、涣散性、怯懦性、狂热等

偏见和恶习的影响，这些影响在无产阶级的内

部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出来，严重危害了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为避免这种危害的发生，就需要

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发挥领导作用。

这种领导作用表现为“团结、教育和组织无产

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抵制这些群众中不可

避免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抵制无产阶级中不

可避免的种种行业狭隘性或行业偏见的传统和

恶习的复发，并领导全体无产阶级的一切联合

行动”［２］４７４。从这个角度来看，必须始终坚持并

不断加强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

列宁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批判体现

了党领导文化建设工作的重要原则。对于文化

建设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的问题，在俄国的社

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直有着激烈的争论。在争

论中，当时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标榜自己的

“独立性”。所谓的“独立性”，实则是指放弃党

在文化建设中的领导，认为开展文化建设可以

无拘无束，不应该受到任何法令的约束，认为只

有这样才能建成无产阶级文化。列宁及时发现

了这一思想的危害，并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

的决议草案中对这种危害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臆造自己所谓的特殊文

化，让自己的组织与世隔绝，并把自己的工作与

教育人民委员部截然分开，甚至主张实行无产

阶级文化协会的“自治”等等，这在理论上是错

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他还指出，包括无产

阶级文化协会在内的一切文化组织都必须服从

无产阶级政党的统一领导，要把自己看成教育

人民委员部中的一个附属机构，不能脱离教育

人民委员部的领导，更不能凌驾于教育人民委

员部之上，并且这些组织要把完成自己的任务

当作完成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一部分来做。列

宁由此就确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作为教育人

民委员部机关的附属机构的地位，也就是要在

党的领导下开展活动。

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主要是思想、政治和

组织上的领导。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理论基

础来指导文化工作，并要求一切文化机构都应

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总的指导思想。然而，在当

时，以波格丹诺夫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派

在文化界却大肆宣扬马赫主义，否认和排斥马

克思主义。对此，列宁深刻地指出，“只有马克

思主义的世界观才正确地反映了革命无产阶级

的利益、观点和文化”［１］１６７。也就是说，只有坚

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才能正确认识无产阶级

文化的性质和任务，才能发展无产阶级文化。

列宁认为党对文化建设的政治领导主要表现

为，“苏维埃国家内的一切文化机构和文化工

作，都应公开承认党的政治领导”［１］１７２，并要求

这些部门在工作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努力为

当前的政治服务。

俄共（布）对文化建设的领导还表现在组

织上。动员和组织自己的先锋队和所有无产阶

级组织，作为最积极最重要的力量参与整个文

化事业建设，并通过调配和培训干部以加强和

改善党对各个文化部门的领导。在领导机构

上，党主要是通过教育人民委员部对文化建设

进行领导，这一机构是苏俄管理文化建设相关

事务的最高行政机构。在地方上，党对文化建

设的领导主要通过各级苏维埃的国民教育机构

来完成。党十分重视这种教育机构，所以安排

了一批十分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分子进驻这些教

育机构。例如，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卢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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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尔斯基，不仅具有渊博的学识，同时还是一位

坚定的布尔什维克。此外，还有列宁夫人克鲁

普斯卡娅，她曾负责校外教育处，后来负责俄罗

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政治教育总委员会；还

有被任命为副人民委员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

波克洛夫斯基和主管高校处的天文学家施特恩

贝格。此外，社会性组织如工会和共青团等在

吸引劳动群众参加文化建设方面也起了巨大的

作用，还有一系列自愿协会组织也纷纷加入文

化建设大军中来，如扫盲协会、广播之友协会、

苏联影迷协会、战斗的无神论者同盟等等。

列宁认为党的领导应该覆盖文化领域的各

个部门。在艺术领域，列宁明确要求加强党对

文化艺术领域的领导。在出版领域，他强调一

切出版机构都应当服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各种

机关报刊的编辑工作都必须由无限忠于无产阶

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对私

营出版社，列宁要求加强监管，不能放任自流，

不准神秘主义的、反科学的、政治上敌对的书籍

出版。在教育领域，列宁指出，“不能让教育工

作不联系政治”［２］３０２，要“公开承认教育不能不

联系政治”［２］３０３。此外，列宁还强调要培养一支

新的教育队伍，这支队伍应该做到在思想上、行

动上同党保持密切联系，彻底地贯彻党的决议

及其精神，同时也要把工人群众紧紧团结在自

身周围，并对他们展开共产主义教育，让他们关

注共产党人所做的事情。

列宁在看到了文化建设有其自身的特点之

后，提出了党领导文化建设应坚持的一些原则。

首先，要明确党的领导的性质。这种性质体现

在党的领导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唯其如

此，才能把握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做到积极引

导，同时避免陷入文化专制主义的泥沼。其次，

党的领导要联系群众。也就是要把群众的积极

性、主动性、创造性纳入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

来，而不能采取放任自流、软弱无力的态度，这

样做可以调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各方面力

量，加快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程。党的领导说

到底是一种政治领导。这种政治领导要求对文

化的发展做总体规划，并且要依靠共产党人对

文化事业的事业心、责任心和日益深化的影响，

而不能依靠行政干预和政治裁决。

　　二、必须坚持以文化建设为核心的

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文化发展

战略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

唯物论思想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基本原理。列宁

依据这一唯物论思想基本原理，把经济、政治和

文化建设作为拉动苏俄经济社会发展的三驾马

车，而且能够结合苏俄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的

实际，将文化建设视为极其重要的环节，形成了

以文化建设为核心的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

的文化发展战略。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思想认为，经济是基础，

决定政治和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反过来，政治和

文化对经济又具有反作用。这种反作用在其性

质上，表现为促进或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其

程度上，表现为加速或延缓经济社会的发展。

可以说，在同样的经济、政治条件下，坚持什么

样的文化，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

列宁将苏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看作紧

密联系的三项事业。首先，列宁认为政治和经

济的变革是文化变革的先导。他指出，“我们

没有从理论（一切书呆子的理论）所规定的那一

端开始，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成了我们目前正

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的先导”［２］７７３－７７４。其

次，列宁也认识到文化的重要作用。在开展社

会主义建设尤其是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过程

中，列宁看到了文化落后带来的阻力，所以他特

别强调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在经济和文化的关系上，一方面经济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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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基础。通过剥夺剥夺者的手段，苏俄大部

分生产资料和大企业都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

这为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基础。据蔡特金回

忆，列宁在他们会晤时曾着重指出，文化革命是

“在已经开始的经济革命的基础上，并且在同

经济革命不断地相互影响中，得到实现

的”［４］６５。经济建设的推进为社会主义文化的

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另一方面，文化反作

用于经济活动和经济建设。这种反作用体现在

文化建设为开展经济建设提供所需的思想观念

和知识保障上，因此文化建设是经济健康发展

的重要推动力，为经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

力支持。也就是说，经济建设任务的完成要以

建设者先进社会意识的形成，群众政治教育方

面的有计划的工作，广泛的教育活动，以及居民

的普遍识字等为前提。一言以蔽之，经济建设

要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为前

提。列宁在其重要著作《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

务》一文中指出，为了取得对资本主义的全面

胜利，“必须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

率，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个重要条件便是提

高整个国民的文化教育水平”［５］４９０。１９２０年２

月，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三次会议上，列宁要求文

化工作者把服务于工农业建设作为首要任务。

这样，才能把工农业的发展建立在现代技术的

基础上。这就必须大力发展文化教育。

在政治与文化的关系上，一方面，“政治为

文化的发展规定方向和途径，政治变革为新文

化的建设奠定新的基础”［６］。十月革命胜利

后，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为苏俄社会主义新文化

的蓬勃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正如列宁在和蔡

特金谈话时所说：“红十月为大规模文化革命

开辟了广阔道路……”［４］６５列宁在《论合作社》

这篇文章中也强调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先于文

化革命，并指出现在只要完成了文化变革和文

化革命，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说，

文化上的统治地位为工人阶级接触文化提供了

条件和机会，只有在根本上提高他们的文化水

平，才能使他们真正参加政治生活，现实地参与

社会事务的领导，参与国家建设。另一方面，人

们所属的文化体系以及自身的文化水平会影响

或制约人们的政治观念、政治行为和政党制度

等。不论是掌管国家机器，还是管理社会生产，

都必须拥有丰富的文化知识。对于这一点，列

宁是有着清醒认识的。在他看来，苏维埃政权

发展所达到的高度，直接依赖于人民群众越来

越高的文化水平，虽然苏维埃政权原则上提供

了更高级的无产阶级民主，但劳动人民的文化

水平不高，限制了苏维埃政权的作用并有可能

使旧的官僚制度复活，而文化建设的使命就是

要努力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

列宁不但从经济、政治、文化的一般关系上

考察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而且在文化建设中

还强调其革命性，并把这种文化建设革命看作

文化落后的苏俄建成完全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

和基本标志之一。在列宁看来，只有在提升苏

俄广大民众的知识水平至少是在扫除文盲后，

他们方能以文化来促使合作化的实现，借鉴发

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来推动苏俄的进步；

只有在提升苏俄广大民众的文化水平至少是在

普及科学、民主的观念后，他们方能以文明来促

使苏俄的政治建设与革新，监督国家机关彻底

剔除官僚主义，参与到党和国家的各级管理和

民主决策中去；只有在提升苏俄广大民众的素

质水平至少是具备自我发展的各种能力后，方

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所提及的以每个人的自由发

展来促进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并最终以社会主

义的新人来印证社会主义制度和踏上共产主义

的康庄大道［７］２３４。

正是基于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列宁一直把

文化问题作为自己理论思考的重心，特别是在

晚年，他更是将文化的落后视为困扰苏俄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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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症结加以强调，以便引起整个俄罗斯民

族的高度重视。可以说，文化建设不仅处在经

济、政治和文化三位一体这一整体中的接合部，

而且就俄罗斯的特殊国情而言，是苏俄社会主

义建设各项事业的“领头羊”。文化所具有的

精神和物质双重特点，更使其在整体中有着辐

射和发散的焦点作用。

　　三、必须坚持利用和培养相结合的

原则和方式

　　列宁把无产阶级政党看作人民大众中的沧

海一粟，认为单靠俄共（布）自己的力量是不能

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同样，文化建设

也是如此，单靠无产阶级政党自身的力量也很

难完成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这需要一支强大

的文化工作队伍在俄共（布）的领导下协力推

进文化建设工作。为此，列宁基于苏俄特殊的

国情提出，在文化队伍建设上要坚持利用和培

养相结合的方式。

苏俄文化建设人才的匮乏，是由历史和现

实原因造成的。从历史原因来看，由于沙皇政

府长期的专制统治，广大人民被剥夺了受教育

的权利和机会。列宁曾经指出，苏俄的这种情

况在欧洲没有第二个国家。从现实原因来看，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由于资产阶级的蛊惑，旧社

会遗留下来的专家和教师有不少对苏维埃政权

不理解不信任不支持不合作，有的甚至逃到国

外去。这就使得本已严重匮乏的文化建设人才

更是雪上加霜、捉襟见肘。

针对这种情况，列宁主张把从资本主义社

会走过来的旧专家、旧知识分子充分利用起来，

为苏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要建设社会主义就

需要众多受过教育、有知识的各行各业的专家。

而已经掌握政权的苏俄无产阶级，并不拥有足

够数量这样的专家。因此，摆在苏俄无产阶级

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将旧专家、旧知识分子吸引

到自己的队伍中来，把他们利用起来。

列宁之所以强调要利用资产阶级专家，是

因为在他看来，无产阶级刚刚夺取政权不久，应

该向资产阶级学习，应充分发挥资产阶级管理

人员的作用，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如果忽视了

这一点，社会主义很难建成。因为“管理的本

领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不会凭空就有的，不会因

为这个阶级是先进阶级，于是一下子就有了管

理的本领”［２］１２４。根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揭

示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资本主义

社会代替封建社会是历史的进步。列宁举例

说，资产阶级在战胜封建阶级时也不会管理，而

是起用先前那个阶级即封建阶级出身的人做管

理工作，否则他们就无人可用。因此，在这一点

上应该向资产阶级学习，不能陷入纯粹的空想

和空谈，而是要考虑过去年代的经验。这里所

谓“过去年代的经验”就是胜利了的资产阶级

利用封建阶级出身的人才进行国家建设的经

验。也就是说，胜利了的苏俄无产阶级“现在

也有同样的任务———善于吸取、掌握、利用先前

那个阶级的知识和素养，为本阶级的胜利而运

用这一切”［２］１２４。从历时态看，胜利了的阶级都

曾起用先前那个阶级的人才为自己服务。从共

时态看，不同阶级实际上也存在互相学习和利

用的问题。列宁举例说，甚至在落后的俄国，资

本家也会利用与自己政见不同的有文化的“知

识分子———孟什维克的、社会革命党的和非党

的知识分子———来为自己服务”［５］６９１。“难道我

们比这些资本家还愚蠢，竟不会利用这种‘建

筑材料’来建设共产主义的俄国吗？”［５］６９１

苏俄当时经济建设的任务要求必须利用旧

专家、旧知识分子。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旧社会

留给他们的是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工人农民群

众生活困苦不堪，民不聊生。因此，改善民生成

了苏维埃政权的头等大事。为此，就要多生产

粮食、燃料等生活必需品。这就要求发展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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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就

“要求立即广泛地和全面地利用资本主义遗留

给我们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尽管他们大多必

然浸透了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习惯”［５］７４７－７４８。

也就是说，生产必需品的技术在资产阶级专家

手里，因此必须要靠这些专家来建设社会主义，

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建成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中利用由资本主义社会过来的专

家、知识分子为苏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是文

化队伍建设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苏俄也应

培养、建立自己的文化工作者队伍。培养、建立

自己的文化工作者队伍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利

用现有资源，对旧专家、旧知识分子进行教育工

作，使他们转变立场，将他们吸引到苏俄无产阶

级这边来。由于这些专家、知识分子大多数都

受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束缚，满脑子都是他们本

阶级的偏见，所以列宁认为应当重新教育他们，

要让他们看到用科学为自己谋利益的卑鄙，同

时看到用科学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崇高。当

然，对科学和技术专家的教育应根据他们的特

点来进行。对此，列宁指出，这些专家要“循着

自己的途径来接受共产主义”［２］３０７，从而让自己

成为建设苏维埃社会主义俄国的一支力量。

对旧专家、旧知识分子进行教育改造，使他

们转到无产阶级政党这边来，为苏俄社会主义

建设服务，这是苏俄文化队伍建设的路径之一。

此外，还有一条更为重要的路径就是无产阶级

政党从工人和农民中训练和培养自己的新人使

之成为文化工作者。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告诉我们，每个统治阶级都有他自己的知识分

子。然而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俄国，无产阶级尽

管已经成为领导阶级，但很少拥有自己的知识

分子（专家干部）。而管理国家，管理国民经

济，巩固国防，进一步发展科学和文化，都需要

这些人的积极参与。因此，苏维埃政权从一开

始就采取措施，从工农队伍中培养新的知识分

子。对新知识分子的培养，主要通过两条途径

来进行：一是将工人阶级和农民中最有经验、最

有才干的代表选拔到党政、经济各部门的领导

岗位上来；二是在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中

培养专家。使用旧干部和培养新干部，这是一

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旧知识分子直接参与了培

养新专家的工作，而工农知识分子在对资产阶

级专家进行教育改造中也起着很大的作用［８］。

也就是说，在培养新的工农知识分子的过程中，

还必须利用旧知识分子。

从以上论述不难发现，在苏俄文化队伍建

设上，列宁主张利用资产阶级专家为苏俄社会

主义建设服务，同时提出应培养无产阶级自己

的知识分子，从而体现了运用和培养相结合的

文化建设原则和方式。只有采取这种方式，苏

俄社会主义建设才能顺利开展；也只有采取这

种方式，苏俄文化建设队伍才能比较快地构建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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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好生活需要是主体依据客观生活世界而生成的对幸福的召唤及期许，

是未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前提，充分彰显了人的需要的全面性和丰

富性。美好生活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进步论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理论前

提和信心支撑，展示了中国人民实现美好生活需要的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面

对新时代社会发展的现实，美好生活需要的价值理念与现实选择之间依然存在

着差距，因此，应直面社会主要矛盾，探索美好生活需要得以满足的现实途径，

注重生活方式实现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样态追求，以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

劳动推进美好生活需要的意义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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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人猿相揖别”以来，美好生活一直为人

类所孜孜追求。回顾人类思想史，从《诗经》的

“适彼乐土”、《礼记》的“大同世界”，到陶渊明

的世外桃源；从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

德的“至善”论，到马克思主义描绘的共产主义

图景，古今中外的圣贤们为人类描绘了美好生

活的多彩图景。然而，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

或民族，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总是各异的。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美好生

活需要体现为中共十九大所提出的“不断促进

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

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

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１］４５。本文拟以马克

思主义历史进步论为理论基础，生成指向美好

生活的积极信念，构建超越现代生活困境的全

新生活样态，以期为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

　　一、美好生活需要的价值取向

　　美好生活需要的根本价值指向是实现人的

自由全面发展，这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目

标是一致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

中明确指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共产主

义社会的根本特征。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在探

寻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道路与现实条件时，

不是停留在抽象意义上的讨论，而是基于对现

实世界的批判，这里的“现实世界”主要是指资

本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发展是

畸形的、片面的，人是“单面人”，现实的人之生

存状况的基本特征是“异化劳动”和“物的依赖

性”，只有建立“自由人联合体”，通过扬弃私有

财产的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才能实现人的自

由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这个现实

运动的初级阶段，其根本价值目标在于实现人

的自由全面发展，而美好生活需要则是实现人

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前提，二者是一

致的。

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曾有两个

重要论述。一是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马克思指出，“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

就是说，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

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产品的感性的占有，不

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

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

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

面的本质”［２］。在这里，马克思首先揭示了人

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质的规定性。虽然人的本质

呈现出一个立体的复杂系统，马克思也从不同

方面对人的本质有不同的界定，但人的需要与

现实生活具有直接的同一性。即是说，需要是

展现人的本质的重要维度，需要是人的本性。

二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说：“任何

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

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

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

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

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

人或批判者。”［３］１９７这是一幅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的生动图景，但资产阶级思想家对此加以污蔑，

歪曲这是一个“乌托邦”、一幅“梦幻画”。当

然，马克思只是原则性地勾画出人的一种自由

全面发展的生活样式或生存状态，而并不是对

人的具体生活状态的细致描写。可见，人的自

由全面发展本质上就是人类所畅想的美好

生活。

唯物史观认为，基于现实生活的实践活动

是人的生成和发展过程，生活是根，具有本源

性。马克思在谈到物质生产时，从来没有脱离

“生活”这个核心要素。“生活”是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主题，是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逻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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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马克思说：“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

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

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

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

生活本身。”［３］１９０物质生产具有“归根结底的决

定性”意义，而生活是物质生产的目的、根据和

动机，是须臾不可或缺的前提。当然，人的现实

生活具有逐步走向全面性和丰富性的趋势，马

克思也从未把物质生活看作现实生活的唯一形

式或全部内容。他明确指出，“人们在自己生

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

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

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

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

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

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

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

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

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

识”［４］。在这里，马克思深刻揭示了生活内容

的本真性和全面性，指出在物质生活基础之上，

人们还有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从而

为我们勾画出一幅美好生活的基本蓝图。

美好生活是人的多方面的需要不断得以满

足的生活。现实生活内容是丰富的，人的需要

也是多层次的。马克思不仅强调人的需要是客

观的，具有天然性，而且强调人有“多方面的需

求”“人的需要的丰富性”：其一，作为一种生命

存在物或自然存在物，人的第一位需要是物质

生活，它是维持人的生命存在的最基本的需要，

因为“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

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

获得解放”［３］１８６。其二，人又是一种精神存在

物，具有满足精神生活、体验精神愉悦的内在需

要。精神生活需要以物质生活需要为基础，表

现为人“按照美的规律”进行生产，展示出对人

生价值和生活意义的探寻。其三，人的根本特

性在于其社会性，即需要社会生活。人不仅作

为一种自然存在物生产人自身，而且还作为一

种社会存在物生产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并

受这种社会关系的制约。人必须过有尊严的社

会生活，人的尊严本质上是人的价值和意义的

彰显。人没有尊严，人的福祉便失去了存在的

社会根基和心理基础。其四，在阶级社会里，政

治生活对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具有重要的保障

意义和促进作用。人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政

治存在物”，脱离不了一定的政治环境，具有自

由、平等、民主、公正等政治诉求。其五，人还有

和谐优美的生态需要。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

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生态的优劣对人的

生存和发展具有直接的影响。上述这些需要共

同构成了人的需要整体，它们并非互不相干、彼

此独立，而是相互融合、相互交叉。当然，人的

需要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它由满足需要的

手段即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生产力水平不断

提高，新的需要就会不断产生，人们“已经得到

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

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

要”［３］１９１，生产力的发展具有无限性，人的需要

的发展也具有无限性，并由此推动着人不断向

前发展。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的自由

全面发展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人对美好生活

的需要不断得到满足并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

美好生活是一种自由的生活，蕴涵着内在

的自由逻辑，凸显了生活的真、善、美及其统一。

唯物史观认为，人的自由是人的一种理想的生

存状态或生活状态，它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自由

个性、自主活动和自由精神构成的有机整体。

人的生活离不开一定的物质条件，因为“个人

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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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

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

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

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３］１７９，但生活的价值和

意义在于超越一定的物质生活而实现精神生活

的丰盈与完善。马克思在关于人的发展的３个

阶段的论述中说，“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

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

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５］，是人类

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自由个性即人的自由全

面发展，它意味着人的自由个性的塑造、理想自

我的建构和自我价值的实现，而这正是美好生

活需要的核心要义。

　　二、美好生活需要的乐观期许

　　从本质上说，美好生活需要是人们在日常

生活中个体能力的不断拓展，体现为不断地自

我实现、自我满足和精神安定，以及由生命丰盈

而产生的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感。尽管社会

个体之间在主观认识和追求上存在差异，但人

们对共同生活境况和客观事实仍能形成某种共

识性评价，这就使得美好生活需要具有多重价值

内涵的确定内容承载。因此，美好生活需要的构

建就需具备一定的理论前提和信心支撑。

１．历史进步论：实现美好生活需要的理论

前提

历史进步论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与结

论。个体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确证，与马克思主

义历史进步论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虽然马克

思和恩格斯曾极力赞许黑格尔以“巨大的历史

感作基础”［６］的内在进步样态，但他们同时也

终结了黑格尔历史进步哲学的“僵死”循环，打

破了黑格尔进步观上的历史魔咒，深刻揭示了

“线性时间表”上历史进步的内在规律，从而将

历史进步建立在生存论的基础之上。

首先，生产力是历史进步的根本动力。生

产力发展是历史发展进步的客观标准，它打破

了被“英雄史观”笼罩的偶然主义的神秘魔咒。

在一定意义上，生产力就是人的生命力、人的热

情渴望、永恒的创造冲动，以及所有这些东西的

外显［７］。生产力发展植根于人的现实生活生产

过程本身，是基于人类对维持其生存与发展的

最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的需求，它促使每一时

代的人都追求并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从而成

为社会历史进步的根本标志。

其次，历史进步的主体是具有自我选择与自

我完善能力的“现实的人”。其中，人的生存需

要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它也是马克思历史

进步论的支点。历史发展进步体现在“需要—

满足需要—产生新需要”的不断循环演进中，由

于生存价值是支撑人类所需全部价值的“始源性

价值”或“价值原点”［８］１７４，追寻美好生活需要具

有了历史进步意义上的价值支撑。

再次，马克思历史进步论视域中的日常生

活具有整体性与社会性特征。马克思的日常生

活理论超越了西方近现代以个体理性为根基的

现代性，它不仅赋予了生活世界理论以彻底性，

而且通过人与社会的交互以及主体间的生产实

践互动，实现了社会共同利益的融合和集结，因

为只有当这些个人的“自觉的”特殊目的中潜

在地包含着一种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无意识

的”“本能的”追求时，符合社会公共历史的“社

会历史总体”才会自发地形成［８］１９２。

由此可见，马克思历史进步论为人们实现

美好生活需要提供了理论前提，正如马克思所

说的，“只有你们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

剧中人物和剧作者，你们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

真正的出发点，因为你们抛弃了最初作为出发

点的永恒的原理”［３］２５９。在这里，“剧作者”的

责任担当是将劳动奋斗作为实现美好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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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本途径，要在脚踏实地的劳动中“撸起袖

子加油干”，从而在这一基础上促进美好生活

需要具体谱系的生成。

２．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现美好生活需要

的信心支撑

中国共产党始终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

导思想，在坚守马克思主义历史进步论的理论

立场的过程中，不仅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美好生活道路，还为世界上其他国家实现自

由平等、共同富裕的美好生活树立了中国典范。

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人民实现美好

生活需要的信心支撑。这种信心支撑源于３个

方面。

其一，中国共产党具有带领人民实现美好

生活需要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一定要有新气象

新作为。打铁必须自身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

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

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

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１］６１无疑，党的执

政能力是实现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保证。

其二，中国共产党具有为人民服务的执政

宗旨和勤勉务实的执政作风。党的执政宗旨和

执政作风是实现美好生活需要的“定心丸”。

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的畅想与期待，是建立在

改革开放４０多年取得的成就基础之上的，特别

是中共十八大以来，我们党“解决了许多长期

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

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

历史性变革”［１］８。从整体上看，中国人民以历

史和现实为参照，深切感悟到党与广大人民群

众根本利益的高度一致性，故对在党的领导下

实现美好生活需要怀有极大的信心。

其三，中国共产党具有“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世界情怀。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

的更大的贡献、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作为

自己的使命。在对外交往中，积极推动“一带

一路”建设，并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过程中，展示了中国共产

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实现美好生活需要的充分自

信与美好前景。

　　三、美好生活需要的现实构建

　　美好生活需要以人对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生态等方面的充分选择为出发点，以每个个

体都有选择美好生活的机会和权利为支撑，以

人在选择生活方式的过程中对意义世界的不懈

追求为归宿，它是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的统一

体，是对以往快乐、德性、至善等概念的提升和

确证。但面对新时代社会发展的现实，美好生

活需要的价值理念与现实选择之间依然存在着

差距，因此，探索构建美好生活需要的现实性方

案，对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

现美好生活需要的社会理想具有重要意义。

１．直面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美好生活需

要实现之基础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

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１］１１社会主

要矛盾是中国共产党分析社会发展整体态势、

把握我国基本国情的重要理论依据，正视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有助于党和国家与时俱进地研

究分析人民群众需要的时代特点和演变发展规

律，更加全面分析和把握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

活的各项需求。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范

畴，社会主要矛盾的人民性与时代性决定了其

必须面向人民生活和社会实践。

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应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一方面，应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增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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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福祉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把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不断促进生产力的

发展，在生产关系领域重视“分配正义”。应在

保障机会、权利和资源等公平分配的前提下，更

加注重对于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为每个社会

成员提供构建美好生活需要的平等机会，真正

实现“权利正义”，增强民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使每个个体对未来的美好生活充满希

望与期待。另一方面，应贯彻落实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紧扣我国社

会主要矛盾变化，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１］２７。

应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着力加快建设实体

经济，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我国经

济创新力和竞争力。新发展理念是解决社会主

要矛盾的关键一招，为实现人民对于美好生活

的向往提供了现实路径。

２．注重生活方式：美好生活需要的样态

追求

马克思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时，非常关注

社会生产方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指出生产方

式“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

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

活方式”［９］。可见，马克思将生产方式表述为

“生活的一定形式”并作为自己历史观的生动

表达。在他看来，人类区别于动物且彼此相区

别的标志，是其特有的存在方式和生命活动形

式，即其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是由现实的个人、人的活动对象

和人的活动内容所构成的，它是现实的个人有

意识的生命活动及其所关涉的诸要素的总体。

一方面，由于人的现实生活首先是由满足物质

生活需要的生产而展开的，所以我们必须注重

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

在马克思生产与生活互构的理论框架之下，我

们也应注重生活方式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与建构功能。

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强调生活方式这一

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出发点，回归发展的本质，

是当代中国重建美好生活世界的现实选择。

“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

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

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

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

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１０］，这是对当代中国

美好生活需要愿景的生动描绘，也是人们美好

生活需要的样态追求。

３．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美好

生活需要的意义实现

生活的辩证法决定了实现美好生活需要必

须弘扬奋斗精神，而奋斗精神体现在辛勤劳动、

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中。

首先，勤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中

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勤劳早已成为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在科学技术不断

进步、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今天，勤劳美德依然

需要提倡。幸福的来之不易决定了追求美好生

活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在追求美好生活需要的

奋斗中，必须大力弘扬勤劳这一优秀传统美德。

“全社会都要热爱劳动，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

逸恶劳为耻”［１１］。然而，一段时间以来，在互联

网上，“佛系青年”受到人们的追捧，他们的行

为方式和人生态度与为实现美好生活需要而努

力奋斗的精神是相左的，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社

会问题，正确地加以教育和引导。

其次，美好生活需要是用诚实劳动的汗水

浇灌出来的。社会呼唤诚实劳动，在实现美好

生活需要的过程中，人人都应做一个诚实的劳

动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世间的美好梦

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发展中的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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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题，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破解；生命里的一

切辉煌，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铸就”［１１］。我们

应引领人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前行，努力让每

个人都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过上美好的生活。

再次，有意义的生活只有通过创造性劳动

才能实现。人在目的论意义上是创造性的，是

在生活丰富性的生成过程中通过反思和超越自

足生活把握生活意义的。通过创造性劳动实现

美好生活需要，就是让人们以多种可能性来丰

富生活的意义，以超越当下的自足性生活样态。

创造性劳动更能体现人的本质力量，会让未来

生活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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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揭示国内城镇化研究的进展与热点。分析得出国内城镇化研究的热点主题

为城镇化的动力源、城镇化的城乡协调发展问题、城镇化的测度、城镇化过程产

生的经济资源环境矛盾问题，以及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结合十九大报告和

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态势可以看出，城镇化的测度、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农民

工市民化、城乡协调发展、城镇化质量仍为未来城镇化研究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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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２０１９年末我国
城镇化率已经达到６０．６０％，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
时期。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城市人口激增、地

区资源配置失衡、失业率上升［１－２］，以及各种城市、

乡村问题逐渐显现出来，这些问题在发达国家城

镇化进程中都曾出现，各国针对城镇化进程中出

现的问题并结合自身实际均制定出了相应的政

策。我国学者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和产生的问题作出过综述［３］，有学者就城镇化的

某一方面以问题为导向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具体

建议［４－５］，有学者对新型城镇化存在的问题和今后

的发展趋势作出分析和展望［６－７］。已有研究中从

文献计量学视角对城镇化研究进行综述的较少，

也缺少利用可视化知识图谱对城镇化相应关键

词做出科学性分类的研究，难以突出我国城镇化

研究的特点与进展。为理清业界城镇化研究的

热点与发展趋势，突出我国城镇化研究重点，本

文拟从文献计量学角度对城镇化研究相关文献

进行系统回顾，以期结合近年来相关热门关键词

和研究焦点，指出城镇化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设定时间区间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９年，期刊来源为ＣＳＳＣＩ，篇名或关键
词为“城镇化”，检索级别为“高级”，剔除会议

纪要、新闻报告、重复收录等文献后共获得相关

研究文献７２９８篇。
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借助ＳＡＴＩ３．２等软

件将收集到的原始数据整理得出作者统计、关

键词词频，以及关键词共现矩阵等基础数据。

利用ＳＰＳＳ软件对所选文献高频关键词进行聚
类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做出社会网络分析图，由

此对关键词分别进行主客观角度分类。

　　二、城镇化研究的进展

　　１．发文量趋势分析
２０００—２０１９年，我国城镇化研究发文量见

图１。由图１可知，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发文数量缓
慢增长，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发文量加速增长，２０１３
年发文量增幅最大，２０１４年达到年发文量峰值
１２２７篇，此后发文量又有所下降。从中共十八
大提出“新型城镇化”，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

一步把“加快城镇化建设速度”列为２０１３年经
济工作六大任务之一，随着国家对城镇化及其

相关问题的关注，学界对城镇化与其他学科交

叉的研究逐年增加，研究热度也不断上升。

２．作者与发文机构分析
研究期内，关于城镇化研究的发文作者共

有８２０３位，第一作者共有４６４２位，发文量前１０
位的作者与单位见表１。

关于城镇化研究发文量前２０位的机构见
表２。由表２可知，发文量前２０位的机构主要
为各大高校。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

图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９年城镇化研究发文量

表１　城镇化研究发文量前１０位的作者

序

号
作者

发文

量
发文年份

作者距今发文最近单位

（曾属单位）

１辜胜阻 ３７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武汉大学国家发展战略研究院

２仇保兴 ２７２００２—２０１５
国务院参事室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３王家庭 ２６２００４—２０１９ 南开大学

４姚士谋 ２３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５方创琳 ２２２００４—２０１９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６刘国斌 ２０２００６—２０１８ 吉林大学

７魏后凯 ２０２０１１—２０１８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８龚新蜀 １６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石河子大学

９刘彦随 １５２００７—２０１９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１０许经勇 １４２００１—２０１８ 厦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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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和南开大学５所高校的累

计发文量占到了总数的１４．０２％。

３．关键词词频分析

运用 ＳＡＴＩ软件对所有文献关键词进行统

计，城镇化研究高频关键词使用情况见表 ３。

由于所用数据为有关城镇化研究文献，所以

“城镇化”与“新型城镇化”出现频率最高，其次

是与城镇化有关联的“工业化”一词，其余关键

词多为城镇化进程中随之出现的现象与问题。

关键词出现次数越多，说明该词与城镇化的相

关性越高。取城镇化研究高频关键词前６０位

为研究热点代表，这６０个高频关键词虽只占总

关键词数量的０．７５％，但其总计出现频次高达

８９２５次，占总频次的３３．４３％，多数研究围绕这

些关键词对城镇化展开研究，故对其研究分析

具有一定代表性。

４．关键词聚类分析

对上述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可得到关键

词聚类分析图谱（见图２）。根据关键词之间的

亲疏关系可分为６类主题，依次为城镇化中的

城乡问题、城镇化的动力源、城镇化与经济资源

环境、“四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

表２　城镇化研究发文量前２０位的机构

序号 机构 发文量 占比／％ 序号 机构 发文量 占比／％
１ 中国人民大学 ３００ ４．１１ １１ 华中科技大学 ８９ １．２２
２ 南京大学 ２２７ ３．１１ １２ 东北师范大学 ８９ １．２２
３ 北京大学 １８３ ２．５１ １３ 北京师范大学 ８７ １．１９
４ 武汉大学 １６１ ２．２１ １４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８６ １．１８
５ 南开大学 １５２ ２．０８ １５ 清华大学 ８３ １．１４
６ 华东师范大学 １２１ １．６６ １６ 浙江大学 ８２ １．１２
７ 吉林大学 １１６ １．５９ １７ 华中师范大学 ７９ １．０８
８ 复旦大学 １０２ １．４０ １８ 同济大学 ５９ ０．８１
９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９９ １．３６ １９ 西安交通大学 ５４ ０．７４
１０ 四川大学 ９８ １．３４ ２０ 西南财经大学 ５０ ０．６９

表３　城镇化研究高频关键词使用情况

序号 关键词 词频 序号 关键词 词频 序号 关键词 词频

１ 城镇化 ３２３６ ２１ 转移人口 ６９ ４１ 农民 ４７
２ 新型城镇化 １５８４ ２２ 土地城镇化 ６７ ４２ 人的城镇化 ４７
３ 工业化 ２６６ ２３ 城乡收入差距 ６６ ４３ 城镇化道路 ４７
４ 人口城镇化 ２３０ ２４ 民族地区 ６３ ４４ 农村 ４６
５ 经济增长 １５８ ２５ 经济发展 ６３ ４５ 面板数据 ４５
６ 农业现代化 １５５ ２６ 信息化 ６０ ４６ 中国特色 ４４
７ 中国城镇化 １４７ ２７ 土地财政 ５８ ４７ 耦合协调度 ４３
８ 农民工 １３０ ２８ 城镇化水平 ５８ ４８ 中国特色城镇化 ４３
９ 城市群 １１３ ２９ 生态文明 ５３ ４９ 城市发展 ４３
１０ 协调发展 １０６ ３０ 基础设施 ５２ ５０ 路径 ４２
１１ 城乡一体化 １０４ ３１ 小城镇 ５２ ５１ 新农村建设 ４１
１２ 市民化 ９７ ３２ 生态环境 ５２ ５２ 新生代农民工 ４１
１３ 城市规模 ９０ ３３ 地区城镇化 ５０ ５３ 就地城镇化 ４１
１４ 农村城镇化 ９０ ３４ 城镇经济 ５０ ５４ 以人为本 ４１
１５ 产业结构 ８６ ３５ 影响因素 ５０ ５５ 动力机制 ４０
１６ 城镇化质量 ８４ ３６ 区域差异 ４９ ５６ 城镇化率 ３９
１７ 中国 ８０ ３７ 城乡统筹 ４９ ５７ ＶＡＲ模型 ３８
１８ 可持续发展 ７９ ３８ 小城镇发展 ４８ ５８ 农民工市民化 ３８
１９ 对策 ７５ ３９ 人口流动 ４８ ５９ 社会保障 ３７
２０ 城市化 ７１ ４０ 失地农民 ４７ ６０ 碳排放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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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协调、城镇化的测度、中国特色城镇化。

　　三、城镇化研究热点问题

　　运用聚类分析可以将关键词聚集成一个个

词组团，但每个关键词之间联系强弱无法显示，

也无法凸显分类中心。所以，有必要基于高频

关键词共现矩阵数据并结合对研究数据的主客

观分析，进行再次分类，得到综合视角下城镇化

研究的社会网络分析图谱（见图３）。由图３可

知，“城镇化”一词的节点位于图谱中心且面积

最大，与其他关键词之间的连接线也最多，这表

明其词频最高且在整个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

其他关键词组成的词团主要围绕城镇化、新型

城镇化或者以“四化”为中心展开研究，所以形

成以“四化”协调发展下的（新型）城镇化为中

心，城镇化的动力源、城乡协调发展问题、城镇

化的测度、城镇化与经济资源环境、中国特色城

镇化五大研究领域，与聚类分析图谱所分主题

基本吻合。

１．城镇化的动力源

以政府为主导的动力机制推动城镇化快速

发展［８］，通过国家投资建设新区新城，建立开发

区、工业园区产业集群，产业聚集形成规模效应

进一步推动城镇化进程。由于大城市往往具有

天然的集聚效应与规模经济效应，建设中央商

务区更是为卫星城市向城市群聚集带来强大的

驱动力［９］，引进外资进一步促使大城市发展成

为外向型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也是城镇化不断

发展的牵引力［１０］。从长期来看，城镇化与产业

结构升级之间有着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城镇化与

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也处于均衡状态。由于二、

三产业多在城市聚集，旅游业等第三产业的迅速

发展使得产业结构得以调整，城市规模逐步扩

大，进一步加速城镇化发展。人口因素是城镇化

最为活跃的动力源［１１］，城市内部人口增加、居民

生活水平提升，都为城镇化发展带来源源不断的

动力。城镇化和工业化为农民的就业和消费都

带来极大的需求和机会，吸引人口向城镇聚集；

图２　关键词聚类分析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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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综合视角下城镇化研究的社会网络分析图谱

村庄产业化和乡镇产业化在改变农民就业结构，

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可激发农村居民进城的积

极性，这些都进一步自发地推动就地城镇化。

不同动力源驱动的城镇化发展会产生多种

城镇体系，具体可以分为：众多中小型的卫星城

市环绕一个核心大城市形成的大城市地区；多

个规模相近的大中型城市与其周围城镇连接形

成的城市群；以各行政中心为依托，大中小城市

相互联系构成的城市系统。经过改革开放三十

多年，我国城镇化发展从单一动力源转变为多

元的城镇化动力机制［１２］，多种力量共同促进城

镇化发展，城镇化发展模式也从原来的支持小

城镇转变为重点发展大城市，再到现在的大中

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

２．城乡协调发展
城镇化在带来经济增长、居民生活水平提

升的同时，也带来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城乡公共

服务不均等、城乡发展困境等一系列亟待解决

的问题。由于我国的比较优势在于人口红利带

来的劳动力资源，过去优先发展的重工业多为

资本密集型产业，吸纳劳动力就业水平有限，阻

碍农村劳动力进一步流入城市，城镇化水平远

落后于工业化水平，这导致在经济增长的同时

城乡收入差距也扩大了［１３］。

我国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二元制度

使得农村居民在医疗与教育资源等方面并未享

受到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待遇与福利。城镇化导

致农业用地的减少，推动农民进入城镇务工，促

使他们成为一批流动性强、非正规就业多、素质

低、自我保护能力差的农民工［１４］，部分既没有

从事农业工作技能也没有从事农业工作意愿的

农民后代继续进入城市从事非农工作，成为

“新生代农民工”，他们“两栖”生活在城市与农

村，物质和精神上没有享受到与城市职工均等

的待遇。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强烈，希望实现

就业公平、权益合法、公共服务完善和进城定居

等愿望［１５］，但户籍转换背后潜在的资源配置成

本较大，农民工的市民化难度较大。

城镇化还导致城镇和乡村的发展陷入困

境。过去高速发展的“冒进式”城镇化使得一

些城市的防灾功能衰退，以自然资源为驱动的

城镇化进一步破坏环境，拥入城镇的人口过多

导致交通瘫痪［１６］，各地区之间城镇化发展的不

平衡导致部分城市之间出现恶性竞争，“城中

村”、工矿棚户区与小城镇破败等现象仍然存

在。低质量的异地城镇化现象明显，部分地区

出现蔓延式的空间扩张，农地建设新区中出现

的土地浪费现象［１７－１９］，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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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与日俱增的留守儿童与老人难以为农村

发展带来活力，使得乡村向城镇快速转变过程

中的“空心村”问题日益严重。

３．城镇化的测度
评价一个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可依据城镇

化率、城镇化速度、城镇化质量与地区经济社会

发展等指标进行测度。城镇化率多用人口比重

指标法和城镇土地利用比重指标法进行测算，

其中人口城镇化测算方式主要有户籍人口城镇

化、常住人口城镇化［２０－２１］等方式，土地城镇化

度量方式有城镇建成区土地利用面积占比测算

法、多因素综合分析法［２２－２３］等方式。过去廉价

的劳动力和土地都导致要素驱动的城镇化高速

发展，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指数都呈持续

上升趋势，但二者逐渐表现出失衡状态。具体

原因是：其一，在二元土地制度和二元户籍制度

下，过快的工业化导致土地城镇化进程加快，但

此过程中对人口的吸纳能力有限，导致人口城

镇化进程滞后于土地城镇化［２４］；其二，地方政

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使得财政收支与城镇化具

有反向变化关系［２５］，从而加速土地城镇化与人

口城镇化的不平衡性；其三，户籍管制改革滞后

使得人口城镇化进程缓慢，土地流转机制不完

善也是导致二者失衡的原因。

中国城镇化率在 ２０１１年首次超过 ５０％，
进入学界普遍公认的快速发展阶段［２６］。中共

十八大提出要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合理评价城

镇化速度，城镇化的测度由城镇化率向城镇化

质量转变。学界对于城镇化质量的测评指标主

要集中在经济、民生、城乡统筹和可持续发展

４个方面［２７］，或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口发

展、生态环境、城乡协调、城镇化效率６个方面
进行城镇化质量的测度［２８］，或从人口城镇化、

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３个子系统构建城镇
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２９］。城镇化数量和质量

协调发展是城镇化质量提升的保证，产业结构

改革与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的

关键，转变单纯依靠土地财政支持城镇化的发

展方式、切实保障农民权益是城镇化质量提升

的一大重点，城镇服务均等化和生态文明建设

则有助于提升居民幸福感与获得感，从而使城

镇化质量得以提升。

４．城镇化与经济资源环境
城镇化使多种要素聚集，从而促进经济持

续增长，实证表明城镇化率每上升１个百分点，
可维持７．１％的经济增长［３０］。城镇化促进产业

集聚和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就业人口，推动经济

发展。我国城镇化建设主要依赖国家投资从而

驱动经济增长，人口城镇化促进消费，进一步推

动经济发展。我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

程度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关联与集聚效应，存在

“集群化”与“梯度化”空间分异特征［３１］。

现代城镇存续依赖能源消耗，由此产生的

碳排放受到关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伴随城镇

化发展的同时也导致碳排放量的上升。城镇化

导致更大规模人口集聚，增加能源消耗加剧碳

排放［３２］，但城镇化导致人口聚集带来的规模效

应和技术进步又进一步减缓碳排放［３３］。城镇

化引起的人均 ＧＤＰ、交通工具数量、人口总量、
经济结构、家庭平均年收入都为年均碳排放量

增长带来正向作用，而生产部门能源强度、交通

工具平均运输线路与居民生活能源强度的变化

则为碳排放带来一定的负向减缓作用［３４－３５］。

城镇化发展需要的大量人力转移、环境资源与

资金都给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压力，而生态环境

又通过人口驱逐、资本排斥约束着城镇化发展，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极其复杂的近远

程耦合关系［３６］。

５．中国特色城镇化
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具有农业经济向工业

经济转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双重

转型”背景，表现为人口城市化（异地转移）和

农村城镇化（就地转移）“双重城镇化方向”，是

在“政府推动”和“市场拉动”双重动力驱动下

的城镇化，是在制度变迁方面自上而下的城镇

化和自下而上的城镇化的“双重发展模式”［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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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复杂背景要求我国不能照搬其他国家城镇

化道路，要吸取发达国家城镇化的教训，防止出

现贫民窟、黑社会性质组织与其他社会不稳定

现象［３８］。要尊重客观规律，借鉴成功经验，转

变城镇化发展方式，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走出

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中国城镇化道路有着复杂背景，伴随城镇

化高速发展而来的资源、环境等问题都不容忽

视，针对未来挑战，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

新型城镇化道路是中国特色城镇化的必然选

择。由于我国城镇化进程中政府占主导地位，

为避免城镇化发展走弯路，应总结各国经验科

学指导城镇化［３９］。针对出现的“半城镇化”、

“两栖”农民工居多等突出问题，应将“以人为

本”作为中国特色城镇化建设重点［４０］，通过推

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来实现农民工在城市安

居乐业。我国城镇化实际推进还有足够空间，

城镇化的发展应量力而行，不能盲目追求速度，

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科学有序地推进因地制

宜的城镇化［４１］。

　　四、研究热点与展望

　　城镇化问题近三年研究文献中的高频关键
词中去除“（新型）城镇化”后得到前十位关键

词分别为“人口城镇化”“经济增长”“工业化”

“农民工”“协调发展”“城镇化质量”“农业现

代化”“土地城镇化”“产业结构”“城乡收入差

距”。结合十九大报告和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

展态势，可以看出，城镇化的测度、城镇化与经

济发展、农民工市民化、城乡协调发展、城镇化

质量等问题仍为未来城镇化研究的热点。

针对现阶段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问

题，在已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可探索出城镇化

未来研究的重点与特点：处理好农民工市民化

的问题是城镇化研究未来的重点与难点，政府

与市场相协调，创新制度、调整政策，努力缩小

户籍城镇化和常住人口城镇化之间的差距，以

社会保障和城市公共服务促进城镇化，提高社

会对农民工的认知度与保护水平，增强农民工

对“城镇新居民”的自身认同；实现以人为本、

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人的城镇化，进一步保障农

民工的医疗健康权益和子女受教育权益，使农

民工和城镇居民共享城镇化发展成果；努力发

挥“后发优势”，创新性地找到解决城镇化发展

问题的对策，通过“空间格局”的变迁和“人口

流动”等一系列方式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升

城镇化质量；真正实现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的

协调发展、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

展、城镇化速度与质量的协调发展、人与自然生

态的协调发展，最终达到城乡协调发展的目的。

这也是中国吸取各国经验并结合自身实际应走

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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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ｏｒｔ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ａｎｄ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关键词：

ＷＴＡ世界巡回赛；
经济发展；

体育产业；

多元化产业

蒋克
ＪＩＡＮＧＫｅ

河南科技大学 体育学院，河南 洛阳 ４７１０００

摘要：２０１９年女子网球国际赛事即ＷＴＡ赛事落户郑州，成为目前河南省网球界
唯一的国际性赛事，这必将有力地助推河南体育产业和多元化相关产业的发

展。运用文献分析法，从集中效应、分裂效应和辐射效应考察网球 ＷＴＡ郑州站
赛事的举办对河南省经济发展的影响，发现：ＷＴＡ世界巡回赛落户郑州，在集中
效应方面，将能够由政府投资拉动河南（特别是郑州）经济，提高赛事期间体育

产业和周边相关经济产业的经济效益；在分裂效应方面，将促进全民健身、网球

产业链提升和体育产业发展；在辐射效应方面，将提升河南省综合实力、促进旅

游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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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网球公开赛、上海网球大师杯赛和武

汉网球公开赛等一系列重大网球赛事的举办，

不仅促进了当地网球运动的发展，而且对举办

地的体育产业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

用［１－３］。２０１９年女子网球国际顶尖赛事 ＷＴＡ

（Ｗｏｍｅｎ’ｓＴｅｎｎｉ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国际女子网球协

会）赛事落户河南郑州，成为河南省网球界唯

一的国际性赛事。ＷＴＡ世界巡回赛已经不仅

仅是一项世界性的体育盛事，也是一次重大的

经济活动，并逐步成为体育产业发展的一种商

业模式。ＷＴＡ赛事落户郑州，必将有力助推河

南体育产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本文将以窦洁

洁等［４］所提出的ＷＴＡ网球赛事的“集中效应”

“分裂效应”和“辐射效应”为基础，分析 ＷＴＡ

郑州站赛事的举办将对河南省体育产业和相关

产业的发展所产生的有利影响，以推动河南省

体育产业和相关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一、ＷＴＡ世界巡回赛郑州站赛事
的“集中效应”

　　所谓“集中效应”，是指 ＷＴＡ世界巡回赛

在赛事举办过程中各个相关产业的活动走向都

会围绕着赛事进行，集中向赛事举办地靠拢。

赛事能够吸引海内外的投资，拉动城市经济发

展［４］。ＷＴＡ世界巡回赛郑州站的赛事“集中效

应”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１．政府投资对经济发展的拉动

ＷＴＡ世界巡回赛同其他重要国际体育赛

事一样，对直播设备、场地条件、组织能力、裁判

资格与水平、住宿条件，以及赛场所在城市和赛

场周围环境等都有规范的、高标准的要求，因此

政府会投入相应资金用于设备的购买、安装，场

地的修建和升级改造，裁判培训，高档宾馆建

造，广告宣传和城市环境的美化等，这犹如为建

筑、装饰、电器、广告、服务、园林等多个行业注入

强心剂一般，在带动网球产业乃至体育产业发展

的同时，势必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ＷＴＡ世

界巡回赛可以吸引充足的海内外投资，辅助政府

投资，从而拉动地方经济，增加就业岗位。

２．赛事本身带来的经济效益

ＷＴＡ世界巡回赛属于按照一定商业模式

开展的比赛，赛事本身就具有高额的经济效益。

以２０１１年 ＷＴＡ年终总决赛为例，世界著名咨

询公司德勤的报告显示，短短一周的总决赛，为

伊斯坦布尔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总额为２９８０

万美元，带来的间接经济效益总额为１０８０万美

元［４］。ＷＴＡ郑州站的赛事等级为 Ｐ７００，作为

系列赛里的高级别赛事，其高额的积分对国际

顶尖选手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另外，对于观众

来说，能够亲临赛场亲身感受世界顶尖网球职

业运动员的高水平对抗是一种非同寻常的体

验，而且ＷＴＡ善于举办集餐饮、娱乐、赛事为一

体的嘉年华活动，让参赛球员与观众互动，给入

场观众带来超值体验［４］，这些因素都将吸引大

量观众到现场观看和参加活动。未来的赛事效

益单从门票角度考量，就将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此外，赛场里各类商品特别是纪念品的销售也

能为赛事带来一定收益。同时，赛事的广告费

和转播权也能带来较高的经济价值与隐含价

值。２００３年，索爱与ＷＴＡ签订了为期６年、价

值８８００万美元的赞助合同，创造了当时世界女

子网球运动项目赞助资金的世界纪录。伊斯坦

布尔ＷＴＡ世界巡回赛就获得了４２９０万美元的

电视曝光价值，不仅如此，在超过一万小时的全

球电视播出时间的强力推动下，“伊斯坦布尔

ＷＴＡ网球事件”频频出现在世界知名媒体版面

上，媒体的频繁曝光使这座城市成为全世界关

注的对象［４］。以上这些情况表明，只要科学有

效充分地利用好ＷＴＡ世界巡回赛郑州站赛事，

就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３．赛事给相关产业带来的经济效益

赛事举办地———中原网球中心，地处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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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郑东新区偏东侧的高铁站附近，交通发达，赛

事举办期间有大量人口聚集于此。参赛的运动

员、裁判员、工作人员、新闻记者、观众、游客，如

此众多人员的衣食住行，加上参观和旅游等消

费，必将极大提升郑州市的饮食、商业、旅游等

各项服务业的经济效益，特别是郑东新区餐饮

业、酒店业必将获利匪浅。以赛场为中心辐射

周边经济产业可以发现，北临环湖而建的湖心

商业圈与龙子湖公园，能够满足大众日常食宿

与步行观赛要求；西有郑东新区ＣＢＤ商业聚集

地，丹尼斯七天地、国际会展中心、红白花公园、

如意湖文化广场等，能够满足大众购物休闲、娱

乐、健身等各种需求。高铁京广线郑州东站、京

港澳高速入口均距离赛场不远并且分布在赛场

周围，可为游客前来观赛提供便捷的交通手段。

周边的经济产业为赛事举办提供了良好的设施

与多元化的生活体验，大批游客的到来能够为

其注入“新鲜的血液”，刺激多元化经济的

发展。

　　二、ＷＴＡ世界巡回赛郑州站赛事
的“裂变效应”

　　所谓“裂变效应”，是指 ＷＴＡ世界巡回赛

可以促进人力、资本和信息等生产要素产生裂

变，促进全民健身、网球产业链等的发展［４］。

１．促进河南省全民健身运动的发展

网球运动是一项以有氧运动为主，有氧、无

氧运动相互交替的户外运动项目，具有运动量、

运动强度可调控性和趣味性的特点，老少皆宜。

网球运动能够增强呼吸系统功能、提高身体素

质、促进体格均匀发展、强化人的心理品质［５］，

是一项很好的健身运动；但由于此项运动在河

南起步较晚，网球运动在河南省并不是十分普

及，很多人还未从中受益。ＷＴＡ世界巡回赛入

驻郑州，会刺激当地网球健身娱乐与消费需求，

吸引更多人关注网球运动，参与网球运动，带动

网球运动人口的持续增长，使更多的人享受网

球运动带来的身心愉悦和快乐，这种态势会以

郑州为中心扩展到全省，促进河南省全民健身

运动的发展。

２．促进河南涉网球运动产品销售业的发展

ＷＴＡ世界巡回赛入驻郑州，犹如助推器，

将极大地调动河南人民参加网球运动的积极

性，而网球运动是器材装备消耗比较大的运动，

球拍随着材料技术的进步和网球技术的提高需

要更新，球、拍线和球鞋消耗较大，也需新旧更

替，因此网球运动由郑州向全省辐射性地广泛

开展，会带动全省网球运动服装、鞋帽、器材等

装备的销售，促进河南涉网球运动产品销售业

的发展。

３．促进河南网球产业的发展

ＷＴＡ世界巡回赛入驻郑州，会带动网球运

动人口和网球器材装备等的增加，这对网球装

备制造、运输、销售等行业将起到极大促进作

用。同时，网球运动人口的增加加大了人们对

场地的需求，从而促使建筑行业对场地或场馆

的建设。另外，河南省经济基础相对沿海地区

比较薄弱，而河南省又是人口大省，就业压力

大，人们参与网球运动的积极性的提高，可以促

使网球培训、网球社交、网球赛事策划等网球附

属产业的快速发展。

　　三、ＷＴＡ世界巡回赛郑州站赛事
的“辐射效应”

　　所谓 ＷＴＡ世界巡回赛郑州站赛事的“辐

射效应”，是指能够帮助城市调整产业结构，促

进第三产业的发展，给其他各行各业带来巨大

的发展空间，提升城市综合实力［４］。

１．促进经济共生发展，提升郑州综合实力

体育赛事作为体育产业发展的核心与基

础，在促进与其他经济产业的融合和城市经济

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６］。ＷＴＡ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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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回赛的举办对旅游、建筑、通信、传媒、食品、

文化等相关产业的发展都会带来良好的机

遇［３］，能为城市打开与国际市场互通的一扇窗

户，提升郑州城市知名度，助推郑州的产业优

化，促进国际经济合作。

ＷＴＡ郑州站赛事举办地中原网球中心的

二期项目预计２０２０年７月底完工，建成后将成

为ＷＴＡ国际女子网球公开赛永久举办地。一

年一次的赛事，对于城市发展来说，就像注入了

永恒的“能量源”，不断带动周边经济的发展，

促进赛事与其他产业的共生发展。例如，围绕

赛事的举办能够开发更多的产业模式，通过新

模式的带动，提升各行各业在多元化发展模式

下的应对能力；探寻在传统商业模式中如何注

入赛事元素，增强多元化发展能力；促使网球产

业与城市其他产业形成科学的、良性的共生、发

展机制。同时，作为国际赛事，ＷＴＡ国际化性

质可以始终激发人们对如何提升自我素养、维

护城市形象、营造良好的城市氛围等方面的思

考，丰富人们对城市人文的需求，提高人文素

养，推动各行各业在营造更好环境、带来更周到

的服务、提高自身产品质量等方面进行自我提

升，从而带动多方产业的快速发展，优化城市整

体产业结构，提升整个城市的综合实力。

２．带动体育旅游发展，促进河南省旅游产

业发展

河南省自古以来便具有丰富的历史景观和

人文景象，旅游资源丰富，有声名远扬的殷墟文

明、汉宋文化，也有波澜壮阔的滚滚黄河、巍巍

太行。黄河流域生态的迅速发展，能够为旅游

产业发展提供更多的资源。赛事举办地中原网

球中心二期项目是以“樱花公园”为主题进行

规划建设的，主场馆是以树的形态进行设计的。

球员或游客在参与、观看赛事的同时也能感受

到周边环境带来的绿色、生态与和谐的景象。

ＷＴＡ赛事的举办必将为中原地区增添旅游文

化新元素。

体育旅游是建立在历史景观、人文景观、自

然景观基础之上的一种以人的观赏与参与为目

的的、具有体育元素的社会活动。它以人类体

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依托，赋予体育活动浓郁

的民族风味和地域色彩［７］。赛事旅游业和传统

旅游业之间具有内在联系。ＷＴＡ赛事的举办，

可带动赛事旅游业的发展，围绕赛事旅游产业

形成的体育旅游机构、旅游信息平台、旅游交通

路线建设，以及旅游过程中的餐饮、住宿、游玩、

购物等，形成丰富的产业资源链［７］，为游客提供

更多旅游方向的选择，为河南省其他旅游产业

的发展注入更多活力。若能够充分利用 ＷＴＡ

赛事的举办，正确处理赛事旅游业与一般旅游

业之间的关系，合理分配旅游资源，开辟交互式

发展模式，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踏足中原土地，

必将为河南省旅游产业营造出互惠共赢的良好

局面。

３．扩大品牌赞助的数量，促进郑州第三产

业发展

第三产业不生产有形的物质产品，只生产

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非实物劳动产品。网球赛

事赞助品牌中的消费服务品和商业服务品就属

于第三产业的产品，其中，消费服务品包括航空

旅客运输服务、公路旅客运输服务、快递服务

等，商业服务品包括信息集成服务、广告服务、

行业性服务等。据统计，２０１５年中网助推第三

产业中的１３个行业，其中消费服务品行业１０

个，商业服务品行业３个；２０１５年武网助推第

三产业中的５个行业，其中消费服务品行业３

个，商业服务品行业２个［８］。郑州与武汉一样

属于新一线城市，经济实力和城市影响力差别

不大，虽然ＷＴＡ郑州站比武网起步晚，但只要

积极汲取武网的经验，避开弯路，对第三产业的

推动作用可以预期。

（下转第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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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李运富的文字学专著《汉字学新论》，在继承传统汉字理论的基础上，提出

了不少新论，在学界颇得好评。但在编校方面存在失当之处，主要包括：语法错

误、用词错误、用字错误，以及编排体例不统一。在此逐一进行分析，并提出修

改建议，以期对这部影响较大的学术著作有所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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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新安：《汉字学新论》中的编校错误例析

　　《汉字学新论》［１］是当代著名学者李运富

先生的一部文字学专著，也是国家社科基金后

期资助项目成果之一。该书在继承传统汉字理

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少新论，在学界颇得好

评，有学者称其“观点新颖、见解独到”，“打破

了传统文字学从‘形、音、义’三个角度来研究

汉字的方法，建立起了全新的‘形体、结构、职

能’三维度汉字研究系统，并以该系统为基础

对汉字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颇

有见地”［２］。当然，也有学者指出了“李运富先

生将汉字的构形模式划分为２０种，种类较多，

稍嫌繁琐，初学者在掌握和使用时不甚容

易”［３］的些微缺憾。笔者与学界同仁一样，对

《汉字学新论》一书有所关注，反复研读，发现

此书在编校方面尚存在一些失当之处。笔者不

敢藏拙，谨将个人所感所得逐一陈述，以期对

《汉字学新论》的编校有所补益。

　　一、语法错误

　　［错例］从目前考察的岩画内容看，既有游

牧文化的东西，也有农业文明的东西，这样特殊

的地理位置，产生人类智慧的火花，孕育一种文

字符号的产生是可能的。（出自《汉字学新论》

第２３页，简记为ｐ２３。以下均简记）

［评说］“孕育”与“产生”语义重复，“的产

生”三个字可删除，即把“孕育一种文字符号的

产生是可能的”改为“孕育一种文字符号是可

能的”。

［错例］时代稍微晚一点的安徽蚌埠双墩

文化遗址（距今７３００年左右），发现更多的刻

画符号，约计６００多个。（ｐ２６）

［评说］“约”与“多个”均表约数，不可同时

使用，可把“约计６００多个”改为“约计６００个”

或“计６００多个”。《汉字学新论》存在的此类

错误还有：“据统计，自清末至今，已经发现

７００００多片有字甲骨，共计单字４０００多个，已

经识别出的文字大概有１０００多个。”（ｐ６４）“大

概”与“多”并用有误，可删除其中一个。又如：

“马家窑文化遗址距今 ４０００年左右，２０世纪

３０—７０年代陆续发掘，主要见于青海东部柳湾

马厂和甘肃半山两处遗址，用颜料描画绘写在

干透后的陶器下腹部，也是每器一符，位置固

定，有的符号反复出现，归纳共约 １４０余种。”

（ｐ６９）“约”与“余”不能并用，根据实际情况可

删除“约”字或“余”字。

［错例］文澜阁本在战火中多所残缺，后来

递经补充，基本补齐，今藏浙江省图书馆。

（ｐ９０）

［评说］“多所残缺”有语法错误。“所”字

结构属名词性词组，“所”字后常跟及物动词，

而“残缺”为非及物动词，故可把“多所残缺”改

为“多有残缺”。

［错例］其后刘鹗又继续搜求，前后共收得

甲骨５０００余片，经过初步整理，于１９０３年９月

出版了以拓片为主的《铁云藏龟》一书，首次将

私人所藏的甲骨公诸于世。（ｐ９７）

［评说］“公诸于世”有语法错误。“诸”为

合音字，相当于“之于”，其后不该再用“于”字，

故“公诸于世”可改为“公之于世”。

［错例］（７）科技书籍。大体有两大类：一

类是医学，一类是日历。都是人们几乎每天需

要用到的东西，所以，在敦煌卷子里占有比较重

要的位置。（ｐ９０）

［评说］对书籍的分类不应是“医学”，“医

学”当改为“医书”。此外，“东西”后当为句号。

［错例］为了克服汉字表达职能的退化，提

高汉字认知的效益，人们会有意识地改变某些

字的结构……（ｐ１８９）

［评说］“克服”与“退化”不搭配，“克服汉

字表达职能的退化”可改为“克服汉字表达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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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退化的缺点”。

　　二、用词错误与表达不严谨

　　［错例］关于汉字的起源，学术界有对中国

古代文献种种传说的继承与批判，有对地下出

土的远古岩画和各种器物上的符号的种种推

测，有对世界其他文字产生发展的种种理论的

引进，各取所需，互相攻讦，争议不断，使这个源

远流长的问题目前还难以论定。（ｐ１８）

［评说］首先，“地下出土的”可以作为“各

种器物”的定语，但充当“远古岩画”的定语则

不妥，可把“对地下出土的远古岩画和各种器

物上的符号”的语序改为“对远古岩画和地下

出土的各种器物上的符号”。其次，该句中的

“攻讦”一词系误用。《现代汉语词典》释：“攻

讦：揭发别人的过失或阴私而加以攻击（多指

因个人或派系利害矛盾）。”［４］“讦”字的贬义色

彩非常明显，如《论语·阳货》写道：“恶不孙以

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５］因此，用“攻讦”一

词形容百家争鸣式的学术讨论，其传递的情感

态度是不当的。

［错例］综合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对

汉字性质的看法可以概括为：汉字是用表意构

件兼及示音和记号构件组构单字以记录汉语语

素和音节的平面方块型符号系统。（ｐ１７）

［评说］此句表达不够简洁明了，其中“汉

字是用……组构单字……符号系统”读来殊为

拗口。作为书中重新给出的重要定义，措辞理

应通畅一些。该句可改为：汉字系统是用表意

构件兼及示音和记号构件组构单字，以记录汉

语语素和音节的平面方块型符号体系。

［错例］帛书内容涉及战国至西汉初期政

治、军事、思想、文化及科学等各方面，有重要学

术价值，又可作为校勘传世古籍的依据。

（ｐ８７）

［评说］“等”表示列举未尽，一般用于列举

煞尾，而此句已列举完毕，其后不必再加“等各

方面”。

［错例］有人看不到这种系统性，认为现代

汉字的形声字系统已经完全崩溃，现代汉字已

成为一堆无理据可言的符号，这种观点恐怕也

失之偏颇。（ｐ１８６）

［评说］“也”字一般表示同样、并行之义，

用在否定句里表示语气的加强。而本句并没有

列举并列的事项，属于表义委婉的肯定句，因此

“也”字没有使用的必要，可删去。

［错例］至于后来的汉字以原有的汉字为

基础构形，那已是发展过程中的源流问题，不属

于起源范围了。（ｐ４０）

［评说］此句将“源流”与“起源”并列使用

不妥，因为“源流”是兼表“源”与“流”的。

［错例］陈梦家在１９４３年写的《中国文字

学》里，关于文字和图画的区别有比较系统的

论述，今引列于下，以供参证……（ｐ４２）

［评说］“列”字在举例时往往表示罗列，即

把多个例子列在一起。《汉字学新论》只是大

篇幅引述了陈梦家《中国文字学》一书一处的

５００余字，用“引列”不妥，不如改为“引述”。

［错例］那么，最初的文字，或者说记录文

献时可供被借的那些字，是如何产生的？什么

时候产生的？这也是“汉字起源”的问题，而且

是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ｐ４９）

［评说］“首要”一词用在这里不妥。此句

关涉作者与裘锡圭先生关于“汉字起源”问题

的不同看法，作者认为裘锡圭先生的看法体现

了一种谨慎的态度，“但应该不是完整的‘汉字

起源’理论”（ｐ４９）。既然尚存在学术分歧，便

不应把他人有所忽略的问题称为“首要问题”。

因此，在语言表达上，“首要”不如“重要”准确。

［错例］着眼于文字的书写风格，也可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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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新安：《汉字学新论》中的编校错误例析

为小篆文字材料，隶书文字材料，楷书文字材料

等。（ｐ５０）

［评说］将中国文字的变体视为“书写风

格”之变不妥。众所周知，小篆与隶书、楷书之

间，在象形性、结构繁简等方面差异很大，隶书

更被称为古今文字的“分水岭”。因此，不宜简

单地将其表达为“着眼于文字的书写风格”。

［错例］正如幼儿学字得一个一个地学，而

且这些逐个习得的字大都具有意义上的类聚关

系，却不会一开始就组合为句子。

类似的，汉字的产生也得一个一个地造，而

且造字者并非一时一地一人，所以不可能一开

始就针对某个词组或某个句子里的所有词来造

字。（ｐ２２）

［评说］这两句话中“一个”前的“得”字多

用于口语，不太适合用于学术著作，不如将之改

为“需要”。

［错例］汉字的字际关系虽然也可以像传统

那样各说各的，互不相干；但传统的每说都只确定

一种关系，相互之间由于角度不同、标准不同而难

以沟通，毕竟不太符合系统性的要求。（ｐ２２４）

［评说］“每说”应是“每一种说法”的省略

表达，在学术著作中这样表述让人感到太随意，

不严谨。

　　三、用字错误与编排体例不统一

　　［错例］“醋”产生于汉代，本来是想分化

“酢”的“酬报”义职能，但没有成功，转而表达

“酸桨”义，而“酢”的“酸桨”义也没有消失。直

到现代，“酢”（专表“酬报”义）“醋”（专表“酸

桨”义）的职能分工才算明确。（ｐ２２０）

［评说］“桨”“浆”含义迥异，书中三次出现

的“酸桨”，均应改为“酸浆”。

［错例］《素问·生气通天论》：“高梁之变，

足生大丁，受如持虚。”（ｐ２４１）

［评说］“梁”当作“粱”，前者为“桥梁”之

“梁”，后者为“稻粱”之“粱”，不应错引。

［错例］毛泽东的诗词《送瘟神》“千村薜荔

人遗矢，万户萧肃鬼唱歌”也还保留这种用法。

（ｐ２０７）

［评说］“萧肃”当作“萧疏”，与原作不符，

系作者引用时自己犯的错误。

［错例］这两个“食”是供养、喂养的意思，

后来增加声旁“司”分化出“饲”字专门表示此

义，“饲”的对象可以是人，也可以是动物，近代

以来则一般只用于动物。（ｐ２１８）

［评说］“饲”字特别地使用了繁体书写形

式，在简体字中间使用繁体字，字体使用的体例

不统一。书中此类不当又如其引《说文解字》：

“所以饰县锺鼓。捷业如锯齿，以白画之……”

（ｐ１７０）引文只有“锺”字为繁体字，其他字则均

为简体字。

［错例］乙本木简３７枚，每枚长５０．０５厘

米、宽０．５厘米，内容仅《服传》１篇。丙本竹简

３４枝，每枚长５６．５厘米、宽０．９厘米，内容仅

《丧服》一篇。（ｐ８３）

［评说］阿拉伯数字与汉语数字的使用不

够统一，特别是在上下句相似的表达“内容仅

《服传》１篇”“内容仅《丧服》一篇”中，前者用

“１”，后者用“一”，给人以不严谨的感觉。书中

使用数字体例混乱的类似情况较多，如：

１９６５年，在新疆吐鲁番一座佛塔遗址中，

又发现一份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内容是

《孙权传》，存４０行，五百多字。（ｐ８８）

实际应有独体字３种，合体字１５种，还有

一种特殊的变异独体字，一种多功能合成（包

括兼功能构件）的合体字，共２０种。（ｐ１４６）

《汉字学新论》类似体例不够统一者，又如

在第１３４—１３６页中，作者按殷商→西周→战国

→西汉→东汉的顺序排列了一些字形，其体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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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是仅列本字，但最后一个“升”字，则突然

组词写作了“升斗”，确实有些自乱其例。

此外，《汉字学新论》在编校的其他方面让

人稍感不足的还有：有的文字图片如 “图３．３７

秦封宗邑瓦书”（ｐ７３），图片中的字迹十分模

糊，让人难以分辨；在第三章第五节介绍三国简

时，作者认为简牍字体当中“还有一些优美的

草书，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究竟有

什么样的书法价值呢？作者语焉不详，并且没

有附任何图片，给人意犹未尽之感。

综上所述，《汉字学新论》在语法、用词、用

字与编排体例等编校方面存在不少失当之处，

这与其在当代重要的学术地位颇不相符。“智

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以上

所列亦仅为一得之愚，谨备摭拾而已。

参考文献：

［１］　李运富．汉字学新论［Ｍ］．北京：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２０１２．

［２］　赵家栋，殷艳冬．浅论《汉字学新论》之“新”

［Ｍ］∥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

心．中国文字研究：第２３辑，２０１６：１４６．

［３］　付海燕．汉字结构类型新论：读李运富《汉字学

新论》［Ｊ］．辽宁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５）：４３．

［４］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

汉语词典［Ｍ］．７版．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

４５５．

［５］　杨伯峻．论语译注［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６：

２１４．

（上接第４３页）

　　四、结语

　　ＷＴＡ巡回赛郑州站的举办蕴含着巨大商

机，利用好这一平台能够为河南省体育产业、多

元化相关产业的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带来深远

的积极的影响。本文仅就 ＷＴＡ赛事对河南省

体育产业和多元化相关产业的积极影响进行了

初步的分析研究，关于如何通过ＷＴＡ这一重要

国际赛事平台，推动河南省精神文明建设，推动

更多的产业融合与优化发展等问题，还需要有

关方面认真思考和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１］　韩振民．中国网球公开赛对北京市体育产业的

影响［Ｊ］．剑南文学（经典教苑），２０１１（２）：２１１．

［２］　徐晋妍，王跃．大型体育赛事对城市经济发展的

影响：以上海网球大师杯赛为例［Ｊ］．经济师，

２０１３（９）：５９．

［３］　宁也．武汉网球赛事与城市发展互动关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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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中小学教科书中的农民形象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ｉｍａｇｅｏｆｐｅａｓａ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ｏｆｐｒｉｍａｒｙ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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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小学教科书；

农民形象；

出版；

培养理论；

柔性教育

欧阳明，杨晓琴，桥美幸，赵星星
ＯＵＹＡＮＧＭｉｎｇ，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ｑｉｎ，ＫＩＥＵＭｙｈａｎｈ，ＺＨＡＯＸｉｎｇｘｉｎｇ

华中科技大学 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４

摘要：一国中小学的教科书是培育国民的知识体系、价值体系、思想意识的特殊

的出版物，是国民教育读物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亦不例外。通过研究发现，人

教版第１０套中小学教科书中出现农民形象的课文占课文总数的一成多，占比
较大，具有以下特点：主要以群体形式出现，多为男性；在时间上以现代农民形

象为主，在国别上以中国为主，存在少量外国农民形象且主要为俄罗斯农民；以

积极的农民形象为主，负面形象为辅；淡化农民的阶级背景，着重构建社会地位

平等的农民形象；主要通过“图文并用”、白话文、叙述的形式描述农民形象。可

见，当前我国中小学教科书中的农民形象，是以知识为中心的信息客体与主体

意识形态体系的有机结合物，体现了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在内容上，教科书在构

建农民形象时是以主流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观为导向的；在形式上，出版主体对

农民形象的建构是柔性的，其对培养的学生呈现出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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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是创造辉煌灿烂、绵延持久的中华文

化的主体与社会基础，其状况关系到我国经济

发展与社会稳定；农民始终是中国革命和现代

化进程中的关键性的社会力量。中小学教科

书，是培育国民知识体系、价值体系、思想意识

的特殊的出版物，是各国着力打造的意识形态

基础平台和传播知识、文化的基本工具，是国民

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小学生通过教科书，

不仅学习知识，完成学业，而且于有形无形间受

到其思想与价值观念的熏陶。占中国人口大多

数的农民在教科书中的出场，是以知识为中心

的信息客体与主流意识形态体系的有机结合

物，体现了主流社会的价值观。

中小学教科书在意识形态文化教育领域中

的重要性与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决定了研究中

小学教科书中农民形象具有重要意义。然而，

通过检索“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ＣＳＳＣＩ）”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ｔｏｒａｇｅ”“Ｏｘｆｏｒ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ｓ”“中国国家图

书馆”“ＣＮＫＩ中国知网学术文献总库”等国内

外大型图书馆和数据库发现，已有的相关研究

集中讨论电视、报刊、新媒体等新闻媒介中的农

民形象，未发现有人对图书尤其是教科书中的

农民形象进行研究。研究中小学教科书中农民

形象的特征及其意义，不但有助于丰富、深化

“三农”和教育领域的研究，而且有益于我国中

小学教科书的出版工作与意识形态建设，拓展、

深化传播学、出版学的学术研究。

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内容分析法获取研究

资料，以传播学中的“培养理论”对人教版第１０

套教科书中的农民形象加以分析，以展现教科

书中农民形象的基本样态，勾勒教科书中农民

形象的基本框架；分析教科书中农民形象的表

层与本质意义，探讨其形象呈现的基本逻辑和

规律，以及背后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探讨其

对我国教科书出版与编辑工作的启示，在量化

研究的基点上拓展、深化新闻传播学与出版学

的学术研究。

　　一、研究概况

　　１．核心概念界定

（１）农民

农民，泛指务农的人［１］，具体指直接从事耕

种、养殖等农业生产的劳动者。有的农民掌握

一定的土地和生产工具，但也有不拥有土地，仅

靠出卖劳力为生的农民［２］。本文所指的“农

民”，在职业性质、生存状态、行为规范、思想观

念等方面均有别于城市居民，主要包括以下４

类人：一是主要从事农业劳动，或是其生活资

料、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生产的劳动者；二是世代

生活于农村，从事非农业职业并以此为本地乡

亲服务的劳动者，如船夫；三是参与农业生产的

农村妇女，她们是家庭劳动力的有机组成部分；

四是从乡下进城的务工者，他们虽然在城市工

作、生活，但其行为习惯、思想观念等在性质上

仍属于农民群体。

（２）教科书

教科书，又名课本、教材［３］，是根据教学大

纲编写的教学用书，是为一定年级的学生掌握

某一门学科的基本知识而编写的图书［４］。

（３）媒介形象

媒介形象是被传播者在媒介中的呈现状

态，是大众传媒再现事物认知的总和。本文所

讨论的媒介形象，是一种承载特定意义的媒介

再现，着重于农民在教科书中的再现样态与

特征。

２．研究假设

假设一：教科书中的农民形象较多；假设

二：教科书中的农民形象为男性；假设三：教科

书中的农民所处时代以我国封建社会为主；假

设四：教科书的农民形象以积极形象为主；假设

五：在表达方式运用上，语文、历史教科书以叙

述为主，政治教科书以议论为主；假设六：教科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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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的农民形象在表达上比较生硬。

３．研究设计

（１）样本选择

在学段的选择方面，本研究选取的教科书

涵盖我国小学、初级中学、高级中学３个阶段。

基础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和普通中小学教育，本

文选取的３个学段，统称为普通中小学教育阶

段，属于基础教育阶段范畴。

在教科书科目的选择方面，本文选取的教

科书包含中小学语文、政治、历史３科必修教材

（见表１），共５４册。

中小学阶段语文、政治、历史科目所传播的

知识和观点，以流行于主流社会的认识和价值

标准为主，意识形态属性鲜明。这是本研究样

本的选取范围。另外，我国小学阶段未开设历

史课程，因此样本不涉及小学历史教科书。高

中教科书分为必修教材和选修教材两类，分别

与必修课和选修课相对应。选修教材是必修教

材的补充，供教师选用，故不纳入本文的研究

范畴。

在教科书版本的选择方面，本研究所选取

的教科书分义务制教育阶段所用的教科书与高

中教育阶段所用的教科书两大类。其中，小学

和初中教科书，选用的是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于

２００１年根据义务教育课程设置的实验方案和

各学科课程标准（实验稿）编写的义务教育课

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高中教科书，选用的是人

民教育出版社于２００３年根据教育部颁发的、与

新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相配套的、新的普通高

中课程计划和各科课程标准（实验稿）所编写的

表１　本研究所选取的教材一览表

学段 语文 政治 历史

小学 语文
品德与生活、

品德与社会
无

初中 语文 思想品德 中国历史、世界历史

高中 语文（必修） 思想政治（必修） 历史（必修）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上述义务教育

阶段和普通高中阶段的新课标教科书，统称为

第１０套人教版中小学教科书，其所呈现的农民

形象，是认识、理解、评析我国教科书出版的一

个重要窗口。

在抽样与分析单元方面，本研究以“单篇

课文”为一个抽样单元。教科书中的其他板块

（如“单元导语”“课后习题”“课后探究”等）不

纳入抽样范围。语文教科书中的“寓言二则”

“古诗二（三、四等）首”“短文两篇”“日记二

（三、四等）则”等课文形式，均按一篇课文进行

统计。当一篇课文出现符合本文概念标准的农

民形象时，该课文即成为本文的考察对象。若

一篇课文中出现多个符合要求的农民形象时，

则相应记为多个农民形象。

（２）类目建构

美国社会学家贝雷尔森认为，内容分析的

类目一般可分为“如何说”与“说什么”：前者包

含对象、方向、特性、主人公、权威、起源等内容；

后者包括沟通类型、旁白形式、感情强度等内

容［５］。本研究在贝雷尔森分类的基础上将类目

进一步分为形式类目和内容类目。

形式是文章内容由文字等符号表现的外

化。本文根据第１０套人教版中小学教科书的

实际，将形式类目分为符号与表达方式两大

部分。

本文的符号指刻画农民形象所使用的信号

体系，分为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教科书的

语言符号主要表现为书面语言文字，非语言符

号主要表现为图片。因此，本文将教科书课文

呈现农民形象的符号分为“文字”“图片”“图文

并用”３种。“文字”指文字表现农民形象，“图

片”指用图片展现农民形象，“图文并用”指采

用图片和文字两种形式共同呈现农民形象。同

时，为了进一步考察语文教科书中文言文和白

话文的比例，本文又将“文字”再分为“文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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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白话文”。文言文，又名古代汉语，是以先

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和后

来历代作家仿古作品中的语言［６］。白话文，即

现代汉语，是１９１９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汉

民族的共同语［７］，采取现代汉语写作的文章统

称为白话文。

本文涉及的表达方式有５种：叙述，即陈述

事实过程；描写，即描绘人物或事物状貌；说明，

即解说事实原委、原理；议论，即表达意见，阐明

观点；抒情，即抒发感情。若一篇课文出现多种

表达方式，只记录所占篇幅最多、最为重要的表

达方式。

文章的内容主要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是材

料，二是思想。本文着重分析教科书中农民形

象的呈现特征及其背后意义，并由此将内容分

为题材与思想两类。

题材是教科书在呈现农民形象时所表现的

事实范围与领域，包括以下方面：一是性别，具

体为男、女、综合、未知４类；二是年龄，具体分

为老年（６０岁及以上）、中年（４５—５９岁）、青年

（１８—４４岁）、综合（包含两种及两种以上年龄

段）、未知（未交代年龄或无法辨识）５类；三是时

间，具体分为古代（１８４０年以前）、近代（１８４０—

１９４９年）、现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未

知（没有交代农民所处的年代）４个时期；四是国

别，具体可分为中国、外国、未知３类。

思想指课文所蕴含的作者对农民形象的价

值判断，包括性格特征和身份地位两个方面。

性格特征分为：积极，具体表现为勤劳智慧、淳

朴善良、坚忍勇敢等特征；消极，具体表现为愚

昧、自私、胆小、麻木等特征；中性，指无褒贬倾

向。中性的样本有两种情况：一是样本内容为

一般事实，未对农民的精神品质进行评价；二是

样本的积极与消极特征并存，作者未体现出明

显的褒贬倾向。

社会地位是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所处的

位置，即权利和义务的综合［８］。生产关系是一

切社会关系的基础。本文所说的农民的社会地

位分为３种情形：当农民受重视、受尊重、受到

平等待遇的时候，用“平等”表示；当农民受压

迫、受剥削、受奴役、受到不平等待遇的时候，用

“不平等”表示；当样本未涉及或无法辨识农民

形象的社会地位时，用“未涉及”表示。

４．信度检验

本研究由两位编码员对中小学教材中的农

民形象的样本进行编码，为确保定量分析的客

观性，提升准确率，随机抽取５个类目（表达方

式、时间、年龄、性格特征和社会地位）对编码

员进行信度检验，根据霍斯提公式得出信度值

分别为 ０．９５、０．９２、０．９２、０．８５、０．９０，信度

较高。

　　二、研究发现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当前我国中小学教科

书中的农民形象具有以下特征。

１．中小学教科书中体现农民形象的课文占

课文总数的一成多

纳入研究对象的中小学语文、政治、历史

三科教科书共计 ５４册，共有 １０５０篇课文，其

中表现农民形象的课文 １３８篇，分别为语文

６０篇，政治 ４６篇，历史 ３２篇，各科目中共出

现２２４个农民形象，其在各学段各科目的分布

情况见表２。

总体来看，体现农民形象的篇数占总篇数

的１３．１４％，这说明农民形象在中小学教科书中

占有较大比例，与前面的假设是一致的。同时，

表２　农民形象在中小学教科书中的

分布情况 篇

学段 语文 政治 历史 合计

小学 ３９ ４８ — ８７
初中 ２７ １８ ３２ ７７
高中 ９ ２４ ２７ ６０
总计 ７５ ９０ ５９ ２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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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上册语文教科书第五单元以“乡下人

家”为单元主题，专门描写农村实际和农民生

活，这说明教科书对农民给予了很大的关注。

以上事实说明：第１０套人教版中小学语文、政

治、历史３科教科书对农民形象的表现，既范围

较广又讲求重点，体现出议题设置上数量与质

量的有机结合。

２．农民主要以群体形式出现，个体农民多

为男性

当前我国中小学教科书中性别为“综合”

的农民形象有 １１９个，占比 ５３．１％。也就是

说，绝大部分农民形象性别特征不明显。在性

别明确的农民形象中，男性农民有 ７２个，女性

农民有 ３３个，男、女比例为 ２．２１，女性明显

少于男性。这说明，中小学教科书首先偏向于

构建无性别差异的农民群体形象，其次才是在

重视无性别差异的前提下构建男性农民形象，

这说明教科书出版者存在着一定的性别盲区，

与本文假设存在一定的出入。

从年龄上看，除年龄 “未知”的３３个（占比

１４．７％）农民形象外，在“已知”年龄的１９１个

农民形象中，年龄为“综合”的农民形象有１１７

个（占比５２．２％），且多以群体形式呈现。在具

有明确年龄的个体农民的形象中，１０个（占比

４．５％）是中年农民，青年和老年农民分别为３３

个（占比１４．７％）、３１个（占比１３．８％）。这反

映了教科书出版者高度关注农民操劳的一生，

这对建构农民劳动者的媒介形象是有益的。

概而言之，当前我国中小学教科书中的农

民形象以群体形象为主，相对淡化农民的性别、

年龄差异，以男性角色为主来构建农民劳动者

身份，以其劳苦活动为核心来展现农民媒介

形象。

３．农民形象以现代农民为主

首先，从总量来看，除５个（占比２．２３％）

无法判断所处时代的农民形象外，其余农民形

象以现代农民居多，随后依次为“古代”“近

代”，样本量分别为 １２５个（占比５５．８０％）、６０

个（占比２６．７９％）、３４个（占比１５．１８％），与前

文假设有较大出入。其次，从科目来看，三科有

别。其中，语文教科书中农民形象所处的时代

较为均衡，偏向于展示现代、古代的农民，样本

量从多到少依次为“现代”（３０个）、“古代”（２４

个）、“近代”（１６个），政治判断偏弱。政治教

科书中的农民形象所处的时代以“现代”为主，

为８１个（占比９０％）。历史教科书偏向于展现

古代的农民形象，样本量从多到少依次为“古

代”（２９个）、“近代”（１６个）、“现代”（１４个），

即从古至今的农民形象依次减少。三科教科书

中农民形象的时间分布与课程特点相关。中小

学政治课文的原理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机组

成部分，教学目标是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国情

民情的教育，时代要求其课文内容理应多选用

现代题材。历史教科书以历史长河为时间范

围，漫长的古代史与教学内容的完整性、系统性

和科学性决定了“古代”的农民形象占比较高。

语文教科书的“古代”农民形象居第二位，虽与

居第一位的“现代”农民形象差别不大，但可以

反映教科书出版者对传统文化的重视。

４．以中国农民形象为主，存在少量外国农

民形象且主要为俄罗斯农民

从国别来看，中小学教科书以呈现中国农

民形象为主。在 ２２４个农民媒介形象中，中国

农民为２００个（占比８９．２９％），２４个为外国农

民形象（占比１０．７１％）。在外国农民形象中，

俄罗斯农民形象有１３个，占外国农民形象总量

的５４．１７％，其中语文教科书中３个，历史教科

书中１０个。这反映了俄罗斯文史对我国的

影响。

５．以宣传积极的农民形象为主，以宣传负

面的农民形象为辅

我国中小学教科书偏向于展现正面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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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的农民形象。首先，正面形象占据农民形象

的主流。其中，正面农民形象为 １２１个（占比

５４．０％），中性的农民形象居次，为８５个（占比

３７．９％），与前文假设一致。其次，正面农民形

象的题材场域集中于生产领域。数千年来，炎

黄子孙扎根在广袤无垠的华夏大地，主要以耕

种而不是渔猎、游牧求生存、谋发展，“一分耕

耘，一分收获”成为九州农民最朴素的思想。

中小学教科书表现农民形象的主要场景是农夫

们在农田上挥汗如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辛

勤劳作，从未止息。再次，农民形象的积极性体

现在其精神价值上。教科书着重于展现农民的

勤劳智慧、淳朴善良、坚忍勇敢特征，样本数量

分别为４６个、２０个、１４个，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是教科书出版者的主要着眼点和落脚点。

当然，我国中小学教科书中也存在一定的

负面农民形象，共计 １８个（占比 ８．１％）。其

中，１４个来自语文教科书，３个来自政治教科

书，１个来自历史教科书。教科书中形象负面

的农民多生活在封建社会，其负面性集中体现

在精神层面上。愚昧、自私、胆小、麻木是这一

群体的主要消极表现。造成农民群体消极的深

层次原因有三点：一是导致农民病态心理的社

会因素。广大贫苦农民的消极性，源自统治阶

级的精神愚弄，出版者将重心转向批判封建主

义制度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与不公

平。二是导致农民精神落后的文化因素。例

如，鲁迅小说《祝福》中的“祥林嫂”是生活在半

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的典型形

象，既勤劳、善良、顽强，又饱受包括夫权在内的

封建纲常束缚，其愚昧源自无缘接受教育，试图

从封建迷信中寻求精神解脱，是封建社会的受

辱者、受害者。三是导致农民精神落后的生产

力因素。例如，余秋雨的散文《信客》表现出农

村信使的生活常态及其艰辛，与信使的诚实守

信品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民的目光短浅、斤

斤计较与冷漠。相比于信使的走南闯北、见多

识广，广大农民则被深深地束缚在土地上，生活

视野的狭窄和生活的重负使其难以实现精神上

的超越，无法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

革命的领导者。小学六年级《品德与社会》上

册指出，农民由于受教育水平低，在“非典”期

间迷信而借助鬼神驱除病魔，表现了与时代格

格不入的精神弱点，显示出在广大农村强化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必要性、紧迫性。

总体来看，我国中小学教科书着重构建正

面农民形象，赞美其精神品质和历史贡献，同时

又兼顾指出农民的时代局限性，对农民媒介形

象的展示较为立体。

６．淡化人物的阶级背景，着重构建社会地

位平等的农民形象

首先，当前我国中小学教科书中１６１个农

民形象未涉及农民的社会地位，占比７１．９％。

这些教科书课文在刻画农民形象时常淡化其阶

级背景。其次，涉及社会地位的６３个农民形象

中，有２６个（占比１１．６％）涉及社会不平等，３７

个（占比１６．５％）体现了平等的社会追求。总

体来看，社会平等语境下的农民形象远多于不

平等社会环境中的农民形象。再次，不同时代

的农民形象，其社会地位也不一样。处于１８４０

年以前的封建社会中的农民，其社会地位为

“平等”“不平等”的样本量分别为 ５个、１７个；

处于１８４０—１９４９年的近代农民中，其社会地位

为“平等”“不平等”的样本量分别为 ９个、７

个；１９４９年以后的现代农民，其社会地位“平

等”与“不平等”的样本量分别为 ２３个、２个。

可见，农民媒介形象在封建社会中的社会不平

等遭遇是突出的，在民主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不

平等命运略多于社会平等命运，这反映了我国

主流意识形态对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及其性质的判断，对中国共产党在民主主义

革命新旧两大阶段历史存在与使命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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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主要通过“图文并用”的形式描述农民
形象

首先，“图文并用”的表现形式占据数量优

势。在当前我国中小学教科书的２２４个农民形
象中，有９０个（占比４０．２％）是以“图文并用”
的形式呈现的，有５６个（占比２５．０％）是用图
片形式呈现的，有７８个（占比３４．８％）是以文
字形式呈现的。可见，“图文并用”是第１０套
人教版中小学教科书展现农民形象的主要形

式。其次，“图文并用”发挥了符号体系的优

势。教科书在表现农民勤劳、智慧时，既有文字

又有图画。语文科目讲求审美观照。例如，小

学四年级下册课文中南宋诗人翁卷的《乡村四

月》有文有图：“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

插田”，展示了我国传统乡村的经典劳作场景，

配图又将诗歌中所寄寓的深深体恤具象化为画

面。小学政治教科书常使用“图文并用”形式，

将田间耕作、种棉花、割水稻，山坡植树、牧羊，

河湖捕鱼，以及粮农、菜农、果农、棉农、渔民、牧

民等各类农民的生产、生活场景图文并茂地呈

现出来，场面与细节相交织，场景跳跃而流动，

从而使各时代农民的生存现状得以形象而生动

地展现出来。教科书在形式上的生动性，与本

文的假设有出入。

８．主要通过白话文形式呈现农民形象
在文字使用上，当前我国中小学教科书各

科表现不一。首先，政治、历史教科书课文多

采取白话文形式。因为语言教学不是两课的

教学任务，采取国家规定的通用语言合情合

理。其次，语文教科书文白并用，以白话文为

主。在刻画农民形象的６０篇课文中，白话文
为４７篇（占比７８．３％），文言文有１３篇（占比
２１．７％）。可见，语文教科书在刻画农民形象
时，主要采用白话文形式，采用白话文形式的

是采用文言文形式的３倍。第１０套人教版语
文教科书选文的时代立场鲜明，文字较为通俗

易懂，这说明教科书出版方深知文言文艰涩难

懂，广大中小学生不易接受，在语言选用上以

白话文为主。

９．主要通过叙述方式表现农民形象
首先，语文、政治、历史三科在刻画农民形

象时使用的表达方式总体上以叙述为主。其

中，以叙述为主的课文共计 ７３篇 （占比
５２．９％），以描写、说明、议论、抒情为主的课文
分别为 ２２篇（占比 １５．９％）、１３篇（占比
９．４％）、２１篇（占比 １５．２％）、９篇 （占比
６．５％）。其次，各个科目在表达方式选用上有
差别。语文课文中主要采用叙述的占比

５１．７％、主要采用描写的占比３１．７％，两者相
加超过八成，而抒情占优的课文居然高达１５％
（９篇）。语文着重于美育，选取的课文以文学
作品为主，自然离不开叙述，但作品的形象化本

质决定作品也应多使用描写。而课文抒情成分

较多与语文教科书收录一定数量的诗歌相关。

相比之下，政治教科书用以建构农民媒介形象

的表达方式主要是叙述（占比 ４１．３％）、议论
（占比３０．４％）与说明（占比２６．１％），叙述的
活跃程度出乎意料。政治课文一方面要准确表

达基本政治原理，自然少不了议论与说明；另一

方面，说理要适应中小学生的接受能力，举例要

有助于课文的通俗性、生动性，而举例势必要大

量使用叙述的表达方式。可见，当前我国中小

学教科书以叙述为主的课文居首，这说明出版

者对学生的接受偏好是高度重视的。历史教科

书以叙述的表达方式为主（占比７１．８％），这显
然与该课程课文必须讲清楚历史事实密切

相关。

　　三、讨论与启示

　　教科书是体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出版
物，农民媒介形象的建构不可能不寄寓一定的

立场、思想。总体来看，我国中小学教科书中的

农民形象：在内容上，折射了社会共识，即主流

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观；在形式上，出版主体对

农民形象的建构是柔性的，呈现出潜移默化、润

物无声地教育学生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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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内容上以主流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观为
导向

在选题上，我国中小学教科书多强化农民的

群体特征，但在自然因素上有特殊偏好，时间以

现代为主，存在一定的性别倾向。

首先，教科书在题材选取上突出农民的群

体性，年龄、性别方面的差异不突出。大众传媒

对客观世界的表现，是关于客观世界范围、区域

的抉择，不可能将大千世界的所有都纳入有限

的版面内。而这种关于客观世界范围、区域的

选择，用之于大众传媒，就成为媒体的议题设

置。作为主流社会的重要精神活动工具与精神

文明建设的基础性资源，教科书的议题设置受

制于其特殊的社会功能。以美国 Ｇ．柏格纳为
首的传播学者创建的培养理论认为，社会的存

在和发展需要社会成员达成一种共识，即对客

观存在的各种事物，各个部分及其相互关系有

大体一致或接近的认识。只有在这个基础上，

人们的认识、判断与行为才会有共同的基准，社

会生活才能实现协调［９］２０５。教科书是实施并完

成国民教育的主渠道，将主流社会认知框架先

置于中小学生的头脑中势必会产生首因效应，

影响、规范、左右他们的思想和言行。因此，人

教版第１０套中小学教科书在议题设置上赋予
农民以重要地位，聚焦中小学生对农民媒介形

象的关注点。这也是农民在中国历史与现实社

会中的特殊地位、重要贡献的必然反映，是党和

政府历来高度关注的“三农”问题在教科书中

的自然表现，更是对我们党基本政治路线的一

种自觉的贯彻、执行。

其次，教科书在建构农民媒介形象时对自

然因素存在一定的偏好。其一，在性别上，教科

书对农民媒介形象的展现偏向男性。这是因

为，在实际生活中，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

以男性为主，承受生活磨难与被迫揭竿而起的

农民也以男性为主。这既是生产力低下条件下

繁重的农业生产基本由具有体力优势的男性承

担的客观反映，又折射出我国耕种传统所积淀、

延续的男权社会的实际。其二，在时间上，教科

书偏爱关注现代农民，这一方面与教科书编选

者所处的时代有关，编写、出版教科书总是离不

开一定的时代；另一方面又与科目相关，政治教

科书重视贯彻主流社会的政策与大政方针，讲

求及时反映时代潮流，着重于教育未成年人从

小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反映现实的内容

较多。其三，在国籍选择上，教科书倾向于展示

中国农民形象。我国中小学教科书的教育对象

是中国的未成年人，目标受众决定了其选题要

贴近国情，以中国农民为主。同时，教科书又存

在少量的外国农民媒介形象，但多为邻国俄罗

斯的农民。俄罗斯农民形象在我国教科书中占

据较大比例，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帝俄社会

发展长期落后于欧美，农业人口比重较大，有独

特的村社传统。村社所具有的社会保障功能，

使得俄罗斯农民有不同于西欧与中国的传统社

会保障，这成为集体主义的重要社会基础。而

表现农奴制下帝俄农民命运与苏俄农村巨变中

的农民形象是帝俄、苏俄文学创作的一大优势。

二是苏维埃的红色基因。我国中小学教科书中

的１３个俄罗斯农民形象，大多生活在列宁时
期。“五四”运动后，中国转而以俄为师，列宁

主义及其诞生地俄罗斯是影响乃至决定中国革

命方向的主要思想来源。俄罗斯的传统与布尔

什维克对中国左翼知识分子社会生活的深远影

响，决定了我国人教版教科书对俄罗斯农民媒

介形象的偏好。

总体来看，农民形象在人教版第１０套中小
学教科书中出现的频次和强度，说明主流社会在

高度重视农民问题上有共识，体现了主流意识形

态的意志，所建构的农民媒介形象与我国是传统

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实际国情和我们党

坚持工农联盟的政治路线是相符合的。

·６５·

 “帝俄”，系专门用语，用以区别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建立的临时政府政权与布尔什维克的苏俄，也不同于现在的俄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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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倾向培养理论认为，大众传媒的培养

效果，主要表现在形成当代社会观和现实观的

“主流上”，传播内容具有特定的价值和意识形

态倾向［９］２０８。教科书对农民形象的建构，是现

实与出版者的认知框架相互呼应的必然结果，

即体现出一定的思想倾向。这种思想倾向主要

表现在政治观与文化观两个方面。

首先，教科书在政治观方面，既肯定了农民

的社会贡献，又直面其历史局限性。教科书着

力构建的农民形象在政治上是积极的。表现

在：其一，农民始终是华夏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

创造的主力军。在人教版第１０套中小学教科
书中，广大农民辛勤耕耘，胼手胝足，任劳任怨，

是中华文明诞生与繁荣的基本社会力量。其

二，农民是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

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饥寒交迫的广大农民

揭竿而起，在推翻旧王朝中发挥着主力作用，在

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中，又是革命

的生力军与建设的主力军。农民始终是中国社

会发展与社会变革的基础力量，农民的情况事

关国家政权和社会的稳定。这是农民媒介形象

以正面、积极形象为主的客观基础。

同时，教科书又表现了农民一定的历史局

限性，如农民视野较狭窄。２０００多年间，中国
农民依靠土地生存，靠天吃饭，生活范围不大，

流动性弱，这决定了农民认知的局限性。再如，

在近现代中国，广大贫苦农民一次又一次地举

行起义，推翻了一个又一个封建王朝，但始终无

法摆脱被压迫、被剥削的命运，没有成为先进生

产力的代表。只是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结成工农联盟后，农民才摆脱了封建主义生产

力的羁绊，成为社会革命的中坚力量。农民的

历史局限性，是教科书中农民媒介形象消极面

的重要根源。

英国学者霍尔在《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

实践》一书中指出，“表征意味着用语言向他人

就这个世界说出某种有意义的话来，或有意义

地表述这个世界”［１０］。在构成主义者看来，事

物本身没有意义，意义来自表征系统的使用主

体对各种概念和符号的运用。显然，人教版第

１０套中小学教科书对农民媒介形象的建构，体
现了在主流意识形态框架内出版者对中国农民

肯定性的基本价值判断。

其次，教科书在文化观方面，重视对传统文

化的传承。教科书中的农民媒介形象，是出版

者对农耕文明的一种记忆与讲述，媒介形象背

后的意义贯穿着传统文化的认识框架，其所指

结构复杂。表现在：其一，农民媒介形象的建构

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人教版第１０套中小学
教科书中８０％以上农民媒介形象来自农业生
产活动。在以土地为中心的劳作中，广大农民

勤劳智慧、淳朴善良、坚忍顽强，是诚、勤、俭、和

等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具体体现。其二，作

为一个阶级出现时，教科书又建构了农民受苦

受难的被压迫者形象和敢于反抗的一面。不

过，在教科书中，蒙受阶级压迫的农民形象较

少，仅有１１．６％的农民形象涉及广大贫苦农民
的社会不平等遭遇，且大多出现在语文教科书的

文学作品内。相比之下，政治和历史教科书倾向

于建构阶级矛盾背景下的农民形象。乡村是农

民生产生活之地，农民在这里的整体状态是美

好、恬淡、悠闲、质朴。这既反映出中国阶级斗争

已不再是社会主要矛盾的现状，和人们对先进生

产力、美好新农村建设的呼唤，又折射了主流社

会对于传统农耕文明的集体记忆，包含着对

“仁”“天人合一”等儒家文化观念的欣赏与自

信。作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工具与培育学生世界

观基本框架的重要渠道，教科书是主流社会强力

推进社会共识并进而教育中小学生的得力媒介。

教科书的农民媒介形象所折射出来的文化观，是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儒家传统文化为基础和

以西方先进思想为补充的一种文化观。

我国中小学教科书的编纂有强烈的思想倾

向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党始终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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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管控教科书的政治方向和出版质量。要求教

科书的编写出版必须坚持四大制度：编审制度、

选用制度、出版发行供求制度、评价制度。１９８６
年之前，我们国家实行的是“编审合一、一纲一

本、统编通用”的“国定制”教科书选用制度；

１９８６—２０１７年，实行的是“编审分离、一纲多
本、竞编选用”的“审定制”教科书选用制

度［１１］；自２０１７年秋季开始，我国中小学教科书
开始再次进入“统编通用”时代。其中的出版

环节，除短期出现若干家国有出版社具备教科

书出版资格的出版垄断外，多数时期都是由人

民教育出版社独家出版的。不过，无论是数家

垄断，还是独家垄断，教科书出版的最终决定权

始终掌握在我们党手中，不合乎我们党价值理

念的内容是无法在出版环节通过的。

教科书出版制度的些微变化及其一以贯之

的特性，充分反映国家权力对于教科书出版活

动的严格把控。国家教材委员会委员、德育一

体化专家委员会主任韩震认为，教科书作为教

育过程中最基本的遵循，必须体现国家意志。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史家教育

集团校长王欢认为，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落

地，使之落地的工具是教科书［１２］。毫无疑问，

教科书中的农民形象，只能在社会主流意识形

态基本框架内建构。

２．形式上采用柔性教育的方式
教科书对农民媒介形象的呈现，在形式上

是柔性的。这集中反映在符号运用和表达方式

两个方面。

首先，教科书在符号运用上颇具特色。其

一，教科书重视文字与图片的搭配。教科书以

文字为主，辅以丰富的插图。培养理论认为，大

众传媒是现代社会的“故事讲解员”，在传播特

定的价值观时通常会放弃说教的方式［９］２０６。中

小学生处于生理、心理的发育期，社会阅历不

足，思想活跃但又视野有限，与其理解能力密切

相关的逻辑思维等处于持续发展状态，而语言

文字是人为的符号系统，便于概括抽象，但需要

学习才可以掌握，图片则往往直指符号所指，人

们借助日常生活经验往往可以理解其语义，却

不便于概括抽象。显然，教科书课文的图文并

茂形式有助于农民媒介形象的直接与间接建

构，符合目标受众的接受偏好。其二，在语言使

用上，教科书以白话文为主，以文言文为辅。语

文教科书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教科书这

样处理有其原因：一方面，即便晚清时期的文言

文接近白话，也因与当前广大中小学生的日常

生活距离远而妨碍了目标受众的接受顺畅性；

另一方面，使用白话文是我国的基本语言政策，

作为体现国家意志的教科书必须遵照执行。因

此，人教版第１０套中小学教科书课文的文言文
偏少。同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教科书

的又一重大功能。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

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

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

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１３］。源远流

长、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主要存储在一些

经典著作中，因此，中小学教科书尤其是语文教

科书适当提升文言文在课文中的比例，有益于

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光大。

其次，在表达方式上，中小学教科书中的叙

述所占比重最大，议论占比较小，呈现出柔性教

育的特性。柔性教育是一种适应性教育，因势

利导，以接受者能够或乐于接受的途径和方式，

传播以世界观为依托的理念、知识信息及其体

系。人教版第１０套中小学教科书采用的柔性
教育，具体表现在：其一，叙述总体占比最高。

叙述虽主要用于记叙文，但说明文、议论文在列

举材料或论据时也要使用叙述的表达方式。叙

述，着重于交代事实的变化或发展过程，与形象

思维关联密切，中小学生便于理解接受，有助于

达成出版方的根本出版目的。叙述在政治课教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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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书中占比最多，说明出版者尊重受教育者的

接受偏好。其二，议论占比较少。这是因为，一

方面，议论是议论文最基本的表达方式，在记叙

文、说明文中点明主题时会少量采用；另一方

面，议论与逻辑思维联系密切，便于概括、抽象，

故多集中运用于高中阶段的教科书内。教科书

表达方式上的特点与中小学生的接受偏好及其

成长变化是密切相关的，这是教科书采用适应

性教育的具体体现。

我国中小学教科书采取柔性教育方式的原

因在于教科书所承载的功能。从表面上看，教

科书与教师、学生构成课堂教学的三大基本要

素，采取柔性教育方式是教科书的内容与目标

受众之间的良性互动使然，但深层原因则在于

教科书的根本功能，即立德树人，辅助基础教育

对青少年儿童实施核心价值观、基础文化知识

和公民基本素养的培育。人教社社长黄强认

为，教育的基本问题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

人”，教材是解决这一根本问题的重要工具，教

材建设要循序渐进，贴近不同年龄段学生思想、

学习、生活实际，将知识、能力、情感、价值观培

养有机结合，增强教材的实效性和感染力［１４］。

而培养理论强调，借由媒介提示的“象征性现

实”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发挥巨大影

响，同时这种影响不是短期的，而是一个长期

的、潜移默化的培养的过程［９］２０５。中小学教科

书建构人物媒介形象不应强制灌输，而应遵循

教育原理、传播规律。一方面，应根据中小学生

的身心发育特点，因材施教；另一方面，应因科

目而有同有异。各科目之间有相同之处，如教

科书的根本性质、基本功能一致，教育方式的柔

性原则不可或缺等，但各科教科书的教学目标

又不尽相同，教学方式的柔性又应各有侧重。

例如，教科书要给学生以正确的人生指导，内容

须具一定的刚性，其中政治教科书讲求传播基

本原理，其理论性、时效性较为突出，内容的刚

性与抽象相结合，故强化内容的柔性表现有益

于目标读者接受，体现了出版者对中小学生接

受特点的清醒认识，有助于受众接受承载了意

识形态的农民媒介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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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干支纪时法是上古先哲对华夏文明和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其架构严谨、

精妙、科学，具有丰富的文化意蕴，指代地支月建的十二个汉字与对应的月份有

着深刻的文化联系。依据字理、二十四节气和《易经》卦序发现，十二地支不仅

是古代的纪时符号，还暗含着万物生长荣枯与人类生长壮老的文化内涵，阐释

了万物循天地大道、在自然时空中生生不息与循环往复的道理与规律，与中国

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哲学理论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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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支纪时法和二十四节气的发明是上古先

哲对华夏文明和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具有高

度的智慧和丰富的文化意蕴。古今学者对十二

支汉字起源与本义的研究多属揣测，且各持理

据未有定论。许慎借用阴阳五行学说附会字形

字义—向为后世所诟病；近代学者基于甲骨文

的考古发现，结合殷商卜辞对干支汉字本义的

探索尚未形成令人信服的文化阐释体系。郭沫

若在《甲骨文研究》一书中将干支作为专题，结

合中国文化发展史，探究其来源和本义，对后世

研究有重要启发，但仍然认为“十二支起源问

题，今天看来依然是个谜”［１］。本文拟在前人

研究基础上尝试结合二十四节气、《易经》卦

序，从字理角度探讨十二支汉字中蕴含的人文

思想，以供学界参考。

　　一、十二支汉字由来之谜

　　用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

申、酉、戌、亥以纪时，有确切文献记载可追溯至

殷商后期至西周初年，最初是配合１０个天干用

来纪日的，后用于纪月，对应农历年的１２个月，

即古人所谓的“月建”［２］。为何以这１２个汉字

来代表地支，其最初的来源和文化心理构建已

无从可知，以许慎为宗的各派汉字训诂专家在

训释地支汉字时虽结合了１２个月份的物候人

事，但多浅尝辄止，如“丑”像手形，“巳”为蛇

形，“亥”同“豕”等［３］３１８９－３２４０，对地支与对应汉

字之间可能存在的更深刻的文化联结未进行深

究与阐释，后世致力于文字学研究的学者也没

有统一的认识与突破。干支纪时法如此玄奥又

精妙科学，代表了上古文明的最高智慧，决不会

随意用几个汉字来代表天干地支，但其中的奥

妙至今仍然是个谜。

　　二、十二支汉字的文化隐喻

　　结合字理、二十四节气、《易经》卦序来分

析，十二支汉字非随意借用，而是隐含着天人合

一、人与万物皆循自然之道的文化内涵。

１．子：一阳初生，万物萌滋

《说文解字·子部》曰：“子，十一月，一阳

生，万物滋，象形。”［３］３１８９子（）的象形意义一看

便知，就是人的形象，但为什么用“子”来代替

地支的第一位呢？《汉书·律历志》曰：“孳萌

于子。”［４］９６４从二十四节气来看，最重要的八大

节气之一 ———冬至———就在农历的十一月，也

就是阳历的１２月２２日左右。我国古代很早就

采用阴阳合历法纪时。在古代，冬至是二十四

节气中非常重要的节气之一，象征着一个太阳

年的结束与开始。自亥月立冬４５天后到冬至，

天地时空中的阴气达到极点，冬至正是太阳直

射点开始北归、天地间阴阳二气此消彼长的转

折点。万物经历凋枯闭藏的寒冬后，感觉到阳

气回升，开启孕育新的生命轮回，也就是《说文

解字》和《汉书·律历志》所谓的万物“滋”

“萌”。上古先哲创建“天干地支”纪时体系的

哲学依据也许是：人处于天地时空中，自然也应

遵循天地大道孕育其子。再结合“涵盖万象、

指事万物”的《易经》来看，子月所处的时空方

位正合伏羲八卦图的坤位，冬至前后几天对应

六十四卦中的复卦。“复”寓意重生轮回，“坤”

为母主孕育。由此可见，以“子”代表地支月建

第一位的文化心理应是子月气初生，万物开始

孕育新的生命。

２．丑：生命初始，屯曲艰难

《汉书·律历志》释：“孳萌于子，纽牙（扭

芽）于丑。”［４］９６４《说文解字·丑部》曰：“丑，纽

也，十二月万物动，象手之形。”［３］３２０１这两部书

对“丑”字含义的阐释基本可信，“丑”为“扭”的

本字。后世注解者由“丑”的象形义将其解释

为“揪扭（扯拉）”或一种刑罚，则是误释。据考

古文献记载，地支月建最迟出现在殷商后期［１］，

这与学界普遍认同的汉字诞生时期基本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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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也许并非借用，更可能是特意为表达地支

月建文化内涵而创造的，用以表达万物由子

（滋萌）至丑（纽牙，即种子刚刚发芽的样子）的

生命渐进过程。从《易经》六十四卦的卦序来

看，与丑月对应的卦象为屯卦、益卦。“屯”

（ ）和“丑”（ ）［５］的甲骨文字形非常相似，

《说文解字》对“屯”的解释为：像种子屈曲难伸

状［３］８８。左民安认为，“丑”“屯”为同字异

体［６］５０１。从万物初生之期异常艰难和母亲受孕

前期需要格外小心保养来看，以“丑”为地支月

建的第二位，其所要表达的正是生命初生时的

曲折艰难。看小篆春（ ）的字形：暖阳初照，

草芽萌生，大地母亲和人类母亲正各子其子。

３．寅：生命渐长，生生不息

《史记·律书》曰：“寅言万物始生錌然

也。”［７］１２４５“寅”的两个金文字形（ ）［２］３２０３，如

箭形，又如双手持箭：箭头朝上，寓意生命演进；

双手扶持，寓意这一阶段的生命还比较脆弱，需

要小心呵护。以“寅”为字根构成的汉字演、錌

（蚯蚓）、 、夤等都有移动、演进、变化之意。胚

胎在经历前期的艰难曲折后迎来快速生长的阶

段。从阴阳五行理论来看，天干甲、乙对应东方

木位，甲、乙字形譬喻的是万物破甲而出芽苞、

由屈曲而伸展之状，“天干地支”上下对应天象

物候人事统一，“寅”隐喻万物初生、潜行暗长

的状态。

４．卯：天地和谐，万物茂然

《说文解字·卯部》曰：“卯，冒也。二月，

万物冒地而出。象开门之形，故二月为天

门。”［３］３２０４“卯”的古文字形 ，确实像开启的

两扇门，所以卯月又被称为“春门”（春天之

门），万物冒地而出，大地一派生机。从胚胎发

育来看， 很像腰腹凸起的孕身。从《易经》

卦象和二十四节气来看，农历二月的卦象有

“风火家人卦”“天火同人卦”，这两个卦象有家

庭兴旺、家人得位的蕴意。二月有重要的节

气———春分，天地阴阳和谐，万物欣欣向荣，人

与万物都达到了茂然、勃发、壮健的生命阶段，

这应该就是以“卯”来代表地支第四位的文化

寓意。

５．辰：辰兮震兮，生命跃动

学界对“辰”（ ，金文）的字源字形解释分

歧较多。《说文解字·辰部》曰：“辰，震也。三

月阳气动，雷电振，物皆生。”［３］３２０５左民安认为，

“辰”的本义应为贝壳，上古以大贝壳作农具，

是“蜃”的古字［６］５０７。郭沫若也认为，“辰实古

之耕器，其作贝壳形”［１］５７。此说有一定道理。

见过蛤蚌的人都知道，两片大贝壳一张一合翕

动，珍珠就是在这样的蚌体内孕育出来的。日

月星体合称为“辰”，上古先民早已认识到星体

的运行变化。由女、辰构成的“娠”的字义为：

“娠，女妊身动也。”［２］３２０５“娠”就是指胎儿在母

体中微动。由“辰”构成的合体字几乎都有动

的意思：“晨”，日出东方之时；“蓐”，手持像大

贝壳一样的农具在田里除草；“唇”，形与动都

像蛤蚌。汉字有一个显著特点：绝大多数形声

字的声符都参与表意，这也是许慎的《说文解

字》始终坚持的原则———音义相依，后世文字

研究者所谓的“同声求同义”。可见，以“辰”指

代阳春三月地支的第五位所要表达的是：万物

生机勃勃，胎儿在母体中发育到跃跃萌动的

状态。

６．巳：生命初成，大壮大有

“巳”和“子”的甲骨文、金文字形高度一

致，辞典多训为“胎儿”。《说文通训定声·颐

部》曰：襁褓为“子”，未出生在腹为“巳”［８］。

“巳”为已成形但未出生的胎儿，看甲骨文字形

可知这个定义相当准确。《说文解字》释

“巳”像蛇形，也许是受东汉时期十二支对应十

二生肖的影响。由“巳”构成的合体字“祀”指

的就是古代的求子之祀，“包”的小篆为 ，就

是指母腹中怀有将成形的胎儿。从《易经》六

·２６·



刘海景，等：十二支汉字文化隐喻的字理探微

十四卦的卦序来看，巳月所处时空方位是乾阳，

天地时空阳气趋于极盛，对应卦象为大壮、大

有、?卦。“大壮”与母体中的胎儿已然成形、体

健而动契合。还有什么“有”能比获得新生命更

大呢？故为“大有”。“?，分决也”，这与胎儿即

将与母体分离相契合。二十四节气的小满在巳

月，这时期农作物趋于成熟饱满，人类母亲孕育

的胎儿即将降生，天人合一，万物同道。

７．午：纯阳之子，逆出母体

分别是“午”的甲骨文和金文字形，郭

沫若认为，午像交错的绳索［１］。朱骏声认为，

“午”是“杵”的本字。许慎认为，“午”就是

“耹”“逆（
!

）”，五月阴气午逆，阳冒地而

出［３］３２０９，此说可信。“逆”的本字“
!

”的甲骨文

字形 ，就是一个倒立的人形。“午”的甲骨文

和金文字形恰如胎儿逆出母体之状。用来舂米

的“杵”、“交错的绳索”也极像胎儿头位朝下逆

出母体之状或缠绕的脐带形状。由“午”表意、

“吾”表声构成的“耹”意指悖逆、抵触。《左

传·隐公元年》曰：“庄公寤生，惊姜氏。”其中，

“寤”通“耹”，逆着、倒着之意，“寤生”指胎儿足

先出［９］。农历午月，植物、农作物都趋于丰茂成

熟。而胎儿经过母体中的孕育（子）—屯曲

（丑）—渐长（寅）—茂然（卯）—娠动（辰）—渐

成（巳）等发育阶段，也在天地阳气最盛的午月

成熟降生。《易经》卦序中，五月对应的是篹

卦，上五阳爻、下一阴爻的卦象很像生命之门，

这与生命初始的复卦互为印证。篹卦辞为“邂

逅、遇合”，与母亲和孩子的遇合相契合。“后”

的甲骨文字形 ，像一幅鲜活的生育图画。农

历五月的重要节气是夏至，此时天地间阳气达

到极盛点。“夏”本义为“人”，夏至是否也寓意

“人至”？中医理论和道家学说视刚出生的婴

儿为纯阳之体，也暗示在天地时空中，人类幼子

于阳气盛极的五月出生，是天地大道和人道的

完美统一。由阴极阳生的“子”至阳极阴生的

“午”，太阳年走过了一半，人的一生也走完了

上半程。

８．未：木生枝叶，幼童健长

《说文解字·未部》曰：“未，味也。六月，

滋味也。五行，木老于未，象木重枝叶也。”王

筠所著《说文解字释例》解释道：“木字上曲者

象枝叶，此加一曲也。”李孝定所著《甲骨文字

集释》解释道：“契文亦象木重枝叶之形。”［３］３２１０

“未”的甲骨文、金文、篆文字分别为

形，都像一棵枝叶茂盛的树。吴其昌认为，

“未”“末”“木”实为一字，都是摹状树木之

形［１］。把“木”“本”“末”“未”这一组形近字放

在一起分析，木指代树木，是统称；“本末”指示

树根、树梢；“未”指示的是树木勃勃生长的样

子。在汉语表达中，以树喻人是常见的修辞方

法。如《世说新语·言语》有“譬如芝兰玉树，

欲使其生于阶庭耳”［１０］的谢玄妙对；北方话里

有祝福幼儿的“有苗不愁长”；风度潇洒的美男

子被形容为“玉树临风”。抽枝长叶、生机勃勃

的“未”承接胎儿逆出母体的“午”，寓意人类幼

子出生后将如小树一样茁壮成长。

９．申：双手扶持，伸之长之

《说文解字·申部》曰：“申，神也。”［３］３２１１段

玉裁认为，“申”应该是“伸”，浅人不得其例，妄

改许慎本意［１１］。高亨认为，申字从臼持丨，丨

象阴气；臼，叉手也，即双手交叉扶持一物［３］５７０。

还有一种较流行的说法为：“申”为“电”的本

字，这是根据“申”“电”二字的甲骨文形似而作

出的猜测。但学界对 “申”的释义有分歧，

“电”字形义确定，指“申”为“电”不妥。“申”

的金文 字和小篆 字，模拟的是一双手在扶持

人屈身或直立之状，符合许慎、段云裁对“申”

的解释：申，伸也，身也。从“臾”字的小篆 来

看，《说文解字》将“臾”归为申部，解释为“束缚

脁曳为臾”［３］３２１２。王筠将其注解为：“束缚其

人，脁持其发而拖之也。”［３］３２１２“申”和“臾”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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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是同源字，都与双手扶持或拘持人有关。但

释“臾”为拖拽人之意未必确切，“臾”中的“人”

应为年长老人。参看古代的养老制度可知，汉

唐两代都有法律规定对达到一定年龄的老人定

期给予酒肉奉养。由“臾”构成的合体字“腴”

“谀”“庾”的字形字义可知，作为同源字的“申”

“臾”含义应为扶幼养老。以“申”为字根的合

体字大都包含拉伸、向上生长延展之意：呻，声

音低长；抻，拉长；坤，大地生长万物；绅，长长的

衣带等等。“申”承接“未”寓意人的下一个生

长阶段———伸之长之。

１０．酉：冠礼酒器，可择佳配

“酉”为象形字，为何以“酉”来指代地支和

农历的八月？人类之子在午月逆出母体，经历

未、申两个阶段的成长后，至“酉”长大成人。

《说文解字》和《甲骨文字集释》都将“酉”训为：

“酒器，物就也，就是秋作物都成熟可以酿酒

了。”［３］３２１４按天、地、人三道合一的上古哲学理

论，物熟当然也包含人的成熟。《周礼》规定：

男子二十而成丁，氏族要为之办冠礼仪式。饮

过成丁酒后就可以参与氏族事务，也可以择偶

婚配了［２］３４。再看由“酉”和天干“己”构成的

“配”字，《说文解字》释“配”为：“酒色也，合二

酒之色，从酉，己声。”［３］３２２２此说存疑。“配”的

调配之意是上古农业文明得到进一步发展，粮

食已充足到可以用于酿酒时才产生的。“配”

看似由酒器酒勺（“己”字形似勺）形成本义，其

实这只是其浅层意思，其更深的文化内涵要结

合天干地支和“配”的声符“妃”来阐释。“酉”

为地支，“己”为天干。按阴阳五行理论，天干

戊己对应五行中的土，土居中央，土为坤，主生

育，所以古代帝王正妃又称“中宫”，嫔妃居住

的宫殿也多以“坤”命名，如坤宁宫、翊坤宫。

“己”是北斗星的象形 ，古代历法以北斗星的

运转来分四时：“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

指西，天下皆秋”，北斗居于天空北方，对应八

卦图的坤位。《史记·天官书》记：“中宫天极

星……后句四星，末大星正妃，余三星后宫之属

也。”［７］１２８９“妃”最初是妻子的统称，并非帝王

专用。《说文解字》中“配”和“妃”是互为训释

的：“配，婚配也，妃省声；或妃，匹也，通

‘配’。”［３］３２２２可见，“配”的字义衍变途径为：

酉，男子冠礼酒器—成年要婚配—择己（妃省

声）为配。正如古诗所云：“维北有斗，不可以

挹酒浆。”［１２］“配”右边的“己”不是指酒勺，而

是指女子。农历八月的一个重要节气是秋分，

这是太阳年的第二个阴阳各半、天地交泰的节

气。秋分对应春分，古时春分时节的风俗为：男

女可以自由婚配，奔者不禁［１３］４１。这是圣人教

化、众生顺应自然时节，男女配对繁衍以合天地

之道之时。由上所述，“酉”指代地支月建的农

历八月，有劝喻人类婚配之意。

１１．戌：守家卫国，匹夫有责

“戌”是象形字，其甲骨文的字形 像一把

大斧头。天干地支系统的含义非常深广，与四

时节令、人间万事都有对应。戊己五行对应中

央土，上古以“中国”（中原）为天下之中，“戊”

也是类似斧头的武器，守土以武，匹夫有责。守

卫家园是每一个成年男性的职责，婚配繁衍是

人生第一大事，其次就是担负家国责任。农历

九月，秋粮入仓，粮草充足，草肥马壮，有战事就

出征，天下太平就操练兵马，有备无患，所以历

史上有名的战事（战争或起义）多发生在九月。

唐代诗人岑参在“安史之乱”中写下“遥怜故园

菊，应傍战场开”；黄巢的“待到秋来九月八，我

花开后百花杀”；毛泽东曾领导过“秋收起义”，

并写下“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

香”等名句。余世存在其《时间之书》中曾总结

道：“直到和平时代的今天，中国人仍有秋季大

练兵的习惯。”［１３］２５６农历九月对应西偏北方向，

在中国，自古至今西北主战事。苏轼曰：“西北

望，射天狼。”对应这一时空的《易经》卦序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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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景，等：十二支汉字文化隐喻的字理探微

旅卦。由此可知，地支“戌”对应农历九月的含

义为：守卫家国之重任是自古以来国人应有的

职分。

１２．亥：万物闭藏，方死方生

“亥”的金文 、小篆 ，字形变化不大，上

为“二”，下像屈曲的草根。许慎据此释为：

“亥，罧也。十月，微阳起，接盛阴。从二，古文

上字。一人男，一人女也。”［３］３２３９高亨认为，微

阳接盛阴，正如人之阴（女）阳（男）相交，人之

阴阳相交则生字［３］３２３９。许慎和他的《说文解

字》注解者对“亥”的解释非常贴合本义。而唐

代以后的辞典把“豕”“亥”释为同一个字，是受

十二生肖兴起的影响，属误释。细辨“亥”的两

个古体字形：上二，乾上为短横，坤下为长横，表

现此时（十月）阴盛阳衰的节气特征，下部左边

为
"

（古“亡”字），右边既像虬曲的植物根须，

又像向左侧立的人形。可见，“亥”寓意初冬，

天气肃杀，万物凋枯，闭藏种子，为下一轮重生

蓄积能量。草根为“罧”，人子为“孩”，果仁为

“核”，以“亥”为字根的合体字多含有完备、根

底、重生之意。从干支纪时法来看，对应十月的

天干为“壬”。《说文解字》释“壬”为：“象人裹

妊之形。”［３］３１８７立冬至冬至这段时间，阳气入于

黄泉，开始育养万物生命根元，壬亥对应，表明

的正是这段时间的人事、物候。两汉经学家解

说《诗经》所创建的“四始五际”理论，把“亥”列

为五际之一，视“亥”为天门，兼“革旧”与“新

生”二际，为万物死而复苏、阴阳二气周而复始

之际［１４］。综合上述各家学说可知，“亥”字作为

十二支的最后一字，兼具生命循环的终点与起

点之意。

　　三、结语

　　十二地支是古代的纪时符号，蕴含着万物

生、长、荣、枯与人类生、长、壮、老的文化内涵，

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契

合，阐释了人与万物循天地大道，在自然时空中

生生不息与循环往复的道理与规律。本文由十

二支汉字的字理分析，探寻地支文化中的人文

思想，或可为地支文化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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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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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农村集体土地；

所有权主体；

农民集体；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郑永红
ＺＨＥＮＧＹｏｎｇｈｏｎｇ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法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６

摘要：对农村集体土地进行确权登记，须先明晰其主体。我国现行法律在该方

面的规定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和行使主体的

规定不明确，对农民集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界定不清晰。已经实施的《民

法总则》虽然没有明确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主体，但是规定了村民委员会和

村民小组的补缺主体地位，已公布的《民法典》物权编对此没有作出改变，事实

上维持、肯定了《民法总则》的规定。为此，我们建议：在之后出台的单行法或法

律解释中，在共识的基础上确定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者为农民集体，农民集体

通过民主程序可以设立具有特别法人资格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该组织类似于

现代企业模式中的企业集团，而各种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或集体企业是其下辖的

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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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红：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确定

　　主体明晰是塑造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基

点，主体制度健全是集体土地所有权回归私权

品格的前提，而主体制度的重构是保护农民合

法土地权益的有效途径［１］。由于农村集体土地

所有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经多次改革

实践而保留下来的特有制度，在实践中找不到

体现“集体”的具体形式。我国现行法律体系

中有关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行使所有

权的主体及“集体”形式的规定多种多样，有的

还相互矛盾。学术界对此也存在较大分歧。本

文拟在我国制定《民法典》这一时代背景下，尝

试通过梳理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关于农村集体

土地所有权主体的有关规定，分析学界的分歧

与共识，提出改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

建议，以期为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

确定提供参考。

　　一、现行法律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

权主体的规定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法律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

体和所有权的行使主体的规定不明确，且没有

明确界定“集体”的形式，甚至有些规定还相互

矛盾，特别是“农民集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这两个用语使用不统一，且含义各不相同。

当前，我国现行法律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

体的规定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１．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和行使主体

的规定不明确

我国现行法律关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归

属的提法至少有５种，分别是集体所有（劳动群

众集体所有）、农民集体所有、集体成员集体所

有、全体农民集体所有、全体成员集体所有。

对《宪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十条和第十

七条的规定进行文义解释和体系解释可知，集

体经济组织只能对集体土地进行经营和管理，

不是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集体土地所有权

的主体应当是“劳动群众集体”或“集体”；《民

法通则》第七十四条则将乡（镇）农民集体经济

组织和乡（镇）农民集体都规定为乡（镇）集体

土地所有权的主体；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开始实施

的修订后的《土地管理法》第十一条明确了农

民集体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并确定

了乡（镇）农民集体、村农民集体和村内农民集

体三种形式，但是在村和村内这两个层面上，仍

然确定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具有管理和经营

农民集体土地的权力；２０１１年１月８日修订的

《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第十八条规定行

使企业财产所有权的是乡或村的农民大会（农

民代表会议）或代表全体农民的集体经济组

织，不包括“村民委员会”。

除《物权法》之外的其他法律法规将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或设立

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作为农村集体土地的管理者

或权利行使者，其中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是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补缺主体（见表１）。

表１之所以将《物权法》排除在外，是因为

其规定相较于其他法律法规有特殊之处。虽然

《物权法》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明确规定集体

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包括村内农民集体、村农民

集体和乡（镇）农民集体，但其区别于其他法律

法规规定的地方还是特别明显的。首先，《物

权法》第五十九条使用了“集体成员集体所有”

的说法，因而有学者认为，相对于以往相关法律

制度而言，其无疑更加强调农民集体与其成员

的关系［２］，换言之，该条规定为农民集体成员享

有土地所有权及其利益提供了法律依据；其次，

《物权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赋予集体

成员集体决定重大事项的权利；再次，《物权

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了集体成员合法权

益遭受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其负责人

作出的决定侵害时的救济途径；最后，虽然本文

未对“经营管理者”与“代表行使所有权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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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物权法》之外的其他现行法律法规所确定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

农村集体土地

所有权主体
含义 经营管理或代表行使所有权的主体 无代行主体时的补缺主体

乡（镇）农民集体
人民公社撤并后的

集体表现形式

乡（镇）集体经济组织

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村供销合作社、

农村信用社属于合作性质的经济组织，

不属于集体经济组织

无

目前实践中由乡（镇）政府行使

村农民集体
指行政村，即设立村民

委员会的村，而非自然村

村集体经济组织、乡或村的

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议）
村民委员会

组农民集体
指行政村内的由村民

组成的自治组织
村内各该集体经济组织 村民小组

详尽的对比，但仅从字面上来看，“代表行使所

有权者”拥有比“经营管理者”更为优越的地

位。由此可见，《物权法》第六十条的规定不仅

没有解决《民法通则》和《土地管理法》中存在

的共同问题，甚至还有“违宪”嫌疑———将《民

法通则》和《土地管理法》赋予“村民委员会”和

“村民小组”的对集体财产的“管理经营者”的

地位提升到“代表行使所有权者”的地位。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８日颁布的《民法典》总则编

第一百零一条规定村民委员会在未设立村集体

经济组织时可以代行该组织的职能，物权编第

二百六十二条沿袭了《物权法》第六十条的规

定，将总则中规定的村民委员会的补缺主体地

位由“代行”落实为“代表行使”。

实践中，由于乡（镇）、村或村内是否设立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乡

（镇）政府或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手中，作

为不设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既得利益者，乡

（镇）政府、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在有选择

权的情况下当然没有设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的意愿和动力。这充分体现在各地的地方性

法规、地方政府规章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中。

例如，有些地方直接规定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

所有成员共同所有，由相应的集体经济组织进

行管理或代行所有权；有些地方规定农村资产

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共有，但规定由集体

经营变为新设立的公司制的法人经营；有些地

方只规定农村土地或包括农村土地在内的资

产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共同所有，但没有

规定如何管理和行使土地所有权。

正是由于权利主体不明确，实践中才会出

现大量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权力寻租”的

现象，产生了众多的土地权益纠纷案件，而司

法实务中法院往往以其不属于法院的受理范

围而不予受理，致使普通村民的维权之路尤为

艰难。

·８６·







实际上法律规定的代行乡（镇）农民集体所有权的乡（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根本不存在，实际操作中，往往由作为一级

国家行政机关的乡（镇）政府行使，于是对土地的管理职能与所有权合二为一，致使集体土地事实上成了国有土地。

依据是《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供销合作社能否享有集体土地所有权问题的复函》（国法秘函〔２００２〕１４号）。但是，
有些地方对此有所突破，如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于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颁布实施的《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广东
省人民政府令第 １０９号）的规定，由原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建制经过改革、改造、改组形成的合作经济组织，包括经济
联合总社、经济联合社、经济合作社和股份合作经济联合总社、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股份合作经济社等，享有集体土地的所

有权。而且广东省在登记发证工作中，也把经依法登记的集体经济组织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

原国家土地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关于对〈土地管理法〉有关问题请示的答复》第二条，要求“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必须有

一定的组织机构、管理人员、资金，具有一定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能够以自己的名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这也导

致村民小组难以申请集体所有权登记。按照这个规定，目前大多数农村的集体土地处于无法登记的状态。《民法总则》和《民

法典》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特别法人进行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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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对农民集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界定

不清晰

关于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集体，以及各种

专业合作社之间的关系，不同的法律文件解释

得不一样：有些认为集体经济组织就是农民集

体；有些认为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集体不是一

回事，集体经济组织包括各种专业合作社和其

他经济组织，但农民集体则是这些经济组织所

经营管理资产的所有人；还有将集体经济组织

与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平行看待的，如２０１２年修

订后的《农业法》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民法

典》依旧没有明确界定农民集体，实务中还是

无法界定农民集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

关系。

因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起源于当年农业合

作化时期的合作社，脱胎于“政社合一”的人民

公社，而农村其他商业性合作组织则是“文革”

时期将农村商业“下放归社、队贫下中农管理”

的产物。因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改革开放

初期，为消除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弊端而设

立的，农村其他商业性合作组织则是由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各种专业合作组

织演变而来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包括该

集体组织所有成员，而其他专业性合作组织则

由部分成员组成。

我们认为，“农民集体”如同“国家”一样是

一个抽象概念，如原国家土地管理局于１９９５年

３月１１日发布、１９９５年５月 １日开始实施的

《关于印发〈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

规定〉的通知》〔（１９９５）国土（籍）字第２６号〕

中使用“农民集体”一词与“国家”相对应：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是农民集体的成员为实现该集体

的职能而在基层政府的指导下或自发地建立起

来的实体化组织，其成员全部为本集体的成员，

非本集体的成员及城镇居民原则上不能成为其

成员；而专业合作组织和其他类似的合作组织

是在集体经济组织的基础上组建的，可以由一

个或多个农村集体中的部分或全部成员组成，

非农村居民也可以成为其成员。

　　二、法学界的争论与共识

　　法学界普遍认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不

清［３－５］，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和行使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以及其组织形式

等，在学术界和实践中均存在较大分歧。比如，

有学者［６］认为，农民集体作为所有权人，其在法

律主体上的表现形式就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有学者［７］认为，实在法中的“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强调的是一种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的产权

存在形式，不适宜直接作为农村集体土地的所

有者。为解决上述问题，法学界提出了３种不

同的解决方案，分别是变革模式、重构模式和改

良模式。这３种方案既存在争论又有共识。

１．去集体化或弱化集体的变革模式

此模式的观点要么主张彻底废除农民集

体，要么主张通过加入其他主体弱化集体的地

位，这些观点从根本上改变了法律规定的农村

土地农民集体所有的现状，因此称其为“变革

模式”。“变革模式”中的国有化者的主张［８－１０］

建立在强政府弱社会的基础上，寄希望于强有

力的政府能够公平公正，确保农民权益不受侵

害。这种主张与法治内涵不符，与我国发展趋

势不符。公权力在任何时候都是需要制衡的。

私有化观点［１１－１４］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混合所

有的观点［１５］与国有化无实质差别，复合所有的

观点［１６］中国家与农民复合的主张与国有化也

没有实质差别，而其他观点与私有化观点也无

实质差别。总之，均欠妥当。

２．保留农民集体所有，以解释论的方法重

构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构成模式

此模式的观点是保留农民集体，但主张应

对农民集体所有的性质进行重构，故称其为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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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模式”。“重构模式”表面上保留了集体

所有，包括“共有说”［１７－２２］、“总有说”［２３－２５］、

“新型总有说”［２６－２９］、“新型合有说”［２６］，以及集

体组织法人［３０－３５］等几种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

的实质都是私有化，基本上都主张农民的成员

权，对解决现存问题有一定的建设性作用；这种

模式中的集体法人化的观点，能够解决集体成

员依法行使成员权以保障分配公平的问题，但

是在我国法治语境下，归类时却无法回避“民

营”或“国有”这一问题；农村合作社非法人观

点则主张农村集体组织应独立于乡（镇）政府、

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由农村社区的农民组

成合作经济组织，来行使对土地的集体所有权，

而且也主张农民可以行使成员权。其缺陷在于

没有明确这种经济是属于集体经济还是属于合

作经济，因为集体经济与合作经济是不同的，合

作经济在所有制上体现为私有，而集体经济的

本质是防止因财产聚集而产生财产配置差距，

以保障成员间的公平。

３．农民集体所有的非根本性变革的改良

模式

有些学者认为，现阶段的关键是加强研究

土地有效利用制度，暂不考虑农民集体所有的

性质问题，只需对现行制度中的某一或某些方

面进行改造和完善，即可弥补现行法规定之不

足［３６］。此类观点既不主张去集体化，又不改变

集体所有的性质，故将其称为“改良模式”。刘

道远将其与“国有化模式”“私有化模式”并列，

统称为“完善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制度模式”［３７］。

笔者则认为，国有化与私有化已经涉及所有权

性质改变的问题，因而该“改良模式”不再是完

善的问题，而是重构的问题。

当然，除上述争论外，学者们也围绕该问题

形成了不少共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大部分学者主张在保留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的基础上，对现有制度进行变革。有学

者还全面总结了保留的原因。首先，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是农村集体资产的所有者和管理者；

其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农村社区社会保障

的主要承担者；再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实现

农村产业化和规模效益的关键因素。

其二，赋予集体成员以成员权，至于该成员

权是农民集体成员权还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权，这只是一个立法选择的问题，并不改变其

实质内容。该成员权是成员通过法定程序实现

农民集体所有权的方式之一，兼具身份性和财

产性。

其三，去除农民集体所有权主体承担的政

府职能。作为农民集体所有权的主体，其承担

的职能应当是依法对集体财产进行管理、经营，

以及为集体及其成员提供公共服务等，应逐步

“政经分开”退出其承担的政府职能。

　　三、完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

的建议

　　《民法总则》明确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的特别法人资格，并确立了村民委员会和村民

小组的补缺主体地位。２０１８年９月５日公布

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二次征求意见稿（物

权编）》第四十五条规定了自然资源的集体所

有，第五十五条以列举的形式规定了集体所有

权的客体，第五十六条规定了集体所有就是农

民集体所有，实质上“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

有”，第五十七条保留《物权法》第六十条的规

定，继续赋予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以代表集体

行使土地所有权的权利；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６日发

布的《民法典（草案）》物权编第五十七条在二

审稿的基础上增加了“依法”二字，此处的“法”

应当是指《民法典》物权编，但是该草案只有第

五十六条明确列举了４类应当依照法定程序经

本集体成员决定的事项，而此处的“法定程序”

应当是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规定的程序。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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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这样的安排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

现行规定存在的问题，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农民集体与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区别和村民委

员会、村民小组违反法定程序代表本集体行使

所有权时对外依法具有法律效力这两个根本性

问题。

有些学者本来希望以《民法典》的制定为

契机，在“物权编”确立相应的规则，从根本上

解决这一问题，但公布后的《民法典》仍然没有

涉及上述两个问题。因此，我们建议：之后出台

的民事单行法或法律解释应确立相应规则，明

确“农民集体”是与“国家”相对应的术语并阐

释其含义，同时将《民法典》第二百六十二条中

的“代表”修订为“代理”，即在没有成立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的地方，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只

是本集体的代理人而非代表人，可以通过召开

村民会议决定是否授权、代理期限和代理权限。

当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滥用代理权或无权代

理时，根据《民法典》总则编的规定认定其无效

或效力待定，而不是对外产生法律效力，从而达

到维护本集体及其全体成员合法权益的目的。

同时，农民集体通过民主程序可以设立具有特

别法人资格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该特别法人

类似于现代企业模式中的企业集团，各种专业

合作经济组织或集体企业是其下辖法人或非法

人组织。提出上述修改建议的理由如下。

其一，如果我国的民事法律体系不明确农

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村民委员会和村民

小组的补缺主体地位，则作为提取公因式的

《民法典》总则编所确立的村民委员会和村民

小组补缺主体地位就得不到落实。

其二，该建议有一定的制度基础，如根据

１９８６年的《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乡

（镇）村企业的开办者是乡（镇）或村，但是没有

明确是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还是乡（镇）

村集体经济组织；１９９８年修订后的《土地管理

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进一步明确，乡（镇）村企

业的举办者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根据１９９６年
１０月２９日发布、自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起实施的
《乡镇企业法》第二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

乡镇企业只能是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农民

投资为主（投资超过５０％，或者虽不足５０％，但
能起到控股或者实际支配作用）的在乡（镇）

（包括所辖村）举办的承担支援农业义务的各

类企业。

其三，该建议能够确保集体土地所有权与

国有土地所有权在权能上的平等。对比国有土

地所有权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代表行使主体，

发现：代表行使国有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是全国

最高的唯一的一个行政机关———国务院，而由

于中国并不存在一个最高的能够代表农村的组

织，所以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代表行使者只能是

分散在各地的且为数众多的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普遍存在的是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由

此可见，在我国土地所有权这一问题上，政府相

对集体而言处于绝对强势地位，国有土地所有

权优于集体土地所有权是显而易见的，也是必

然的。因此，当下应优先考虑改变我国“大政

府小社会”的现状，构建强大的公民或市民社

会以制衡强大的政府，制衡公权力对私权利的

侵蚀。换句话说，应保留农民集体所有这一法

律规定的规则，将农民集体打造为公民社会的

中坚力量，以从根本上解决现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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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儒家五常思想在汉代定型，其以阴阳五行理论为哲学根据、以儒家伦

理思想为核心而形成体系。从法律伦理视角审视，五常思想强调法律的伦理基

础，强调人的行为的道德原则。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五常”中的仁、义、

礼、智、信有其核心特点。在法治运行过程中，法律具有伦理指向，人的行为也

具有伦理特征。由此，运用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属性分析法治运行过程中的

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过程，能够找到当代法治运行的伦理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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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德主刑辅”的思维框架下，传统儒家伦

理中的“三纲五常”思想是封建法律伦理的核

心。其中，“三纲”是在孟子的“五伦”思想基础

之上形成的。孟子的“五伦”是指“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

信”［１］２４２，后在汉代演变为“三纲”。把孟子“五

伦”中的前“三伦”变为“三纲”，是当时政治统

治意识形态的总结，故“三纲”与当代法律的基

本价值背离。“五常”思想源于孟子的“仁义礼

智”四德，汉代董仲舒加入“信”字，其以阴阳五

行理论为指导建立了极具哲学思想的“五常”伦

理体系。“五常”是我国古人对人道的道德总

结，当代法治在其运行过程中也体现出这种人道

要求。然而，对“五常”思想之理解不能囿古不

前，应根据当代法律的人性基础，把握法治运行

过程中法律的基本伦理指向和人的道德操守。

因此，运用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五常”

思想分析法治运行的伦理指向，具有重要时代

价值。

　　一、“五常”的哲学基础

　　传统儒家伦理以人性为核心，以立人道。

而仁、义、礼、智、信正是基于对人的道德本性的

深刻理解。“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循性

可见道，故“五常”以仁、义、礼、智、信５种道德

行为要素来表达人的道德本性。在此意义上，

所谓道德，可谓德之道。从孔子至汉儒，对何为

德之道进而最终形成“五常”思想的回答是分

析“五常”伦理构造的基础。

董仲舒把阴阳五行思想作为“五常”思想

的哲学基础加以解释。阴阳思想在汉代的兴盛

左右了汉儒的思维方式。冯友兰认为，先秦阴

阳家出于方士，而儒家与方士联系相当密切，其

原因在于“儒士为礼乐专家，而礼乐原来最大

之用，在于丧祭。丧祭用巫术，亦用礼乐专家。

此二种人乃常在一处之同事”［２］。而在秦汉，

儒家之人多为阴阳家之人，其中以董仲舒最为

典型。董仲舒把阴阳五行加之于天地人这一大

系统中形成了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宇宙观，

阴阳五行是其中介。他说：“天、地、阴、阳、木、

火、土、金、水、九，与人而十者，天之数毕也，故

数者至十而止，书者以十为终，皆取之此。圣人

何其贵者，起于天，至于人而毕，毕之外，谓之

物，物者，投其所贵之端，而不在其中，以此见人

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３］６４６董仲

舒这段论述，凸显了人在天地之中的重要地位。

人为天地所生，阴阳所化，虽然这一思想是从天

推导出来的，但是在天人关系上，人是理解天地

万物的核心。故老子说：“道大，天大，地大，人

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

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４］道、天、地、人遵从

的是一个道理。中国古代这种治人事天思想表

明“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种以人为贵的思

想于今天亦尤为珍贵。可以说，五行思想所构

筑的天人观念具有天人合一、以人为贵、阴阳和

合的特征。天人关系既是五行思想的核心，也

是理解人存在的基础。

董仲舒认为木为仁，火为智，土为信，金为

义，水为礼。“东方者木，农之本，司农尚仁。”

“南方者火也，本朝司马尚智。”“中央者土，君

官也，司营尚信。”“西方者金，大理，司徒也，司

徒尚义。”“北方者水，执法，司寇也，司寇尚

礼。”［３］１９３郑玄注《中庸》“天命之谓性”言：“天

命，谓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谓性命。木神则仁，

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信，土神则

知。”［５］１４２２此次序与董仲舒的理解有所不同。

其中，水为信，土为智，火为礼，其余同。至汉

代，木为仁、火为礼、土为信、金为义、水为智最

后固定下来并达成共识，为后人所认同。《汉

书·律历志》曰：“协之五行，则角为木，五常为

仁，五事为貌。商为金为义为言，徵为火为礼为

视，羽为水为智为听，宫为土为信为思。以君臣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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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物言之，则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断，徵为

事，羽为物。唱和有象，故言君臣位事之体

也。”［６］同样《汉书·天文志》以木火土金水“五

行”配“五常”也是同一个次序。

“五常”与“五行”的最终确立，基本上构成

了古人对作为阴阳五行化的人的道德本性的理

解。在《五行大义》中，后世的萧吉将“五行”与

“五常”之对应关系解释为：“夫五常之义，仁者

以恻隐为体，博施以为用；礼者以分别为体，践

法以为用；智者以了智为体，明睿以为用；义者

以合义为体，践断以为用；信者以不欺为体，附

实以为用。其于五行，则木有覆冒滋繁，是其恻

隐博旋也；火有来暗昭明，是其分别践法也；水

有含润流通，是其了智明睿也；金有强刚利刃，

是其合宜裁断也；土有持载含容，以时生万物，

是其附实不欺也。郑玄及《诗纬》以土为智，以

能了万物，莫过于智，能生万物，莫过于土，故以

土为智。水为信者，水之有潮，依期而至，故以

水为信。此理寡证狭，于义乖也。”［７］

　　二、“五常”的伦理本性

　　“五行”配“五常”之说，其实质是对人的德

行的系统性思考。先秦所谓德行的“行”本身

指德的要素。作为阴阳五行的“行”与作为“五

常”的“德行”之关联在先秦并不密切。但由于

汉代儒者的努力，“五行”与“五常”开始相配。

因此，在汉代阴阳五行思想的支配下，人之“五

行”与人的德行相配就是自然之事。“故人者，

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

也。”［５］６９０在传统儒家思想体系中，不同时代都

有不同的德行理论。孔子说仁、礼比较多。孟

子仁、义并用，同时认为仁与义又不同。仁义礼

智构成人之“四端”。不仅如此，对于德行之

“行”不必有五，可以是三行、四行、八行（“行”

本读 ｈéｎɡ，汉代避汉文帝刘恒讳，改“行”为

“常”字）。故“五行”配“五常”经历了一个不

断丰富发展的过程。对于德与行的关系，主要

问题在于德有几行，其行为何，其序如何。孔子

倡仁：“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

何？”可见，仁是儒家思考人性的根本，是理解

礼与乐的核心，但并没有显示出其“五行”配象

观念。在《周易》中亦可循见仁义之说：“昔者，

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

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

与义。”［８］４０３另外，《周易·文言》曰：“元者，善

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

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

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８］３４３这是以元、

亨、利、贞配仁、义、礼、智的一种解释。因此，人

之德行问题涉及如何与儒家伦理相结合的问

题。德之行最早应当就是在儒家的仁、礼、义

之上。

孟子时代，可以显见五行思想与儒家思想

中关于人的德行之间的关系［９］。我们从荀子对

子思、孟子学说的批判中可找到痕迹。荀子说：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然而犹材剧志大，闻见

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

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１０］１９７３年长沙马

王堆出土的《五行篇》帛书，其中涉及思孟之

“五行”学说。庞朴指出，这正是荀子所批判的

思孟五行说。在孟子那里，与“五行”相关联的

并非仁义礼知（智）信，而是仁义礼知圣。“五

行”对应的正是孟子的“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

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

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１］３４６。

庞朴认为，其中的“圣人”原为圣，“人”是后人

之衍文［１１］。孟子所说的德行主要有４种：“仁

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

矣。”［１］３０７在这 ４种德行之外，孟子也谈论诚、

圣。可见，在孟子看来，“五行”非仁、义、礼、知

（智）、信，而是仁、义、礼、知（智）、诚（或圣）。

然而，仁、义、礼、智、信作为“五常”的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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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并未严格区分作为行为准则的内在道德

原则与外在道德行为，而主要是于阴阳五行框

架中分析人的性命特征。仁主要指孔子所讲的

“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也谈“克

己复礼”为仁，从行为上也谈了很多。礼指制

度，也指恭敬之心。义多指行为的适宜性，同

时，在心性上也讲要舍生取义。智既是指是非

之心，同时也表达行为类型。信指诚信之行，同

时，信与诚、圣相通，在中庸中是天人之道的体

现。可见，这是古代知行合一、修身治国一贯之

理。因此，以“五常”思想为核心的法治运行理

论也应当坚持这一态度。

德是“五常”的综合，仁、义、礼、智、信合而

为一即德，是人性的根本，也是人的伦理本性。

行是人的综合伦理本性在社会交往中的不同阶

段和不同方面的要求，又具有规范性的含义，即

“在心为德，施之为行”［１２］。对于“德行”二字

而言，“五常”兼具道德层面与规范层面的双重

含义。建立有德行的社会秩序一直是儒家大同

思想的基础。这样的思想不断地渗透到古代法

律当中，成为社会中最重要的行为规范。追求

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妇之基本社会关系的

和谐一致，在今天看来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作

为“依法治国”的依据，法律是当今社会人们最

重要的行为规范，其与“以德治国”相辅相成，

所以，法治建设不能脱离伦理学的思考。

　　三、“五常”在法治运行体系中的伦

理指向

　　传统儒家伦理的独特之处在于讲究中和之

道。“德”代表着一个完善的人性，而“行”仅是

其某个方面的表现，只有在行为过程中，德的全

体才能呈现，这是“五常”思想的核心。从法律

根源于人性，法治运行离不开人的行为，以及法

治运行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伦理特征的角度

而言，德是仁、义、礼、智、信这５种道德原则的

中和，是依据这５种道德原则和行为而体现出

来的。

１．“五常”在法治运行体系中的伦理表达

既然法律根源于人性，德表现为“五常”，

法律作为人的行为规范，在道德层面必然会展

示“五常”伦理。一般来说，法的运行包括立

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５个环节。这一

过程包含着对人在法治运行过程中的伦理要

求，那么，仁、义、礼、智、信与法治运行的这５个

环节到底有何关联呢？在《白虎通义》中，汉代

儒者对“五常”的理解趋于体系化。“五性者何

谓？仁、义、礼、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爱

人也；义者，宜也，断决得中也；礼者，履也，履道

成文也；智者，知也，独见前闻，不惑于事，见微

者也；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故人生而应八

卦之体，得五气以为常，是也。”［１３］由此，法治运

行的伦理指向可从中略见一斑。联系到“五

常”与法治运行的环节，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一

条线索（见表１）。

表１　“五常”在法治运行中的伦理表达

五

行

五

常

法律的

伦理性质

法治运行的

主要伦理特征
关系

木 仁 正当之性 立法 法律是“五常”伦理的表

达，法治的每个运行环

节都包含这５种道德要
素，但不同阶段主要特

征不同。五行生克可以

运用到“五常”关系分

析中

火 礼 恭敬之性 执法

土 信 守诚之性 守法

金 义 决断之性 司法

水 智 是非之性
法律

监督

由表１可知，在“五行”中，木、火、土、金、

水之序依次相生；在“五常”中，仁、礼、信、义、

智依次相贯通。由“仁”到“礼”，是法律正当性

与法治应当遵循的；由“礼”到“信”，是由执法

到所有人对法律的信守服从；由“信”到“义”，

是对司法是否守法的决断；从“义”到“智”，是

决断成智而影响立法。由此回归到对仁法与不

仁之法的评判。

法律因人而立、因势而行。人有“五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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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法有“五常”之理。古者以德为阳、以刑为

阴。“天之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３］６４６因

此，法律之运行以立法为起点，以仁为动机和出

发点。这是从人道上提倡仁法的原因之所在。

法律在伦理上应具有仁的性质，唯其如此，才具

有正当性。仁既要从法律的规范性表达中展现

出来，又反过来对立法提出规范性的要求。这

也切中了法理学的核心问题，即社会秩序的正

当性问题。仁既代表了法律在道德上的规范

性，也代表了法律的本质。仁是对法律正义的

表达，也是当代法律制度的伦理要求。因此，

“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１］３４４。对于法

律本质的理解虽然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

达，但其仍离不开这一层面的含义。这说明法

律在本质上应当具有“仁”的品格，否则就不是

良法。

法治运行离不开执法者的行为。礼，一般

代表制度，是依据仁的原则而形成的规范，同时

也是法律执行过程中的伦理要求，即执法者既

要有“尊礼”的品德，又要有“守礼”的操守。这

两个层面具有一致性。这正是孔子所说的不讲

仁，就不能理解礼。礼是仁的规范化、客观化的

表现。信，是法律阴刑与阳德平衡的关键。信

为诚，因信故能守之。因此，信是法律对人的基

本要求。从应当遵守法律，守法贯穿于法治运

行的整个过程。这意味着立法、执法、司法、法

律监督都必须在守法的基础上进行，唯其如此，

才能使法治运行得到保障。义在“五常”中表

现为行为的适宜性。于法治运行中则以司法审

判为代表，旨在明赏罚，是法律刚性的体现。通

过司法这一运行过程，法律从仁的方面逐渐趋

向于刑的方面。义同时又代表决断，正是司法

权力的实质。智，代表是非之心。作为法治运

行中与社会现实相关联的重要环节，司法进一

步体现出法律对人的作用力量。但是司法的好

坏，即判决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的矛盾是通过智

这一环节的反思而不断形成的。智也是孕育新

的法律的过程。人有“五常”之性，法律在不同

的运行阶段有不同的特点，这既是对人的伦理

性的要求，也是法治运行不同环节的德性展现。

由是观之，法治运行的过程正是人的伦理性与

行为规范特征在不同阶段对人的要求的过程，

法律在不同阶段也表现出不同的伦理特点。

可见，“五常”以仁、义、礼、智、信的中和之

道为思维取向。法律也包含这５个要素，在法

律的运行过程中，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

监督５个具体环节也都包含这５种要素。“五

行”之木、火、土、金、水，代表了立法、执法、守

法、司法、法律监督５个具体环节，每一环节都

是“五行”特征的综合表现。这意味着，在立

法、执法、守法、司法、法律监督 ５个具体环节

中，都存在仁、义、礼、智、信“五常”之性。

２．“五常”在法治运行体系中的伦理特征

阐释

在立法层面上，法律主要解决的是良法问

题，即以仁配立法。而立法本身是一个依据立

法性法律而得以执行的过程，包含着礼的要素。

立法本身也包含着对法律漏洞、法律是否存有

效力的识别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立法包含着

作为“金”的决断过程，是对抽象的法律规范本

身的合法性的判断。智代表监督，立法过程本

身要求贯彻智的因素，不智就不能生仁，它是法

律的论证、合理化的过程。守法为信，立法过程

本身就是一个守诚过程。因此，立法也包含着

诚的要素。故此，所谓立法，实质上可以通过

“五常”模式进一步分化为不同的要素，而这些

要素的核心是围绕着如何使法律具有正当性即

仁而展开的。因此，立法在道德上应以仁为主

题，在规范上应以仁法生成为核心，以义、礼、

智、信综合平守而取其意。

在执法上，礼是“规矩”，在政治这个层面

趋近于“制度”。礼作为周代制度，依据“亲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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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尊”原则，是社会秩序得以贯彻的保障与表

现。在伦理上，礼又具有恭敬的含义。在规范

上，礼为履，是遵从规范的要求。对于今天的执

法环节而言，其突出了执法的合法性要求，故应

以礼配执法。“礼不卑庶人，刑不尊大夫。”不

但执法者有礼，庶人亦有礼。礼代表了人对规

范的遵从与恭敬之心。对于今天的执法而言，

礼也是法律效力得到展现的环节。人因守礼而

有礼，但离不开执法机关的作用。故以礼配执

法，取其法律得以履行之意。礼中有仁，表明礼

是基于仁法而加以执行的。礼中有义，说明执

法过程中有裁决，是执法中行政司法性裁决功

能的表达，因此“道德仁义，非礼不成”［５］１４。礼

中有智，执法本身存在着自我监督的过程。执

法有信，信法为真，才能行法，有法必依是执法

公信力的表达。执法以礼为核心，又离不开

“五常”中其他四常的作用。

在守法层面上，以信配守法。“五行”中的

“土”对应“五常”中的“信”。“信”在《说文解

字》中与“诚”互释。“诚”又近于“圣”，在“五

常”中处于最高层级，是天人之道。故孟子说：

“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

诚而不动，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

也。”［１］２６４《中庸》也写道：“诚者，天之道也；诚

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

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

也。”［１］３２可见，诚是人最重要的品行。“君子养

心，莫善于诚。致诚无他，唯仁之守，唯义之行。

诚心守仁则能化。诚心行义则能变。变化代

兴。谓之天德。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

人推厚焉。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

以致其诚者也。”［１４］在“五行”中，唯有“土”有

阴阳含化之意。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皆

要守信。只有守信，法才能运行，故守诚是仁、

礼、义、智四端综合表达的要求，是法治运行的

完美化形式。

在司法层面上，义具有正义的含义。古人

经常仁、义并用，来说明仁义在伦理上的核心地

位，以代“五常”表述之繁。在孟子那里，仁、

义、礼、智并行，故仁与义不同。“仁之实，事亲

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

去是也。”［１］２６８可见，义是从事亲中推而广之的

一种普遍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孟子

又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

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１］２２１义也是

人的德行的一种表现。孔颖达所疏《曲礼》说：

“仁是施恩及物，义是裁断合宜。”［５］１５进而，义

者，宜也，人的行为应当遵循标准之义。由此衍

生出依此决断的含义。司法的功能主要是解决

纠纷，以裁定为主，这是以义配司法的根据。对

于仁与义的关系，孔子说：“道二，仁与不仁而

已矣。”［１］２５９义反过来对仁也提出了反思（金克

木），寓意司法对立法的补充与反制。“仁以爱

之，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矣。”［５］１０８５裁定

必须说理，这是智的表现。司法本身要遵循程

序，又要对裁定加以执行，这是礼的表现。司法

也要守法，这是信的表现。司法的核心是要体

现出对人的行为的评判，以义为核心，以其他４

种德行为辅助。

在法律监督层面上，智代表反思，是对整个

法治运行过程的理性回归和运行结果的审视与

评判。因此，应以智配法律监督。从立法开始

到法律的执行，以至守法、司法过程，法律的好

坏最终在法律监督层面进行了彻底的反思。荀

子讲：“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

且仁，是人主之宝也，而王霸之佐也。”［１５］在法

治运行环节中，智处于立法环节与司法环节之

中间，是对法律的仁义性质的反思。正如上文

所讲，“智之实，知斯二者（仁义）弗去是也”。

因此，智是对仁义的认识，是对立法与司法过程

的反思。同样，在执法与守法中也应有智行的

·８７·



王晶宇：儒家五常思想视域下法治运行体系的伦理阐释

存在，不智，执法对立法就没有反思与变通；不

智，守法将等同于愚信。在这个层面上，智是对

法治运行过程的一种自我反省与自我调节。

综上可见，当代法治运行过程中的伦理指

向与“五常”伦理有特定的联结之处。法治运

行中每一环节实质上都与其他４个环节相互关

联，如五行生克，相互作用。虽然对仁、礼、信、

义、智的时代要求不同，但其作为法律的伦理基

础，确实以其特有的智慧给当代法律思想留下

了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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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政法大学 法学院，重庆 ４０１１２０

摘要：错判无辜者是刑事诉讼难以摆脱的梦魇，其成因主要涉及证据因素、环境

因素和认知因素三个方面。其中，证据因素是错判无辜者最具体的原因，导致

证据潜在不可信的原因主要有环境污染、证人主观不能和证据客观不能三种。

刑事补强证据规则的适用通过补充性目的论证，一方面能够以可靠性规则的形

式限制法官任意释法；另一方面能够以原子模式中补充性的证明，要求限制整

体主义中融贯性论证的可能性选择，即通过新增补强证据的独立证明来增强主

证据的指向性，进而作出排他性的整体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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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早期的刑事诉讼中，由于多数案件中事

实证明并非一个疑难问题，所以案件的审判并

非以事实证明为导向，其重心在于为裁判者消

除宗教焦虑，提供道德慰藉。之后，随着道德慰

藉需求的衰减，事实证明的地位才得以提升［１］。

证据作为事实发生后留下的痕迹或信息，是法

庭完成真相查明的唯一手段。然而，证据经过

相关性和可采性两次筛选之后，在证明案件事

实时并非无施不效。证据往往因自身问题、外

部环境、认知因素等原因难以完成证明任务：或

错证他是，或证明无力。刑事补强证据规则的

适用，不仅调和了证明需求与证据无力之间的

矛盾，同时也可以间接修正错证他是的错误。

在世界范围内，当前至少有１５个国家存在刑事

补强证据规则或与之相关的规定，但其适用范

围呈现出大幅萎缩之势。随之而来的是愈演愈

烈的存废之争，刑事补强证据规则对错误定罪

范围的压缩是主张保留者的主要论点之一。刑

事补强证据规则一直被视为苏格兰刑事司法体

系的主要特征之一，在讨论其存废问题时，苏格

兰政府曾邀请帕梅拉、查尔莫斯、莱弗里奇等学

者围绕错判无辜者案件，对刑事补强证据规则

的存废展开讨论，并最终形成了《废除刑事补

强证据规则学术专家组报告》。本文拟在梳理

此份报告所列错判无辜者案件的成因及其证据

因素的基础上，讨论刑事补强证据规则对错判

无辜者案件的影响，以期为我国刑事诉讼案的

审判提供参考。

　　一、错判无辜者案件的成因

　　刑事诉讼的规则和程序设计致力于确保惩

罚有罪者、释放无罪者，但如同维特根斯坦之于

西方哲学，错判无辜者是刑事诉讼始终难以摆

脱的梦魇。学界、业界对错判无辜者案件的关

注始于１９１２年［２］，１９３２年爱德文·博哈特在

其后续研究中发现了６５个错判无辜者的案件，

其中美国６２个，英格兰２个，苏格兰１个。以

罪名为标准，可以将这些案件分为谋杀罪（２９

个）、抢劫罪（２３个）和其他轻罪（１３个）３类。

在这些案件中，无辜者被发现错误定罪的方式

主要有亡者归来、真凶再现、其他审判中新证据

的出现等。经过系统分析，博哈特总结了两类

６项可能导致错判无辜者的原因。“两类”指的

是证据因素和环境因素，前者包括错误辨认、间

接证据引起的错误推论和伪证，后者包括公众

压力、被告人的前科和被告人沉默权的行使。

其中，错误辨认被认为是导致错判无辜者的主

要原因。１９５７年，芭芭拉·弗兰克在研究了３６

个错判无辜者案件之后，指出导致错判无辜者

的原因主要有错误的证言、陪审员对证据的理

解不力、对抗式诉讼结构对战略和成功的侧重

和披露程序的缺乏。在此研究中，弗兰克首次

将狱侦耳目归入错判无辜者的影响因素之中，

并特别强调了证人证言３个要素，即庭前观察

的准确性、庭上回忆的准确性、表述的准确性对

错判无辜者的影响。此后，雷丁在１９６４年通过

对８０件错判无辜者案件的研究后指出，导致这

一结果的主要因素有强迫供述、单个证人的辨

认、控方不充分的信息披露和辩方的无效

辩护［２］。

上述研究都是基于较小样本的统计分析，

各项结论虽然能够相互验证，但难免代表性不

够，说服力不足（这一点由下文对无辜者计划

与美国无罪释放登记处的统计数据进行的前后

对比可以看出）。针对这一问题，亚当·贝道

和迈克尔·拉德勒特在１９８７年对１９００—１９８５

年３５０个错判无辜者的死刑案例展开了研究，

发现有３０９个案件为司法机关主动纠正，４１个

案件由于真凶再现等原因迫使司法机关予以纠

正。据此，贝道和拉德勒特将导致错判无辜者

的原因归纳为６种：其一，错误的证人辨认；其

二，错误供述；其三，证人伪证；其四，控方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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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０年６月　第２１卷第３期

的不当披露；其五，公共压力；其六，法庭科学证

据的误导［３］。此外，同时期的拉特纳于１９８８年

在对２０５个错判无辜者案件进行的研究中也得

出了相似的结论［４］。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ＤＮＡ技术的发展推动了

错判无辜者案件研究的转型。一方面，尽管人

们对错判无辜者案件的范围仍然存在争议，但

已不再否认此类案件的存在；另一方面，人们对

发现与处理错判无辜者案件的关注也在不断增

强。在此基础上，此类研究进一步改变了政府

和广大公民对于死刑的态度。就政府而言，以

美国伊利诺伊州为例，在纠正１３个错判无辜者

的死刑案件之后，曾极力拥护死刑的该州政府

在２０００年１月废除了死刑，并于同年３月下令

调查导致这些错判的原因［２］。调查结果显示，

导致错判无辜者的原因为使用了未经补强的狱

侦耳目、错误供述及不可信的证人证言［５］。就

广大公民而言，１９８５年该州有７２％的人支持死

刑，１５％的人反对死刑，到２０１１年支持死刑的

人下降为６１％［６］。对错判无辜者案件的重视

与实证研究还直接导致了现代无辜者运动的兴

起［７］，其中最著名的是无辜者计划组织和美国

无罪释放者登记处的成立。

无辜者计划组织所要开展的活动，旨在通

过ＤＮＡ检测，帮助那些无辜的所谓罪犯证明其

无罪。迄今为止，已有３６７人受益于该组织的

努力，其中包括２名死刑犯。根据错判无辜者

组织的统计，这些案件中导致错判的原因主要

有目击证人的错误辨认、法庭科学证据的误用、

错误供述和狱侦耳目４项。这与加勒特２０１１

年以该组织调查的前２５０个案件为基础进行的

研究的结论一致［８］２７９，不同的是这４项因素的占

比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其中，法庭科学证据的误

用占比变化最为明显，下降了３０％。此外，加勒

特还提出了新的４项因素，即无效辩护、公共压

力、控方与警方的渎职行为和认知偏见［８］１５０－２６８。

美国无罪释放者登记处（以下简称“登记

处”）由密歇根大学法学院和西北大学法学院

的错误定罪中心联合成立。登记处主要保存

１９８９年以来美国冤假错案的资料，为相关研究

奠定了基础。截至２０１８年底，登记处共收集、

保存了２３７２个案件的资料，现有的统计分别于

２００３年、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５年进行。登记处２０１２

年和２０１５年的报告均将导致错判无辜者的原

因归为５类，即错误的证人辨认、偏见或错误指

控、错误供述、法庭科学证据的错误或误用、官

员渎职。

相比较而言，两个组织的报告都将错误的

证人辨认、错误供述和法庭科学证据的误用视

为导致错判无辜者的主要因素。在二者的统计

中，错误供述的占比基本持平，而错误的证人辨

认和法庭科学证据的误用两项因素的占比，登

记处的统计结果要显著低于错判无辜者组织的

统计结果。

此外，还有一些国家采用异常分析法对错

判无辜者的案件进行了反思。例如，加拿大开

展了至少９项针对错判无辜者案件的调查项

目，其中６项致力于对个案进行反思与学习，１

项致力于研究由司法鉴定中儿科病理学证据引

起的此类案件，其余２项则是围绕如何解决此

类问题而进行的审查。在第三类研究两次提交

的报告中，对７类可能引起错判无辜者的因素

进行了评估。这７类影响因素包括认知偏见，

证人的错误辨认或错误证言、错误供述，狱侦耳

目，ＤＮＡ证据，法庭科学证据，专家证言和教

育［９－１０］。英国的布兰登和戴维斯通过对７０个

已经得到纠正的错判案件进行研究，指出导致

案件错判的主要原因有不符合要求的辨认、错

误供述、拒绝披露无罪证据、证人作伪证和辩护

不力［１１］。而属于大陆法系的荷兰则通过对少

量关注度较高的错判无辜者案件的研究，认为

导致错判无辜者的原因有错误供述、误导性的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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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证据、错误辨认和认知偏见［１２］。

综上所述，上述研究尽管在时间、样本选

取、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上均有不同，但至少在

两点上达成了一致：其一，虽然导致错判无辜者

案件各因素的具体占比仍有待做进一步的实证

研究，但在当前的刑事司法中，错判无辜者案件

确实存在；其二，导致错判无辜者案件的影响因

素基本一致，整体上可以分为证据因素、环境因

素和认知因素３大类（如图１所示）。其中需要

说明的是，地方司法环境指的是在对抗制诉讼

结构中，刑事诉讼更多不以发现事实真相为最

终目的，同时又对诉讼成本进行控制。而认知

因素指的是刑事司法人员一旦形成了被告人有

罪的认识，则难以客观地审查证据。汤玛斯·

达恩史戴特将之称为“群体性认知失调”［１３］，主

要包括固有偏见、后见之明和结果偏差。其中，

固有偏见指的是以已有的信念、期望或假设为

目标去寻找或解释证据，并于检验时回避驳斥

其假设的证据或信息；后见之明指的是人们倾

向于最终结果的不可避免性或可预测性，而实

质上是将新知识应用于过去，却没有意识到过

去的信息已为后续信息所污染；结果偏差与后

见之明相似，都是结果信息影响了过去信息，但

并不涉及对裁判结果的影响，而是指对裁判结

果质量评估的影响［１４］。在错判无辜者案件中，

与证据之前形成补强关系相似，这些影响因素

之间多数是相互影响、共同作用导致错判发生。

虽然其可以具体为一项项单个因素，但并不存

在某一条因素单独导致错判发生的情形。

　　二、错判无辜者案件中的证据因素

　　证据问题是导致错判无辜者案件的三大祸

首之一，同时也是最具体的原因。在设有刑事

补强证据规则的苏格兰，有学者称该规则已足

够解决错判无辜者的问题。但事实上并不存在

一条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证据规则，错判无辜

者案件的发生有着多个层面的原因，解决这一

问题同样需要多重措施和多个规则的共同作

用。刑事补强证据规则仅解决证明力筛选阶段

证据实质可靠性不足的问题。从证据筛选来

看，该规则是证明力筛选阶段的主要规则之一；

而从刑事证明的角度来看，该规则是保证单个

证据证明充分性的辅助规则。从类型上来看，

导致错判无辜者案件的证据因素多为言词证

据，在讨论刑事补强证据规则能否解决这些证

据带来的问题之前，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导致这

些证据可能出现问题的原因有哪些。已经形成

共识的原因有以下４个方面。

其一，证人辨认。证人辨认是确认被告人

与犯罪者之间同一性的主要方法之一，包括声

音辨认和视觉辨认两种。其中，声音辨认指的

是犯罪者在佩戴面具或通过电话实施犯罪、被

害人视力受损或被蒙住双眼时，相关主体依靠

听觉来完成被告人与犯罪者之间同一性的辨

认［１５］。声音辨认共有５种方法：一是陪审团通

过被告人与犯罪者的声音录制品进行比较判定；

图１　错判无辜者案件的影响因素

·３８·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０年６月　第２１卷第３期

二是非专家证人对在特定场合听到的犯罪者的

声音进行辨认；三是临时专家证人就被告人与

犯罪者声音的同一性进行比较判定；四是专家

证人就被告人与犯罪者声音的同一性进行比较

判定；五是专家证人借由声音匹配技术所作的

判定。在这５种声音辨认中，备受质疑的为第

２种。有关此类证据的研究始于１８９４年。较

之于视觉辨认，听觉辨认更容易因声音的扭曲

而出现错误，特别是证人与犯罪人不熟悉的时

候［１６］。根据研究，听觉辨认的准确率仅为９％，

而视觉辨认的准确率则为４６％。影响听觉辨

认的原因主要有：一是听的时间短；二是事后信

息的增加；三是犯罪发生与辨认之间的间隔长；

四是声音可能因多种原因发生改变；五是受害

者对声音的辨认可能因其看到犯罪者的面容而

受到影响；六是听觉记忆比视觉记忆衰退得更

快；七是证人进行听觉辨认时可用的描述词非

常有限［１７］。

影响视觉辨认的原因主要有：一是证人一

般并不擅长识别陌生人，特别是证人与犯罪人

分属不同种族的时候［１８］；二是被告人为熟人

时，证人也存在将其误认为犯罪者的概率［１９］；

三是犯罪者持械会降低视觉辨认的准确率［２０］；

四是高压环境下的目击会导致目击证人的错误

辨认；五是庭上辨认的准确率只有侦查辨认准

确率的２０％［２１］；六是目击证人越自信，则其辨

认越会被陪审团赋予更高的证明价值［２２］。

其二，证人伪证。自从采用辩诉交易的证

词以来，许多共犯和狱侦耳目提供的信息使无

辜的犯罪嫌疑人被定罪；随着辩诉交易成为一

种激励，自由或减刑也诱使部分线人捏造证据。

证人伪证主要有共犯和狱侦耳目作证两种形

式。共犯指的是本人承认参与了某项犯罪，并

自愿就同谋者在犯罪中所扮演的角色作证的

人；狱侦耳目（亦被称为“合作证人”）指的是那

些就其在押期间获知的犯罪信息作证的人。美

国西北大学法学院错误定罪中心的研究显示，

在已经发现的１１１个错判无辜者案件中，有５１

件（４６％）是由于受到了狱侦耳目证言的影响

而被错判的。这两类证言与被告人供述存在一

定程度的交叉，已有的实证研究表明，在明确告

知陪审团证人作证存在明确的利益动机时，

“证据”仍然被采信，定罪率并不会受到影响。

但除有明显疑点外，狱侦耳目提供的“证言”有

着很强的“说服力”，因此在有狱侦耳目提供证

言的案件中，其定罪率有着明显的提高［２３］。此

类证人一般都是因辩诉交易的内在强迫性和对

既得利益的追求而给出证言，因而具有以下６

个特点：一是证人都是“善于撒谎的证人”［２４］或

“花言巧语的说谎者”［２５］；二是所有被告人供述

都会被陪审团赋予很高的证明力；三是由于陪

审团难以相信有人会承认其未犯之罪行，因此

在无力发现证人撒谎的情况下，便赋予了这两

类证言等同于被告人供述的证明力；四是在既

得利益较大的情况下，此类证人犹如鲨鱼闻到

血腥味一般积极作证；五是此类证人仅能就某

人实施了犯罪作证；六是此类证人的虚伪和其

证言的高说服力对审判的公正性构成了

威胁［２５］。

其三，错误供述。囿于供述天然与被告人

利益相悖，一般被认为出错的可能性较低。但

诸如美国“中央公园慢跑案”等案件表明，错误

供述是导致错判无辜者的直接原因之一，在布

兰特的研究中，有３／４的案件都受到了这一因

素的影响。被告人往往有很多原因作出虚假供

述，如保护某人、吸引关注和心理问题等。整体

而言，虚假供述可以分为伪造的虚假供述和自

愿的虚假供述两类。其中，伪造的虚假供述包

括侦查人员或第三方证人捏造的证言，第三方

证言主要指前述共犯和狱侦耳目提供的供述。

自愿的虚假供述指的是被告人因自身或外部压

力自愿给出的不真实供述。导致被告人自愿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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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错误供述的原因主要有以下７点：一是误导

性的特殊知识，即侦查人员或同监人员无意间

透露给被告人的案件信息；二是侦查人员的固

有偏见，即侦查人员仅关注那些证明被告人有

罪的证据；三是侦查人员的动机性偏差，即侦查

人员一味地追求定罪；四是侦查人员对被告人

情绪的操控；五是上司要求迅速侦破案件的压

力；六是被告人对作出错误供述可能带来的可

怕后果的无知；七是侦查人员使用了强制讯问

手段［２６］。

其四，不可信的法庭科学证据。法庭科学

证据指的是通过弹道学、血液测试和ＤＮＡ测试

等科学方法获得并在法庭上使用的证据，其主

要有３类：一是模式／经验类证据，包括指纹匹

配、军械检测、工具痕迹检测、咬痕检测、血迹图

样分析、笔迹鉴定和毛发鉴定等；二是分析类证

据，包括涂层分析、ＤＮＡ检测、药物检测、液体

检测、血清检测、火灾和爆炸分析等；三是电子

证据［２７］。法庭科学证据的作用主要有两个方

面：一是可帮助确定被告人有罪或无罪；二是可

将被认为相互关联的犯罪活动联系起来。例

如，ＤＮＡ证据可以将一个犯罪嫌疑人与几个不

同的犯罪活动或犯罪现场联系起来。这种罪行

之间的联系有助于警察当局缩小可能的犯罪嫌

疑人的范围，并建立确定和起诉犯罪嫌疑人的

罪行模式。在理想状态下，此类证据不仅仅在

法庭上发挥作用，也在诉讼的各个阶段为诉讼

各方中立地、独立地提供合理且均衡的意

见［２８］。随着案件复杂化程度的增加，专家证言

成为刑事诉讼的“标配”，甚至有学者指出“没

有专家意见就无法审判”。法庭科学证据在域

外一般以专家证言的方式出现，诉讼各方均可

聘请相关专家进行调查和鉴定。在我国则以专

家鉴定意见的形式出现，一般由专门或指定的

机构负责调查和鉴定。

导致法庭科学证据出现错误或误导的原因

主要有以下１０种：一是专家证人是一方当事人

的律师；二是专家证人对案件及其鉴定物理解

不足；三是专家证人的鉴定超出了专家本人的

专业范围；四是专家证人并未就自己专业知识

的局限性作出说明；五是专家证人适用的锚定

规则属于个人轶事；六是专家证人适用的锚定

规则在学科内存在争议；七是专家证人作证时

对同行进行人身攻击；八是专家意见属于无证

据基础的推测；九是专家证人对专业观点的不

准确表达；十是专家证人给出错误或误导性的

意见［１０］。

综上所述，导致证据潜在不可信的原因主

要有环境污染、证人主观不能和证据客观不能

３种。在各国的刑事司法系统中，为解决这 ３

方面的问题，均设置了一定的程序措施。以辨

认类证据为例，英国《警察与刑事证据法》为保

证辨认的准确性，对包括视频辨认、街边辨认、

指纹辨认和足迹辨认在内的各种辨认作出了详

细规定：（１）证人对犯罪嫌疑人的描述应当制

作原始记录，并将复印件抄送犯罪嫌疑人或其

律师；（２）应当允许辩护律师出席庭前辨认程

序；（３）在庭前辨认程序中至少应有８个陪衬

者；（４）犯罪嫌疑人可以自行选择队列位置；

（５）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就队列组成的任何合

理异议都应被采纳；（６）辨认程序应当全程录

音录像以备法庭审查，若条件不足则应给辨认

队列拍照；（７）警察应当提醒证人犯罪者可能

不在队列之中。此外，英国《２００７年视觉辨认

程序指引》还规定了４项要求，即第八，负责案

件的警官不应主持辨认程序；第九，陪衬者的选

择应当以证人的描述为参照，而非与犯罪嫌疑

人相似；第十，一位陪衬者或其照片展示之后，

证人应当立即做出判断，并说明自信程度；第十

一，警察应当运用认知方面的讯问技巧帮助证

人回忆。然而，这些程序措施的满足仅能保证

视觉辨认类证据不受环境污染。在证据可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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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筛选过程中，只有严重违反上述要求时才会

将之排除，否则并不影响此类证据在刑事诉讼

中的使用。除证人刻意说谎外，还有５项因素

会导致视觉辨认证人的主观或客观不能：一是

犯罪过程中证人看到犯罪者的机会；二是证人

观察与辨认之间的时间间隔；三是审前辨认中

证人的自信程度；四是证人最初描述犯罪者时

语言的准确性；五是犯罪过程中证人的关注程

度。可以看出，导致证据潜在不可信的３类证

据主要影响的是证据的可靠性。在证据可靠性

的两个层次中，环境污染影响的主要是证据的

形式可靠性，证人主观或客观不能影响的主要

是证据的实质可靠性。二者的影响并不存在严

格先后顺序，但在事后的证据审查过程中，前者

在证据可采性筛选阶段由各类证据排除规则予

以解决，而后者是在证据可信性筛选阶段由各

类证明规则予以解决。

　　三、刑事补强证据规则对错判无辜

者案件的限缩

　　刑事证明主要由内部证成和外部证成两个

方面组成，内部证成指的是案件事实“在逻辑

上从为其证成而假定的前提中得出来的”，而

外部证成指的是内部证成所依据的预设前提具

有正当性。刑事补强证据规则在适用时，默认

外部证成处于完成状态，即这些预设前提多由

“许多类型的科学和哲学证成所确认：技术、经

验、分析、先验或普遍实用主义”［２９］，是不可废

止的。在刑事证明过程中，证据具有相关性、可

信性与证明力３个特性。相关性指的是证据对

案件事实的作用程度，可信性指的是证据是否

值得信赖，证明力则指的是证据与案件事实之

间关系的强度。证据的这３个特性之间存在一

种递进关系：证据只有通过相关性筛选，才会考

虑其是否可信以及证明力如何；证据的证明力

取决于其是否可信，不具有可信性的证据没有

证明力。因此，证据的证明力出现问题多是由

证据的可信性不足所致。由此可见，在证据导

致错判无辜者的案件中，证据的可信性在侦查

阶段便可能受到影响。刑事诉讼立法中设置的

各类程序措施在宏观上旨在保障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而在微观上则剑指那些可

能影响证据可信性的程序问题。然而，对证据

获取的程序控制仅能消除可控的证据可信性影

响因素，对那些客观存在、不可控的影响因素却

心余力绌。客观存在、不可控的影响因素主要

包括两类：其一，证据外部因素，即证据外部环

境导致证据无法准确、完整地反映案件信息的

相关因素。以辨认类证人为例，目击证人的目

击距离、目击方式等都可能导致其获取的信息

失真，耳闻证人声音听取的时间、听取方式和周

遭环境的嘈杂程度会影响其获取声音信息的品

质。其二，证据主体因素，即证据由自身原因而

导致其无法准确、完整地反映与案件信息相关

的因素。这类因素包括证据留存信息的能力和

证人主观表述能力两个子项。以专家证人为

例，专家证人的可信性主要受两个方面因素的

影响，一是其鉴定检材，二是其专业知识。这里

的“证据留存信息的能力”指的是检材的完整

性和检材留存的信息是否足以完成鉴定；“证

人主观表述能力”则指的是专家证人是否愿意

如实给出鉴定结论和能否准确表达其鉴定

意见。

一般而言，解决证据可信性不足的问题主

要有两种方式，即新增辅助证据与新增补强证

据。新增辅助证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证人

主观表述能力欠缺的问题，如新增证人的品格

良好的证据，可以使人深信证人能够如实陈述

所知案件信息；新增专家证人专业资质的证据，

可以使人深信专家证人有足够的能力完成鉴定

工作。但该问题的解决要与程序措施配合，只

能解决部分证人主观表述能力欠缺的问题，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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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外部因素、证据留存信息能力不足和部分

证人主观表述能力欠缺问题依然力有不逮，难

以消弭证据可信性不足带来的问题。尚未解决

的这部分问题或属于人力无法克服的客观因

素，或属于人力无法插手的主观因素。对此，在

刑事证明层面唯一可行的方法便是适用刑事补

强证据规则———一种补充性目的论证，即在证

明某一待证事实成立或不成立时，囿于可信性

的缺失，单个证据的证明在达到一定程度之后

无法更进一步，此时需要增加新的证明与之共

同作用。

就补充性目的论证而言，大卫·舒姆所举

例证与补强模型唯一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所列

例证是一种带有预判性质的实时推论，第一份

证据的可信性充足，并不存在问题，只是为了增

强预测的准确性才新增证据证明。而补强模型

所涉及的则是带有重构性质的回溯证明，因主

证据可信性的天然不足才需要新增证据证明。

此类论证的目的在于帮助法官在主证据带来的

多种可能性中作出似真性更高的选择。主证据

囿于可信性的缺失，一方面会因证明乏力导致

待证事实成立的可能性无法达到法定标准，另

一方面则会在此基础上与其他证据结合进行融

贯性论证，重建整个案情时会演绎出版本完全

不同的两个或多个故事。此二者是导致错判无

辜者案件的主要原因，法官必须在不同版本的

故事中择一而信，此时为追求最大的司法效益，

获得合理而公正的判决，需要尽最低限度的、必

要的努力，即要求通过新增证据证明的方式来

缓解主证据证明乏力的问题，从而最大限度地

保证故事重建的似真性。

就此，卡罗维在其２０１４的报告中指出，刑

事补强证据规则的适用对案件中的错误定罪并

无实质影响，这一观点虽然得到了苏格兰议会

的肯定，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以“凯柏思一案”

为例，凯柏思与丈夫赫尔德完婚５个星期之后

死亡，且死因不明，法官根据谋杀情境概念，即

“犯罪嫌疑人意图谋杀被害人时，谋杀便已成

立”，认定赫尔德谋杀罪成立，并判处其１２年有

期徒刑。本案中，在案的证据共有７份：一是被

告人赫尔德与凯柏思结婚的目的是能够合法继

承后者的部分财产；二是病理学家１的证言证

明凯柏思死亡的两种可能，一为药物和酒精的

共同作用，一为急性心力衰竭；三和四是病理学

家２和病理学家３的证言，证明凯柏思可能死

于“康氏综合征”，诱因为肾上腺病变性生长；

五是尸检报告，证明凯柏思确实存在肾上腺病

变性生长的现象；六是医生证言证明凯柏思有

酗酒的毛病，其身体情况撑不了多久；七是凯柏

思姐姐的证言证明凯柏思确实想让赫尔德继承

自己的部分财产［３０］。

一般而言，要认定被告人有罪，需要证明的

案件事实主要有两项，即犯罪确实发生和被告

人实施了犯罪。其中，被告人实施了犯罪包括

犯罪人的身份、犯罪意图和犯罪行为３个子项。

如果任何一项事实无法通过证据得到证明，就

应判定被告人无罪。但在“凯柏思一案”中，现

有证据仅能就犯罪确实发生和犯罪意图提供一

定的证明。就犯罪确实发生而言，确实存在有

人不明原因死亡的情况，３份专家证人的证言

为死者的死因提供了３种解释，而尸检报告则

为这３种可能提供了１种合理解释。这３种解

释中只有药物和酒精的共同作用一项有可能成

为赫尔德谋杀凯柏思的方式，同时也存在着凯

柏思自己服药之后饮酒致死的可能，亦即凯柏

思被赫尔德以此方式谋杀的概率只有 ５０％。

若将其他两种可能纳入考量范围，则这一概率

会下降为１７％，这也就意味着凯柏思意外死亡

的可能要远大于被谋杀的可能。就犯罪意图而

言，本案发生于赫尔德与凯柏思为特定目的而

结婚的背景之下，人们能够合理地想到赫尔德

为合法继承财产谋杀凯柏思的可能。但问题在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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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凯柏思的身体本就出了问题，赫尔德不出意

外可以在几个月后顺利地继承到财产。如果没

有证据证明赫尔德财务状况出现了问题或凯柏

思改变主意不让赫尔德继承其财产，那么他为

何要铤而走险谋杀妻子呢？并非不存在这种可

能，但这种明显有违常理的可能性较低，因而直

接据此推定赫尔德具有谋杀凯柏思的犯罪意图

是很难成立的。

审理该案的法院认为，该判决符合荷兰

《刑事诉讼法》中两种证据方法的要求，并通过

重构谋杀的概念展示了其判决依据，即“赫尔

德希望凯柏思死，所以酒精加药物才会使人致

命”。可以看出，从外部证成来看，该案受理法

院选择了一个十分荒谬的先验预设，强行赋予

二者之间一种不存在的因果关系。而从内部证

成来看，无论是对犯罪确实发生还是对犯罪嫌

疑人确有犯罪意图的证明，实质上都因证据的

完整性不足而难以达到令人信服的程度。在认

定凯柏思的死亡属于谋杀犯罪时，暂不论犯罪

人身份和犯罪行为证明的缺失，法院忽略了死

者酗酒等个人问题，直接据其所锚定的规则选

择相信一个无论从单个事实证明还是案情的融

贯性论证都难以让人信服的版本。因为根据现

有证据，在部分细节无法得到证明的情况下，该

判决可能出现３个版本：版本一，凯柏思的死亡

属于器质性病变引起的病理性死亡，或因其酗

酒导致的意外死亡，二者均属于意外事件，不构

成犯罪；版本二，赫尔德囿于财务状况变遭或凯

柏思改变主意，为尽快获得遗产，存在谋杀凯柏

思的犯罪意图，但并未付诸行动；版本三，在第

二种情况下，赫尔德借由凯柏思酗酒的习惯毒

杀了凯柏思。

若将凯柏思之死归因于意外事件，则无需

进一步的证明。而若将之归因于谋杀，即使承

认法官“有动机即构成谋杀”的观念有些道理，

现有证据也仅能证明赫尔德是基于特殊目的与

凯柏思缔结婚约的。但在其杀人动机的推定过

程中，囿于留存信息的不足，证据可信性尚不足

以就此推定其具有杀人动机，凯柏思姐姐和医

生的证言更是会将这一可能性降至更低。如同

将猫和老鼠同置于一个带有孔洞的封闭的箱子

里一样，孔洞仅可容许老鼠通过，再次打开箱子

时，箱子中仅剩一只猫。于是人们据此认定老

鼠被猫吃掉了。但理由并不充足。因为，猫吃

老鼠的天性仅能证明猫有吃老鼠的意图，但仍

需用血迹、残肢等来增强证明老鼠的确被猫所

吃。尽管此二者无法完全证明老鼠已被猫所

吃，但可以用来增大这一可能性，同时压缩其他

可能性。同理，赫尔德犯罪意图的证明也需新

增其财务状况和凯柏思改变主意等证据来增大

这种可能性。这里的其他证据与表明缔结婚约

有特殊目的的证据并无直接联系，由于后者的

证明已无需增强，因此其证明的目的在于通过

额外的证明弥补该证据证明“赫尔德结婚具有

特殊目的，即犯罪意图”时的乏力，进而排除其

他可能性，并避免借此演绎出背离真实情况的

案情。

因此，正如舒姆所言，证据具有不确定性，

特别是可信性存疑的证据，可以衍生出诸多可

能。而刑事补强证据规则则是一种校验这些可

能性的手段，在接受主证据衍生的某一种可能

之后，通过新证据证明的斧斫挑选出可信性最

高的可能，以达到准确认定案件事实的目的。

尽管“凯柏思一案”的情况有些极端，但足以说

明围绕某一案件事实在单个证据证明难有寸进

之时，若不新增补强证据，则很容易出现错判无

辜者的情况。相反，若严格适用补强证据规则，

即使存在法官任意释法的情况，赫尔德也不会

为此被判有罪。瓦格纳的研究表明：通过法院

小心谨慎地审查证据以避免采信不可靠证据与

杯水车薪无异，不可靠的证据一旦成为呈堂证

供，避免采信它们的唯一补救方法便是要求通

·８８·



赵飞龙：刑事补强证据规则对错判无辜者案件的影响———基于苏格兰政府《废除刑事补强证据规则学术专家组报告》

过严格的锚定程序对其进行审核。审核方法主

要包括程序审核、辅助审核和补强审核三种。

补强审核即适用刑事补强证据规则，并非意在

论证被告人有罪［３１］，而是提高主证据的可靠

性，进而借此避免错判无辜者案件的发生。尽

管目前尚无实证数据支撑刑事补强证据规则的

适用可以将错判无辜者案件的范围限缩到何种

程度，亦无研究表明设有刑事补强证据规则的

地区错判无辜者的比例低于其他地区，但在判

定有罪依赖“建立证据对待证事实的相对确定

指向性的前提下”［３２］，作为解决证据可靠性问

题的主要方法之一，刑事补强证据规则的这种

收缩效用至少在理论上是不可否认的：这样做，

一方面，能够以可靠性规则的形式限制法官的

任意释法；另一方面，能够以原子模式中补充性

的证明要求限制整体主义中融贯性论证的可能

性选择，即通过新增补强证据的独立证明来增

强主证据的指向性，进而作出排他性的整体

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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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遥段村传统堡寨式聚落的防御体系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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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 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１００

摘要：平遥段村堡寨式聚落以悠久的历史和庞大的规模成为平遥地区堡寨式聚

落的典范，极具传统堡寨式聚落的一般特征，尤其是其防御体系的建构，“软硬

兼施”，层级分明，体系完整。根据构筑性质和作用机制的不同，平遥段村堡寨

式聚落的防御体系可分为两种，即以构筑实体为核心的实体层级式防御系统和

以心理效应为导向的符号化防御系统。段村堡寨式聚落的空间层次非常明了，

从整体到局部层层推进，依次设置外部整体防御、内部街巷防御和住户单元防

御三层防御屏障，建构起一条清晰的防御脉络。段村堡寨式聚落的实体防御构

筑无疑可以有效阻隔和抵挡进犯行为，而心理层面的符号防御举措所产生的虚

像效应也能够给予住户莫大的心理庇佑，其通过堡寨形象符号对村落防御的宣

示、风水意象符号对村落安全的铺垫、吉祥图式符号对村落昌盛的护佑、信仰崇

拜符号对安居心理的支撑，以及建筑装饰符号对安康诉求的表达等所构筑的符

号化防御系统，来辅助实体防御系统作用的发挥，从而形成了成熟的堡寨防御

机制，在古代动荡的社会环境下为民众的安居提供了极大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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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读史方舆纪

要》云：“天下之形势，必有取于山西也。”［１］战

争的频发导致民众流离失所、苦不堪言，于是在

乡野村间大兴堡寨集居以求自卫。山西现今遗

存的传统堡寨式聚落主要分布在沁河流域和汾

河流域。沁河流域多山地丘陵，民居以山地古

堡为代表。汾河流域地势较为平缓，民居中平

地堡寨占据多数，以平遥地区的较为集中和完

整。而段村堡寨式聚落又以悠久的历史和庞

大的规模成为平遥地区“堡”式民居的典范，极

具传统堡寨式聚落的一般特征。尤其是其防御

体系的建构，“软硬兼施”，层级分明，体系完

整，全面而直观地反映了平遥地区传统堡寨式

聚落防御的结构特点。作为平遥地区首屈一指

的历史文化名村，段村聚落有着极大的研究价

值。文献表明，学者们以往的研究一般多聚焦

于段村的历史渊源或文化底蕴，未对段村的聚

落形态进行深入、系统的剖析，从而未能充分挖

掘段村丰富的文化价值。鉴于此，本文拟以平

遥地区的堡寨聚落文化为背景，以段村堡寨的

防御系统为切入点，从实体建构和符号营造两

个方面来分析和探讨段村堡寨式聚落的地方特

征，以供学界参考。

　　一、平遥传统堡寨式聚落特征

　　堡寨式聚落是一种特殊形态的聚居空间，

是人们为了免遭战争波及和种群斗争而建造的

居住防御建筑，其原型可追溯到原始社会的环

壕聚落，后历经抵御战乱兵伐、流寇盗匪侵扰的

考验，到封建社会后期才形成定制，具备完善的

体系与成熟的功能，因其有着突出的防御实效

而在乡野村间大受推崇。单从居住的概念上来

讲，堡寨式聚落与普通聚落并无实质差别，都是

为了满足某一群体生活与生产需要的居住场

所。而从聚落形态上来看，堡寨就表现出明显

的不同和独特的优势，仅其特有的围合堡墙就

显示出堡寨的鲜明个性特征。这一差异不仅在

形式上给予堡寨式聚落迥异的外观，更为重要

的是，在功能上建构起了族群赖以安全的防御

屏障。

具体来说，平遥堡寨式聚落在建造上呈现

出以下三个鲜明的特征［２］。

其一，单个村落古堡数量众多，按照吉祥意

向图式而呈现出不断增加的态势。平遥历史悠

久，文化厚重，积淀丰富，境内被列为历史文化

名村的村落多达１０个。其中堡寨式聚落有７

个，而这些堡寨聚落又几乎全为一村多堡的类

型，如梁村有五堡、段村有六堡，梁坡底村新、旧

堡一共有１１个之多。但一村多堡式建筑在动

荡的古代社会并非建造的主流，甚至不为官方

所提倡。明代嘉靖年间蔚州乡绅尹?在其《乡

约》中指出，小堡“抱关无人，执戟尽废，虏入失

守，归咎于官”，倡议多堡合一，提高防御能力，

认为“并则力合，力合则变弱为强矣”［３］。清代

嘉庆年间，大学士德楞泰在《筑堡御贼疏》中

说：“为今之计……劝民修筑土堡，环以深宽濠

沟……因地之宜，就民之便，或十余村联为一

堡，或数十村联为一堡。”［４］仍然不鼓励多堡的

形式。然而，平遥地区的堡寨却以多堡并存的

形式作为建造的常态，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

人口的增长，堡寨按照一定的吉祥图式不断发

展壮大。

其二，古堡与宅院同质同构，互为参照。堡

寨式聚落的鲜明外观特征是由高大堡墙和坚固

堡门组成的连续性构筑物塑造的，而堡内宅院

同样由高大封闭的外墙围合，通过类似于堡门

结构的宅门连接内外，其封闭内敛、气势逼人、

·２９·

 山西省平遥县段村镇段村于２００６年１１月被列为山西省历史文化名村，于２０１４年１１月被列入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
录，并于２０１８年１２月被列为第七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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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连不断的外观形象与堡寨如出一辙，只是存

在体量与材料上的差异。特别是宅门，对于一

般的传统建筑，其作为宅院的门脸，有着丰富的

象征意味，上到宗族威望，下到居者品趣，都能

通过其精致巧妙、意蕴丰富的装饰一窥大概。

这正如著名建筑学家楼庆西对山西传统四合院

的总结：“那一座座大门可以说正是财富加技

巧的综合产物，它们虽然只是房屋的一个局部，

但却真实地反映了山西住宅建筑的独到之

处。”［５］尽管段村位于晋商故里，不乏商贾富

人，但对于古堡宅院来说，其宅门一改繁缛秀美

的形象，而着重威严厚重的气势，与堡门几乎无

别，俨然一座不可侵犯的碉楼。

其三，堡寨格局与里坊遗制相似，承继关系

明显。平遥堡寨式聚落的整体外观形态因地制

宜、因势顺导，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与智慧性。

堡内民居格局层次分明，井然有序，体现出了规

整明了的空间组织原则，这与由西周闾里制度

演变而来的里坊遗制极为相似。古代的“里”

四周环以墙垣，“里”内有一条直通的道路连接

内外，并有小巷与之垂直，里门通常开在主路一

端或两头［６］。这些“里”所具有的典型特征也

正是平遥堡寨内部格局的一般特征，由此表明

了堡寨的形态格局与“里”的紧密承继关系，同

时也反映出古代传统聚落从设防村落到村堡、

中心城堡再到中心城市的演变规律［７］。

以上这些建造特征对于堡寨防御性能的发

挥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但也并非其全部“法

门”。人是高度世俗化的动物，往往会在不改

变堡寨实质性功能的前提下，将民风习俗、宗教

信仰、愿望诉求等世俗内容经过符号化转换，融

合或附加在物质实体之上，从而使堡寨意义化、

情感化、神秘化和私有化，在彰显丰富的文化寓

意的同时，形成特定的心理暗示效应，以配合其

主体功能的发挥。段村堡寨经过长期的发展演

变，至清朝已日臻完善，不仅具有扎实可靠的实

体防御结构，而且通过各种符号化规划和装饰，

或是表达安康愿景慰藉人心，或是创造虚幻空

间迷惑入侵者，从而建构起完整而又严密的防

御体系。本文根据构筑性质和作用机制的不

同，将传统堡寨式聚落的防御体系归结为两种，

即以构筑实体为核心的层级式防御系统和以心

理效应为导向的符号化防御系统，并借鉴王绚

的论著《传统堡寨聚落研究———兼以秦晋地区

为例》中堡寨防御层级的划分，对平遥段村堡

寨式聚落的防御体系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解读。

　　二、平遥段村堡寨式聚落的层级式

防御系统

　　实体防御是指堡寨式聚落的防御手段在物

质实体层面的具体体现。相对于符号防御对心

理机制的侧重，实体防御是具体的实体构筑，实

实在在地存在于空间之中，既是分割的界限，也

是防御的屏障。在堡寨式聚落中，垂直方向上

的实体建构往往因为高大的体量和坚实的结构

而成为防御体系的主体构筑，并且，防御的层次

与空间的层次具有基本对应的关系，即聚落、聚

落中的住宅族群和单元住宅都有着各自的防御

需求和功能，因而需要层次间边界的封闭和连

续［８］２３０，从而形成连续的多个防御层级。段村

堡寨式聚落的空间层次非常明了，从整体到局

部层层推进，依次设置三层防御屏障，建构起一

条清晰的防御脉络。第一层次是由６个古堡组

成的堡团，即以古堡个体为单位的整个村落；第

二层次是以内部组织为依托的单个古堡；第三

个层次为住户宅院。这三个空间层次对应了外

部整体防御、内部街巷防御和住户单元防御三

个防御层级，周密而扎实地发挥着防御功能

（见图１）。

１．外部整体防御

段村防御空间构筑的第一个层级是外部整

体防御。这是从村落整体的层面上考虑聚落的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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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平遥段村堡寨式聚落的层级式防御系统平面示意图

安全防御，是整个防御体系的重中之重，也是防

御实效最为突出的层级，守护着村落安全的第

一道大门。具体来说，段村堡寨的整体防御举

措在地势、边界、节点和空间等方面都有着不同

的考虑和安排，它们相互补充、相互配合，共守

第一道安全防线。

（１）地势险
《草庐经略》记载：“守城不如守险，以敌攻

城易而攻险难。而我守险易而守城难也……坚

壁重垒，守险之备……倘若交锋，不宜浪战，须

乘高据险……”［９］在冷兵器时代，守城的首要

举措就是借助地形优势“乘高据险”，这既能节

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又能获得突出的成效。段

村选址于丘陵之地，居高临下，可以利用地形垂

直高度的隔离作用达到一定的防御目的。特别

是凤凰堡，其西边处于丘陵的陡直塬壁上，又加

建堡墙，形成了巍峨雄壮的空间效果，强化了此

处的防御实力，使其基本无懈可击。严格来说，

段村六堡中只有凤凰堡利用地形优势建构了防

御设施，但其他各堡的营建理念也并非落后，而

是相应的社会背景有了微妙的变化。凤凰堡始

建于西汉，约在明代形成较为完备的格局和健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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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体系。而在此时间跨度之内，相比于其他

各堡的建造年代———清代，社会不安定因素众

多，局势更加动荡。诚如康熙年间所撰《平遥

县志》卷八《杂志》对明朝平遥战乱动荡的社会

局势的记载：“皇统间，城遭大兵……嘉靖二十

一年，北兵大举南掠……隆庆元年，北兵攻陷石

州，移兵平遥……崇祯十七年，闯寇过县

……”［１０］３６６该书对清代平遥人民的生活状况也

有描述，“今幸际休宁，国家承平，迨几百岁，阡

陌里闾，长幼妇子，以嬉以游，以生以食，婚嫁往

来，终其天年”［１０］３６５，呈现出一派安宁祥和的生

活场景。可见，动荡时期在地形条件允许的情

况下，堡寨防御措施的建构会涉及方方面面，不

会忽略任何一个细节，更别说先天的险要地势。

而在社会局势较为安稳的背景下，堡寨修筑对

地形条件的要求会相对降低，但也会通过巩固

堡墙的手段来保障其防御效果。

（２）边界固

“墙壁是产生争执的原因，也是逃避争执

的手段。”［１１］都城防御与民间防卫自古采用的

防御构筑都是墙壁，之于都城叫作城墙，之于堡

寨叫作堡墙，并且墙壁的高度和厚度越大，其产

生的防御效果和气势就愈佳。对于堡寨来说，

墙壁是其拥有防御力量的必要因素，也是其独

特个性的显著标志。在位置上，堡寨的堡墙环

绕村落一周，形成并强化了聚落的边界，限定了

聚落的空间范围，使村落具有明确的领域属性。

这对内而言，居民拥有了固定的安全空间；对外

而言，则是不可逾越的私人场所。在形态上，高

大厚实的堡墙能够完全围合并隐蔽堡内虚实，

同时给予来犯之敌以巨大的威慑力，使其不敢

轻举妄动。段村一村多堡，每逢战事单个古堡

的防御力量较为有限，但６个古堡可以集结成

团，相互支援，相互拱卫，形成更为强大的防御

效应。一旦来犯者进入村落，就会处于腹背受

敌的窘境，极为被动。各个古堡在外部构筑上

都极为相似，堡墙由素土夯实至屋顶以上高度，

厚度少则２ｍ有余，多则４ｍ，甚至更厚，上可

通行马车，难以攀登，更难以击穿，形成极为坚

固的线性防御屏障（见图２—４）。

（３）节点牢

连续性和闭合性是边界的两个重要特

征［８］２３１。对于堡寨外围的防御层次来说，最重

要的防御节点是堡门。作为进入古堡的唯一入口

图２　永庆堡堡墙 图３　和薰堡堡墙 图４　兴盛堡堡墙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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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堡门的作用至关重要，但是其作为外部线

性防御实体的一部分，会削弱堡墙的连续性与

整体性，降低堡寨的防御能力，从而成为聚落防

御的薄弱之处。为了降低由此带来的风险，段

村６个古堡一般只建一门，多则两门。如开两

门，则均为南北或东西两向相对，位于主街尽端

或近旁，在方便古堡两端居民出行的同时，可相

对减轻一门的通行压力。堡门数量的最小化可

以减少古堡防御的薄弱之处，在一定程度上增

强聚落的整体防御功能，并且６个堡门均用青

砖或石材砌筑，具有更为突出的抵抗功能。堡

门之上往往加建二楼或三楼，使其拥有更为壮

观的体量和恢宏的气势（见图５）。个别堡门内

置守卫门房，设专人看护，以便及时察觉异常情

况，提高预警能力，有效发挥古堡机制的防御作

用。例如，兴盛堡堡门（见图６）中部位置设有

一处守卫门房，入口为高２ｍ、宽０．９ｍ的单开

门，门扇右侧有０．６ｍ见方的窗洞一处，内部抬

高０．３ｍ，大概有近４ｍ２的面积，能够满足人员

值勤活动的需要。除此之外，段村还通过多种

细部设计巩固防御能力，如在和薰堡南堡墙上

增修垛口，在防守的同时配合适当的攻击手段；

各个堡门都修筑防火槽，以防火攻等。

（４）空间“玄”

空间“玄”指的是建筑实体所创造出的封

闭的空间格局或玄秘的场所氛围，令人难以捉

摸，心生畏惧。传统堡寨式聚落往往利用空间

的相对阻隔或巧妙转折，使空间不为外界所知

或不易被一览无余，若隐若现，从而使空间具有

一定的神秘感，以迷惑对方，削减敌人进攻的气

势和强度。段村六堡高大巍峨，密密实实地把

村民的生活空间围合起来，通过更为坚实的堡

门连接内外，使外人难以在堡外洞悉堡内的一

切。古人云：“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在不了解

堡内虚实的情况下，入侵者必定不会贸然进犯。

段村的环堡干道大多呈不规则的交叉方式，有

“Ｙ”形、“Ｚ”形、“Ｔ”形和“Ｘ”形（见表１），很少

有规则的十字交叉路口，并且道路宽窄不一，

时升时降，没有固定的规制。这样的道路形式

使空间与空间之间富有层次和转折，能够刻意

收敛行进视野，不致将空间一眼望穿，使空间

保持神秘感和危机感，从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限制敌人的进攻速度与气势，提高村落的防御

能力。

图５　咸宁堡北堡门
图６　兴盛堡堡门剖面图、平面图

注：该图来源于宋昆主编的《平遥古城与民居》，天津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２４页

·６９·



黄若愚：平遥段村传统堡寨式聚落的防御体系探究

表１　段村环堡干道空间节点类型

类型 道路条数／条 空间图示 连接古堡名称 实景照片

“Ｔ”形 ２ 咸宁堡、凤凰堡、兴盛堡、泰和堡

“Ｙ”形 ３ 兴盛堡、凤凰堡、和薰堡

“Ｚ”形 ３ 凤凰堡、兴盛堡、咸宁堡

“Ｘ”形 ４ 咸宁堡、永庆堡、和薰堡、泰和堡

　　２．内部街巷防御

内部街巷空间是防御的第二个层级，主要

以街巷的交通功能和宅院组群为依托。街巷空

间是堡寨内部最为开敞的空间，基本无屏障可

依，其功能是配合和辅助主体防御功能的发挥，

防御能力较为有限，却有着支撑第一层级整体

防御和守卫第三层级住户宅院的重要作用，并

且，如果运用得当，街巷空间反而能够形成闭合

空间，成为主动攻击的场所。

段村堡寨式聚落的街巷布置规整有序，格

局分明，创造出极为开放的内部空间。宽敞和

通畅的街巷为防御措施的实施提供了良好条

件，使防御力量的快速供给与转移成为可能，从

而协调和活跃了整个防御系统的运行。在和薰

堡、凤凰堡等古堡内均设置有应急马道，供战时

调兵增援、供给物资之用，在修筑古堡之时还专

门立碑警示后人不得侵占，将道路在战时的

防御配合功能置于重要的位置。堡内民居院墙

在围合宅院空间的同时，也成为街巷的实体边

界，当外部来犯者攻破第一层级进入毫无防护

构筑的街巷空间时，犹如处在民居单体充当实

体边界的围合空间里。在这些实体边界里，来

犯者将被团团围住，处于被动局面，其进攻能力

必然会大打折扣。住户巷道是来犯者可能进入

的最后一个公共空间，但住户巷道三面围合，且

围合实体高大厚实，处在这样一个空间，压抑

与闭塞的氛围无疑会给来犯者带来一定的心

理压力，而且临院界面还是防御力量的攻击

点，致使来犯者又时刻面临着实际的攻击。所

以，看似简单的堡寨街巷空间，其防御效力不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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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东西宽二十八丈八尺。堡内南北街一道，宽二丈；东西街三道，俱宽一丈二尺。周围马道宽窄不一，碑示后人，不得侵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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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小觑。

３．住户单元防御

住户单元即为构成聚落整体的单个宅院，

是堡寨式聚落防御的基本单位，也是防御系统

的最后一个层级。与古堡相似，墙体同样构成

了住户单元这一防御层级的防御主体，将住户

严实地围合在一个特定的空间内，以显示分明

的领域属性，同时也以其高大的形象在对抗中

发挥着压抑来犯者的心理效应。

段村民居承继晋商宅院的风格特点，不管

是独立的院墙，还是厢房后墙充当侧墙，或是正

房窑背作为后墙，段村民居环宅墙体都有着

高大的体量，并且不开窗或只开高窗，就像一个

坚实的壁垒，昭示着强大的防御能力（见图７）。

宅院作为一个家庭的集聚生活区，有着内在的

运行机制。家庭本位的生活方式与建筑布局，

具有强烈的向心性（长者为家庭的核心）、轴线

性（父子为继承之轴）和封闭性，其中的领域特

征、私密性要求等，都蕴含有防卫这一功能含

义［８］２３４。对于宅院本身来说，长幼尊卑不同级

图７　凤凰堡张宅

别的家庭成员所处的空间本身又构成一个递进

的防御层级或次序。段村民居还存在着多个宅

院通过暗门或小道相互连通的现象，这可以极

大地提高居民防御的灵活性和协作性，对于动

乱期间的人员转移或者相互支援无疑是一种有

效举措，并且有经济实力的住户都会在屋檐处

设置防护网，以防盗贼鼠辈的侵扰。各种措施

相互配合，共同构成段村住户单元完善的防御

系统。

　　三、平遥段村堡寨式聚落的符号化

防御系统

　　符号化防御系统是相对于实体式防御系统

而言的，属于心理防御机制，指通过某些显性的

或者隐性的聚落营建符号来传达民众的吉祥诉

求，使住户产生精神层面的慰藉，使来犯者产生

心理畏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强化防御力

量、削减侵犯势力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人都生活在符号世界之中。正如英国现代符号

学创始人特伦斯·霍克斯所说：“人类活动的

任何方面都具有作为符号，或成为符号的潜能

……在人的世界中没有什么东西是纯粹功利

的，甚至连最普通的建筑也以各种方式组织空

间，这样，它们就起指示作用……”［１２］而聚落作

为一种建筑形式，本身就包含着艺术的成分，又

因其作为世俗生活的不可或缺的场所，必然包

含众多的表征符号。一般认为，建筑处于“纯

艺术”与实用物这两极之间：在靠近实用物的

一端，建筑是作为装饰化的实用物；而在靠近

“纯艺术”的一端，建筑是作为自我完善的艺术

整体。形式与意义要素成为这一整体的有机组

成部分。符号意义的作用在于使抽象形式所表

征的普遍人类情感具体化，同时加入社会现实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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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使感性的快适具有“善”的价值［１３］。体现

在堡寨聚落上，这些符号就使堡寨拥有了补充

防御主体功能的心理效应。“夫战，勇气也。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１４］，就明确地揭示

了心理层面的作战策略对战争成败的重要作

用。所以，聚落当中所存在的符号正是寄予美

好希冀、暗示防御实力或者警示来犯者的有效

手段。

在堡寨聚落中，实体防御构筑无疑可以有

效阻隔和抵挡侵犯行为，但心理层面的符号防

御举措所产生的虚像效应也能够给予住户莫大

的心理庇佑。同时对于来犯者来说，由于共同

神力观念中的装饰物象的呈现，当所处空间防

卫氛围越强时，往往越容易诱发其下意识地进

行防卫意向的联想，使原本“居者自安”的环

境，对他们来说却充满了担心遭受惩罚的恐怖

与危险，紧张情绪更加激化，这样的怯恐心理可

能会在某种程度上产生约束侵犯动机与行为的

作用［１５］。

１．堡寨形象符号对村落防御的宣示

堡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五帝时代，指筑有

围墙、用来防御的聚落。《中华字海》释义“堡”

为小土城，《晋书·苻登载记》载：“据险筑堡以

自固。”［１６］２３４“寨”为防守用的栅栏或军营，《辽

史·兵卫志上》载：“御寨及诸营垒，唯用桑柘

梨栗。”［１６］６２５无论是堡还是寨，一经出现就具有

鲜明的自卫、防御功能，并因为其具有的现实保

卫能力，故在民众的意识里占据较高的地位。

随着族群的壮大和社会各方面矛盾的升级，堡

逐渐演化出民堡和军堡等类型以适应现实的需

求，甚至材质和结构已经与其具有较大差异的

城池也摆脱不了堡的影响。无论堡的规模、体

量和形制发生怎样的演化，堡所具有的特殊体

系始终发挥着重要的防御作用。简言之，防御

乃是堡最为鲜明的功能。可以说，堡寨已经成

为保卫、防御的代名词，成为宣示固若金汤和不

可侵犯的能指符号。结构主义创始人费尔迪南

·德·索绪尔认为，“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

意的”，但是“一个社会所接受的任何表达手

段，原则上都是以集体习惯，或者同样可以说，

以约定俗成为基础的”［１７］。法国符号学家罗兰

·巴尔特也持相同看法：“这种约定是集体性

的，是在长时间内积累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

说，约定已被自然化了。”［１８］“堡寨”对于来犯

者来说是一种明确的符号，代表一种防御的暗

示和警示，充满了有所防备和捍卫自身的意味，

这无疑给来犯者带来一定的心理压力和畏

惧感。

２．风水意象符号对村落安全的铺垫

风水之术对传统村落形成的影响可谓根深

蒂固，从聚落择址到宅院布局，从宅门方位到局

部装饰，无不以风水观念为指导或依据。归根

到底，风水学说的运用无非居民求安心理的原

初表现，其所寻求的“天人相和”的安居意向已

符号化为人们遵循的安宅立所图式，历经数千

年的发展成为人们心中的“镇宅之基”。段村

位于太岳山脉脚下的丘陵地带，官沟河支流绕

村而过。由于位于大山北麓，所以段村坐北朝

南面向山脉，处于太岳山谷口外，略有三面环山

之势，形成所谓的“聚气山环”。浅丘陵的地形

使段村有地可耕又不致遭遇水灾之扰，并且附

近有官沟河和青沙河流过，能够保障生活与生

产用水。这些基本需求的满足使村落人的生

存和生产成为可能。古堡、民居以东南—西北

轴线为主线，朝向都偏向东南方向，并且六堡

之中有５个古堡堡门都开在东南方位。根据

古代相宅的风水观念，东南方属于八卦里的巽

位，建筑坐北朝南，大门开在巽位则象征家庭

富足、财源不竭。可见，村落的营建有意迎合

象征安居意向的传统风水观念，这也在当地广

大百姓的心理上建立起了此地将会长治久安

的坚定信念。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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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吉祥图式符号对村落昌盛的护佑

平遥史称“古陶”，因仿照灵龟的意象建造

城池，民间又称“龟城”，寓意为避祸除邪、吉祥

安康。段村位于平遥正南，而村落里的６个古

堡形成“凤凰双展翅”的格局形态，与平遥古城

构成“凤踩乌龟”的吉祥图式，故平遥民谣流

传：“平遥有座乌龟城，城南有个凤凰村，乌龟

头上踩凤凰。”为了避免象征吉祥的“凤凰”飞

走，人们又借段村西南方向文祠神山的晋文公

庙来镇守踩龟的凤凰。这样，三者一物降一物，

生克制化，共守一方。更为有趣的是，相传段村

的６个古堡分别按照“龟、麟、凤、龙、雀、鳖”的

意象修建，极具古代阴阳五行学说的意蕴。不

管事实如此还是居民附会之说，可以看出，人们

将古堡形态符号化为各种吉祥神兽，希望各个

古堡拥有超神的能力，长盛不衰。此外，还有呈

“碯”字形格局的４条古商业街、凤凰堡中隐含

的“碯”字形巷道等（见图１），都表明人们将对

平安、吉祥和长寿的美好愿望寄予在建筑的形

态、布局、相互关系等图式符号上，使其呈现在

实体构筑上，以祈求村落安定祥和、繁荣昌盛。

４．信仰崇拜符号对安居心理的支撑

宗教信仰和宗族崇拜是村民精神生活的重

要组成部分，祭祀的对象和相关仪式经过时间

的积淀和宗族文化的强化，逐渐演变为一种信

仰符号，具有强大的心理庇护作用。特别是在

科学尚不发达、封建迷信专横的年代，农耕族群

往往将生存和发展的希望寄托于天地神灵，对

它们崇拜有加，建庙立寺时常供奉。相传段村

曾有９９座庙宇，数量之多令人惊愕，现多数已

毁，无从考证。据我们采访调查，过去段村庙

宇确实为数众多，有三官庙、观音庙、诸神庙、天

地爷庙、五道庙、关帝庙、茶坊庙、财神庙、玉皇

楼等，各路神灵一应俱全。从如此广泛的神灵

崇拜中，可见村民求安祈福的心理诉求。此外，

段村民众也盛行宗祖祭拜，这也是人们寻求心

理护佑的重要表现。段村段、张两大姓氏的宗

祠———段家祠堂和张家祠堂———早在清代就

具有一定的规模，现今以其久远的历史和巨大

的规模在平遥家喻户晓。人们祭祀祖先无非希

望祖先安息和获其护佑，实现家族腾达的夙愿，

这也是中国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乡土文化。

５．建筑装饰符号对安康诉求的表达

从某种意义上讲，建筑是时代和地域的产

物，也是物质材料世俗化的产物，在其形成和发

展的过程中，人们的美好愿望和安康诉求会不

自觉地通过形式和意义的相互契合生成特定的

符号，为建筑装饰提供广泛的灵感与素材。段

村民居———作为晋商的后方家园之一———承继

了晋商大院的典型特征，富者从门楼到正房、从

柱础到屋脊，雕纹施彩、刻字画符，建筑装饰遍

布各处，题材从花、草、梅、竹到龙、凤、鹿、鹤，难

以详述，皆包含人们祈祷神灵给予护佑和福祉

的愿望，以及以物自喻的志趣，尽显平民生活气

息。段村民居颇具地方特色的装饰构筑位于第

二进院落垂花门楼两侧的墙壁上，这些墙壁都

以影壁的形式呈现，正中修有壁龛，用来供奉土

地神或门神，以驱邪避灾、看家护院。富裕的人

家还在正房屋顶正中修建风水楼，并供奉神像，

作为镇宅之宝，祈求神灵阻挡煞气，使家族兴

旺。种种装饰构件遍布各处，建构了宅院极其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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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物质环境，将人们环绕其中，其所表达的

安居诉求形成一种潜移默化的精神慰藉。

　　四、结语

　　聚落研究是一个复杂的课题，特别是堡寨

这种特殊形式的聚落类型，它突破了单纯的生

活和生产的聚落概念，以其完善而实用的防御

构筑丰富了聚落的实际功能，并标识了堡寨式

聚落的独特视觉形象，在传统聚落中独树一帜。

段村传统堡寨式聚落防御体系的建构，不仅以

实际需求和防御效果为目的，从外到里层层递

进，构筑多重实体防御层级，而且借助人的心理

机能构筑符号化防御系统，以辅助实体防御系

统作用的发挥，从而形成了成熟的堡寨防御机

制，在古代动荡的社会环境下为民众的安居提

供了极大的保障。在当代城镇化进程日益加快

的背景下，如何改变千城一面的城镇面貌？如

何提高城镇民居规划的安居系数？如何建构形

式与内涵兼具的生活家园？又如何继承中国建

筑的民族特色？无疑，散落在中华大地上的传

统聚落能为我们提供多元的视角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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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虚拟现实技术作为一种突显沉浸性、交互性和想象性的新兴科技手段和

信息传播技术，可以很好地对现实环境进行数字化模拟和存储，再现和创造本

已消逝了的历史信息，而且还可结合互联网技术实现资源的全球共享。虚拟现

实技术的这些优势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中所强调的完整性、原真性、活态性和

共享性天然地契合。目前，虚拟现实技术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中的应用还

处于起步阶段，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均存在着许多问题。推动虚拟现实技术在

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中的应用，建议采取以下措施：一是转变思想观念，勇于

创新担当；二是强化政府主导，做好顶层设计；三是突破核心技术，解决硬件掣

肘问题；四是重视因地制宜，提升软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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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２０１９年中国良渚古城遗址和中国黄

（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入选《世界遗产名

录》，中国拥有的世界遗产数量位居全球第一，

我国在遗产保护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被国际

社会广泛认可。人类遗产包括两类，一类为自

然遗产，一类为文化遗产。中国幅员辽阔，自然

遗产丰富；中国历史悠久，文化遗产居世界前

列。两类遗产，性质不同，其保护方法亦不同。

限于篇幅，本文只讨论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

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文化遗产的保

护工作，建立健全了文化遗产保护的体制、机

制，基本形成了层级分明、属地清晰的文化遗产

管理模式，逐步完善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体系，切实提高了文化遗产的社会关注度，增强

了公众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从而有效扭转了

文化遗产快速消逝的局面，为人类文化遗产保

护事业提供了宝贵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法。与

此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文化遗产

保护工作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是中华大地

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的客观条件，在为我们带来

了总量庞大、分类众多、分布广泛的文化遗产的

同时，也凸显了有限的保护、利用、传承、发展能

力与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资源之间的矛盾；二

是伴随我国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

进，一些文化遗产尤其是古代建筑、遗址遗迹、

民俗传统等的保护传承面临着巨大压力，稍有

不慎就会因让路于经济发展而产生不可逆转的

破坏；三是随着我国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

不断提高，公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高涨，对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多元性需求尤为紧迫。为

了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多元文化需求，

２０１８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着

重强调，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强

化国家站位、主动服务大局，加强文物价值的挖

掘阐释和传播利用，让文物活起来，发挥文物资

源独特优势……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

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推动文物展示利用方

式融合创新”［１］。这就要求我们，在开阔思路

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基础上，利用

好新兴科技手段与信息技术，深入挖掘文化遗

产的核心价值，做好文化遗产的传播展示工作。

文化遗产作为具有极高历史文化、艺术审

美和科学技术价值的人类文明遗存，见证了中

华文明的发展历史，其传统的保护方式也面临

着新的挑战与机遇。作为当前发展最为迅猛的

新型数字化技术之一，虚拟现实（ＶｉｒｔｕａｌＲｅａｌ

ｉｔｙ，缩写为ＶＲ）技术是一种可以创建和体验虚

拟世界的计算机仿真系统，它利用计算机生成

一种多源信息融合的、交互式的三维动态视景

的虚拟环境，配合实体行为仿真系统，使用户产

生一种逼真的沉浸式感受。近年，虚拟现实技

术在关键领域实现了重大突破，广泛应用于影

视、娱乐、教育、医疗、文博和文物保护等多种行

业。工业和信息化部颁布的《关于加快推进虚

拟现实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着重强调了要

“推动虚拟现实在文物古迹复原、文物和艺术

品展示、雕塑和立体绘画等文化艺术领域应用，

创新艺术创作和表现形式”［２］。随着虚拟现实

技术设备的不断微型化和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更

新，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它将给人们的生

产、生活和沟通交流方式带来巨大改变。

当前学界对于虚拟现实技术在文化遗产保

护中的作用之研究主要限于微观方面，集中于

博物馆的多媒体展示、古建筑的数字化复原和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等领域，且以个案分析

为主，缺乏宏观层面的整体考量。鉴于此，本文

拟通过梳理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历程和应用优

势，分析其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应用现状

和应用困境，进一步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以期助推虚拟现实技术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中

的推广与应用。

·３０１·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０年６月　第２１卷第３期

　　一、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历程及其

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天然契合

　　当今社会，随着信息科学技术的逐步深入

发展和信息手段的不断更新，人们的生活方式

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其中尤以信息传播技

术的巨变最为引人瞩目。在人类了解并使用电

力之前，我们经历了数千年的原始信息传播。

从石器时代的口耳相传、结绳记事和陶文刻符，

到青铜时代的甲骨、青铜器和木牍竹简，再到后

来铁器时代的车马驿递系统的建立、造纸术和

印刷术的普及，可以说这些信息传播手段都是

主要依赖于以物为媒介的生物传递系统。而当

电力普及以后，信息的传播途径逐渐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从早期的电报、电话，到后来的电视、

电脑、手机等，信息的传播手段变成了以电子为

媒介的网络传递系统。随着新兴技术的不断发

展，信息传播技术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以虚拟现

实技术、增强现实技术和混合现实技术为代表

的新型信息传播手段开始异军突起，它代表了

未来二十年信息传播的新方式和新趋势。

作为近年来风靡全球的新型信息传播技

术，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其实经历了一个很长

的过程，其最早的构想可以追溯至１９６０年代初

期。那时电子计算机刚开始投入使用，就产生

了将声音与立体形象相结合的虚拟现实技术思

路；１９６８年，第一套带跟踪器的头盔式立体显

示器（ＨＭＤ）的问世，对现代的虚拟现实系统产

生了深远影响。但是，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由于

显示技术、三维交互技术、软件开发技术的不成

熟，以及计算机本身性能和网络速度的不足，虚

拟现实技术的发展陷入了停滞期［３］。近年来，

上述技术取得了巨大突破，促使虚拟现实技术

突飞猛进，从实验室的概念尝试快速转变为可

以进入千家万户的大众产品。尤其是随着

Ｇｏｏｇｌｅ、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Ａｐｐｌｅ、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等商业巨头

开始进入相关领域，软硬件的相关产品不断更

新完善，如 ＯｐｅｎＳｃｅｎｅＧｒａｐｈ、ＭｕｌｔｉＧｅｎＶｅｇａ、

Ｖｉｒｔｏｏｌｓ等虚拟现实开发软件［４］和 ＨＴＣＶＩＶＥ、

ｏｃｕｌｕｓｒｉｆｔ、三星 ＭＲ等硬件配套产品的逐渐成

熟，推动了虚拟现实技术在各个层面的爆发。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经历了短暂的辉煌和狂热

后，虚拟现实技术却陷入了沉寂，其中相关技术

瓶颈所带来的体验不佳问题和制造成本的居高

不下，都成了制约虚拟现实技术进一步发展普

及、有待尽快解决的迫切问题［５］。但从长远来

看，虚拟现实技术所面临的难题基本上是技术

层面的问题。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这些问题

都将会迎刃而解，尤其是５Ｇ技术的快速发展，

已为虚拟现实技术在智能手机上的应用带来一

线曙光。

当前，虚拟现实技术是为国内外业界所公

认的突显沉浸性、交互性和想象性的新兴科技

手段和信息传播技术，其在许多方面具有的应

用优势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性质天然地

契合。

其一，虚拟现实技术对现实环境的数字化

模拟和存储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完整性、原真性

殊途同归。作为人类的宝贵文化财富，文化遗

产是一种不可再生的珍稀资源，其完整性、原真

性是保护的首要前提。虚拟现实技术可以为文

化遗产的完整性、原真性保存提供数字化的保

障，实现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存档。换句话说，通

过多种测量技术捕获对象的高精度三维信息，

辅以相关软件，在计算机内实现三维建模并生

成立体图像，可以以数字化的方式将文化遗产

的全部信息完整、真实地作数字化备份。这一

方面可以避免文化遗产因不可抗自然力和人为

因素而造成的损毁消逝、无迹可寻，另一方面可

以为后续的文物修复、相关考古研究和文化遗

产的开发利用提供相关数据支持。

其二，虚拟现实技术的想象性和再现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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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与文化遗产的活态性异曲同工。虚拟现实

技术可以使我们在不损害遗产原真性的前提

下，大胆地进行复原和重现。文化遗产大都经

历了漫长的岁月打磨，所保存下来的物质遗产

都与其最初形态有着巨大的差异，尤其是一些

远古遗址只能依赖考古研究和文献资料进行不

全面的历史解读，而这些历史解读恰恰是我们

进行文化遗产开发利用、活态传承的主要依据。

但考古学、历史学都有其自身的学科局限，很多

时候其研究成果只是一种科学猜想而非定论，

即便是一些彼时看似板上钉钉的结论也有可能

会被后来的发现所推翻。而利用虚拟现实技

术，我们可以放心地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转化

复原，避免实体复建对遗产本体的破坏及出现

复建错误后进行拆除而产生的二次破坏。

其三，虚拟现实技术的扩散性传播方式与

文化遗产的共享性不谋而合。我们之所以强调

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主要是因为文化遗产是

一种共享性教育资源，它能使我们了解悠久的

历史，有助于解决“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将去向哪里”的“人生三问”，从而完善自

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坚定文化自信。要充分发

挥文化遗产的教育功能，就需要利用多重信息

传播渠道来展示我们的核心遗产价值。而虚拟

现实技术除可以实现对文化遗产本体乃至其周

边环境的精密复制与复原重建外，更大的价值还

在于其可以结合互联网技术达到全球化的资源

共享，从而让文化遗产摆脱自身的地理区位束

缚，使公众可以足不出户而领略文化遗产之美。

　　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中虚拟现实

技术应用的现状与困境

　　当前，虚拟现实技术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中的应用，主要集中于雕塑石刻、古代建筑、考

古遗址、线型遗产和文化景观等，其中比较有代

表性的有敦煌研究院的“数字敦煌”项目、故宫

博物院的“ＶＲ体验馆”和“Ｖ故宫”巡展活动、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郭黛团队的“数字圆明

园”项目、北京大学考古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

心对一系列考古遗址进行的虚拟现实数据采

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线上“虚拟展示”服

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云南创新研究院的“滇

越铁路”项目。纵观这方面的应用现状，主要

集中于文化遗产的原真保护与展示利用这两大

领域，前者包含了文物修复、数字化存储等，后

者涵盖了遗产本体和环境的复原展示、博物馆

的线下数字互动和线上虚拟导览等。

从宏观层面来看，虚拟现实技术在文化遗

产保护利用中的应用当前还处于起步阶段，尚

存在以下不足。

其一，应用对象较少，没有完全普及。当前

除敦煌石窟、故宫、圆明园等知名度较高的遗产

项目外，虚拟现实技术多应用于博物馆的线上和

线下展示，大都尚未应用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

其二，在应用过程中，尚未形成纵向贯穿、

横向拓展的集团效应，即缺少从上游的数字化

保护到中游的考古学等研究，再到下游的虚拟

展示的全流程应用，同时应用的空间常常拘泥

于小范围，往往出现重数字化保护而忽视学术

研究、重学术研究而忽视公众展示、重公众展示

而又多停留于博物馆之内而缺少“互联网 ＋”

视野的现象。

其三，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缺少统一标准。

目前我国各地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所采用的虚拟

现实技术多种多样，有采用三维激光扫描设备

加上ＯｐｅｎＧＬ作为系统图形程序设计接口再用

３Ｄｓｍａｘ三维建模的，也有前期使用摄影摄像和

无人机装备而后期采用图像绘制和拼接技术合

成的。同时发布的终端也并不统一，有利用手

机端的，也有利用 ＰＣ端的，其中 ＰＣ端又可细

分为普通显示屏端和虚拟现实专用端等。虽然

当前多种技术渠道的百花齐放，间接地促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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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现实技术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中的推广，

但从长远来看，技术上的各自为战并不利于之

后资源的交流互通与整合利用。

其四，产生的实际效用有待提高。从广义

上说，当前文物界采用的多种技术和终端呈现

出来的现实都属于虚拟现实的范畴，但从实际

的用户感受来看，其大多是在数字媒体厅播放

“非交互式 ＶＲ视频”，公众既无法通过互联网

观看，也不能进行交互式体验［６］，只能算作浅尝

辄止的虚拟现实，缺乏深度的沉浸感、互动感和

想象感。

其五，应用于文化遗产的市场化规模不够。

当前将虚拟现实技术应用于文化遗产的主要推

动力，还是尝试性的展览和学术性的研究，且以

博物馆、高校和科研单位为主，还没有真正激发

相应的市场活力。

从微观层面来看，目前虚拟现实技术在文

化遗产保护利用中所面临的普遍瓶颈和共有难

题，有硬件方面的，也有软件方面的。

硬件方面的问题主要有：其一，高昂的设备

价格不利于虚拟现实技术的推广普及。以专用

的终端设备为例。目前市面上主流的 ＨＴＣ

ＶＩＶＥ系列价格从５０００元到１３０００元不等，此

外该设备还需配置一台价格在５０００元以上的

高端主机才能使用。其二，较低的三维扫描与

建模效率延缓了制作周期。以古建筑为例，利

用三维激光扫描系统进行扫描得出的点云数据

容易出现大量的“黑洞”，需要辅以多个扫描点

进行补充，这会大大降低扫描和后续建模的效

率［７］。其三，虚拟环境中个人空间定位有待加

强。以目前常见的 ＬｉｇｈｔＨｏｕｓｅ红外光定位系

统为例，其在小范围的空旷环境内精度较高，但

在大范围、复杂的场景内就会出现障碍物阻挡

红外光传播，且不适宜多人同时参与的多目标

定位［８］。其四，受网络通信速率的制约。在将

三维模型投射到虚拟场景并与用户产生互动的

过程中，会产生海量的数据传输，如果有多个用

户同时介入，数据量还会急剧增长，考验着信息

传播的速率，如果二者不能达到匹配状态就会

导致画面卡顿，从而影响用户的体验。其五，聚

焦与视差冲突所带来的聚焦丢失（眩晕感）影

响了用户的使用感受。目前使用的虚拟现实产

品大都存在着因视觉信息与肢体运动信息之间

的冲突造成的晕动症，致使个人平均的使用时

长在２０分钟以下［６］。

相较于以上硬件问题，软件方面的问题同

样重要。因为文化遗产的遗存复原与环境重现

只是基础，其核心还在于传播与互动内容的具

体设计上。目前，软件方面存在的问题有：缺少

一个基本的在各个类型文化遗产领域通用的流

程大纲；前期剧情设计环节缺乏情节的起伏，难

以满足受众的情绪体验；中期表达方式环节多

以被动式的宣传片为主，降低了信息的接受效

果；后期互动体验环节或是缺失，或是互动体验

感差等。

　　三、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中虚拟现实

技术应用的对策建议

　　尽管当前虚拟现实技术在我国文化遗产保

护利用中的应用还处于初级阶段，同时也存在

着许多问题，但应看到，虚拟现实技术凭借其高

保真、可复原、跨地域、能互动的特性，可以较好

地帮助公众深入了解文化遗产的历史、科学、艺

术等价值，更能在当前文化旅游的大背景下化

解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之间的矛盾，为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高质量的科技支撑，已

是不争的事实。因而应针对问题，加强研究，不

断改进。针对以上虚拟现实技术在文化遗产保

护中的应用所遇到的宏观瓶颈和微观难题，我

们建议从以下层面加以破解。

１．转变思想观念，勇于创新担当

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对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６０１·



张冬宁：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中虚拟现实技术应用问题研究

的态度还比较保守，要做好文化遗产核心价值

的挖掘转化工作，充分发挥好文化遗产的教

育、审美功能，需要相关部门进一步转变思想

观念，勇于创新担当。文化遗产作为一种不可

再生的珍贵资源，是全人类共享的宝贵财富，

其所具有的众多价值应为人类共享。使每一

位公民都有平等的机会去真正地触摸历史，欣

赏艺术，理解不同时期文化遗产背后所蕴含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

者义不容辞的使命和义务。而虚拟现实技术

不仅能帮助我们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过程中

摆脱传统意义上时空和地域的限制，更能用形

象生动的方式将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转化为

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说得清”的中国好故

事。因此，文化遗产界应转变工作思路与方

法，积极学习新鲜事物，认识到虚拟现实技术

之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以及将

虚拟现实技术融入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巨大

前景，从而高度重视该项工作，做好统一的顶

层设计和长期的战略部署。

２．强化政府主导，做好顶层设计

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其实质是一项保存我

们历史记忆、满足人民文化需求的公益性事业，

因此在利用虚拟现实技术的过程中，应由政府

主导。２０１８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关于

加快推进虚拟现实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提

出，“到２０２０年，我国虚拟现实产业链条基本健

全，在经济社会重要行业领域的应用得到深化，

建设若干个产业技术创新中心，核心关键技术

创新取得显著突破，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

成效显著的典型示范应用和行业应用解决方

案，创建一批特色突出的虚拟现实产业创新基

地，初步形成技术、产品、服务、应用协同推进的

发展格局”［２］。我们建议，首先，应由政府部门

主导，提供一套专门应用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的标准规范体系，从而避免虚拟现实技术野蛮

生长带来的资源浪费，目前不同公司如Ｏｃｕｌｕｓ、

ＨＴＣ、Ｇｏｏｇｌｅ都有自己单独的研发平台和终端

设备，相互之间无法兼容，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

标准进行参考，势必会让开发者和使用者陷入

多个阵线同时作战的被动局面；其次，应推出纵

深贯穿的指导方案与文件，形成从数字保护到

考古研究，再到公众展示的全流程蓝图，实现有

效资源的最大化利用与配置；再次，应建立横向

覆盖的文化遗产虚拟资源共享平台，打破各自

为战的壁垒，让原本公益的资源在各个文化遗

产单位内互通有无；最后，应利用降税补助、共

享资源等方式激发市场活力与创造力，鼓励更

多的有志之士加入到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所需虚

拟现实技术的研发之中。

３．突破核心技术，解决硬件掣肘问题

当前制约虚拟现实技术与文化遗产保护利

用相结合的一大“拦路虎”就是虚拟现实技术

的配套硬件存在的诸多问题。要解决这些问

题，就要加大创新力度，着力突破关键核心技

术。例如，采用手机ＶＲ设备与ＶＲ一体机设备

相结合的方式可降低成本，除三星的ＧｅａｒＶＲ、

Ｇｏｏｇｌｅ的Ｃａｒｄｂｏａｒｄ外，目前不少国内企业也在

研发相对低廉的手机 ＶＲ设备，如小米的 Ｍｉ

ＶＲＰｌａｙ２等，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低成

本、高性能、符合人眼生理特性的虚拟现实终端

设备可供选择；用激光雷达技术快速获取遗产

对象三维信息，用光场相机技术实现更好更快

的３６０°２Ｄ图像合成，可实现信息的快速获取；

用Ｕｎｉｔｙ、Ｖｉｒｔｏｏｌｓ等比较成熟的三维制作引擎，

重点突破高质量全景三维实时拼接算法可提升

建模效率；大力发展鲁棒性强、毫米级精度的自

内向外追踪定位设备与动作捕捉设备，可提高

虚拟环境中个人空间位置的定位精确性；可通

过５Ｇ技术的普及，实现海量数据的无延迟传

输。此外，还应发展近眼显示技术，实现３０ＰＰＤ

（每度像素数）单眼角分辨率、１００Ｈｚ以上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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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毫秒级响应时间的新型显示器件与配套驱

动芯片的规模量产，发展适人性光学系统，解决

因辐合调节冲突、画面质量过低等引发的眩

晕感［２］。

４．重视因地制宜，提升软件内容

如果说硬件方面问题的解决很大程度上依

赖科技的进步，那么要解决软件方面的问题则

应多从自身查找原因。不同于娱乐、医疗和社

交等领域，文化遗产的虚拟现实技术应用更多

强调的是一种教育功能，其核心和目的是将文

化遗产自身所蕴含的历史文化、科学技术、艺术

审美等价值，传播给更多的公众，因此应在软件

内容的设计上狠下功夫。其一，应紧抓核心。

作为一种庞大的文化综合体，每一处文化遗产

都有不同的核心价值，如良渚遗址的核心价值

在于它证实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历史维度，以

及其有可能是东亚地区最早的国家社会，所以

在进行虚拟现实内容设计时，一是应讲好良渚

的来龙去脉，突出强调其五千年中华文明发展

起源的地位；二是应通过与同时期东亚文明的

比对，彰显其文明形态的先进性。其二，应追根

溯源。应针对当前展示内容的碎片化问题，以

前生今世的时间为轴线设计一个通用型的流程

大纲，将文化遗产整体的演变过程讲清楚，而不

是零散地对单个文物遗址进行复原展示，从而

减少用户体验的突兀感。其三，应彰显特色。

应针对软件内容同质化的问题，根据不同文化

遗产的自身特色与历史背景，增加剧情的多样

性，以满足受众的情绪体验。其四，应增强互

动。采取主动与被动相结合的表达方式提升受

众的接受程度，增强互动体验，以强化受众信息

接收效果等。

　　四、结语

　　经历了“元年”的爆发后，虚拟现实技术近

两年有些沉寂，当前虚拟现实技术在文化遗产

保护利用中的应用也不尽成熟，存在着一系列

问题。可即便如此，虚拟现实技术已在文物修

复、遗产价值的传播与展示、数字博物馆的建立

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虚拟现实技术不仅能

为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存贮提供坚实的保障，亦

能为其残缺本体的复原和原生环境的重现提供

无限的可能，更能为文化遗产的传播与传承提

供一个全球化的资源共享平台。从长远来看，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国家层面的日益重视，

以上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虚拟现实技术在文化

遗产保护利用中的应用会迎来更加广阔的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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